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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一、不同背景變項的女子籃球選手在教練-選手關係、

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的差異情形。二、教練-選手關係

與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的預測情形。研究方法採問卷

調查法，參與者為 185 位高中甲級與大專公開組第一級之女子籃球選手（高中組

88名、大專組 97名），平均年齡為 18.81 ± 1.88歲。研究結果顯示：一、不同運動

水準（組別）在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的差異，達顯著的統

計考驗水準，內在動機及滿意度的差異，則未達統計考驗的顯著水準；二、教練

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團隊凝聚力的四個層面（解釋變異量：團隊合作為 25%、人

際親和為 21%、團隊適應為 29%、人際吸引為 20%）、內在動機（解釋變異量為

9%）與滿意度（解釋變異量為 48%）；三、教練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教練-選手關

係的三個取向（解釋變異量：親密性為 46%、承諾感為 48%、互補性為 47%）；四、

教練-選手關係能有效預測團隊凝聚力（解釋變異量：團隊合作為 18%、人際親和

為 20%、團隊適應為 23%、人際吸引為 19%）、內在動機（解釋變異量為 7%）與

滿意度（解釋變異量為 45%）；五、教練-選手關係在教練領導行為對團隊凝聚力與

滿意度間扮演部分的中介效果，對內在動機則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根據研究結

果，本研究提出實際應用上的建議與未來研究的建議，提供籃球運動訓練與未來

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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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1)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m cohes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among play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2) to examine the 
Prediction of women’s basketball players’ perceptions of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and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on team cohes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Participants were 185 both division 1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women’s basketball 
players (high school: 88, university: 97). The average age was 18.81 ± 1.88 years old.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and team cohesion among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different level), but were not significant 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2) The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four 
orientations of team cohesion (GI-T: ∆R2 = .25; GI-S: ∆R2 = .21; ATG-T: ∆R2 = .29; 
AGT-S: ∆R2 = .20), intrinsic motivation (∆R2 = .09), and satisfaction (∆R2 = .48) 
effectively. (3) The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ree orientations 
of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closeness: ∆R2 = .46; commitment: ∆R2 = .48; 
complementarity: ∆R2 = .47). (4)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four orientations of team cohesion (GI-T: ∆R2 = .18; GI-S: ∆R2 = .20; ATG-T: ∆R2 = .23; 
AGT-S: ∆R2 = .19), intrinsic motivation (∆R2 = .07), and satisfaction (∆R2 = .45). (5)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played several partial and total mediation effects were 
witnessed between coaching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eam cohes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Implications,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i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s, coach leadership behaviors, team cohesion, 
intrinsic motivation,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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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籃 球 運 動 在 臺 灣 可 謂 深 受國 人 喜 愛 的 主 流 運 動 ， 在 各 年

齡 層 級 皆 蓬 勃 發 展 。 在 我 國 的 運 動 史 上 ， 籃 球 一 直 扮 演 著 非

常 積 極 且 備 受 肯 定 的 角 色 ； 對 於 國 人 的 運 動 價 值 觀 、 參 與 感

都 有 極 正 面 的 助 益（ 劉 衡 江， 1 9 9 9），其 中 以 高 中 甲 級 籃 球 聯

賽  ( H i g h  S c h o o l  B a s k e t b a l l  L e a g u e ,  H B L )  為 根 基，銜 接 至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 U n i v e r s i t y  B a s k e t b a l l  A s s o c i a t i o n ,  U B A )  、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S u p e r  B a s k e t b a l l  L e a g u e ,  S B L )  形 成 為 一 連 貫

體 系 。 尤 其 在 中 華 民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總 會 （ 以 下 稱 高 中

體 育 總 會 ） 的 用 心 經 營 與 運 動 廠 商 熱 情 贊 助 下 ， 為 國 內 籃 球

運 動 打 下 堅 實 的 基 礎 。 近 年 來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體 育 總 會 （ 以 下

稱 大 專 體 總 ）積 極 地 推 展 籃 球 運 動，且 正 式 與 S B L 完 成 切 割，

選 手 不 能 再 橫 跨 U B A 與 S B L 只 能 選 擇 一 個 聯 盟 ， 因 此 從 高

中 畢 業 的 選 手 大 部 分 都 留 在 U B A，競 爭 越 來 越 激 烈，賽 事 越

趨 精 彩 ， 據 此 U B A 將 會 是 未 來 各 方 注 目 的 焦 點 。 同 時 H B L

與 U B A 亦 成 為 專 家 學 者 研 究 的 取 材 方 向 。  

  本 章 共 計 五 節 ， 主 要 陳 述： 研 究 動 機 、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問 題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名 詞 解 釋 ， 茲 分 述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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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研 究 動 機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個 人 或 團隊 想 要 在 強 敵 環 伺 下 脫 穎 而 出

獲 取 最 佳 成 績 ， 除 了 運 動 員 個 人 本 身 的 條 件 外 ， 領 導 者 更 是

扮 演 具 關 鍵 的 角 色 。 在 運 動 組 織 中 ， 教 練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無

庸 置 疑 的 是 一 位 最 重 要 的 領 導 者（ 王 耀 聰， 1 9 9 7）。而 一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表 現 好 壞 與 否 ， 運 動 教 練 是 影 響 選 手 訓 練 與 成 績 的

重 要 他 人 ， 其 角 色 可 謂 集 領 導 者 、 訓 練 者 與 教 學 者 之 重 任 於

一 身，所 以 教 練 具 有 的 領 導 行 為 特 質，是 值 得 觀 注 的 焦 點（ 黃

金 柱 ， 1 9 9 0）。  

  如 何 強 化 運 動 員 持 續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  等

相 關 議 題 ， 一 直 是 教 練 、 選 手 、 專 家 學 者 以 及 運 動 從 業 人 員

所 關 心 的 課 題 。 盧 俊 宏 （ 1 9 9 5） 指 出 ， 動 機 是 驅 動 個 體 在 不

同 情 境 中 持 續 或 終 止 活 動 的 重 要 因 素 。 根 據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提 出 的 認 知 評 價 理 論  ( c o g n i t i v e  e v a l u a t i o n  t h e o r y )  

觀 點 ， 造 成 運 動 員 繼 續 或 中 斷 的 行 為 因 素 ， 主 要 是 受 個 體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與 外 在 動 機  ( e x t e r n a l  

m o t i v a t i o n )  所 影 響。而 內 在 動 機 更 是 維 持 運 動 員 持 續 從 事 運

動 訓 練 的 主 要 動 力  ( S t i p e k ,  1 9 9 3 )。  

  D e c i  ( 1 9 7 5 )  認 為，外 在 酬 賞、個 體 知 覺 能 力 與 自 我 決 定

過 程 會 影 響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內 在 動 機 ， 其 中 知 覺 能 力 與 自 我

決 定 過 程 是 屬 於 個 體 內 在 的 因 素 。 除 了 運 動 員 本 身 的 知 覺 能

力 與 自 我 決 定 過 程 會 影 響 其 內 在 動 機 外 ， 另 一 個 最 直 接 的 影

響 因 素 就 是 教 練 。 教 練 在 團 隊 中 扮 演 著 領 導 者 的 角 色 ， 在 長

時 間 的 訓 練 過 程 中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b e h a v i o r )  會 影 響 到 運 動 員 的 行 為 ， 進 而 影 響 運 動 員 成 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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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和 參 與 動 機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7 8 ;  1 9 8 4 )。  

  競 技 運 動 場 上 ， 團 隊 表 現不 僅 講 求 技 術 與 戰 略 的 發 揮 ，

團 隊 凝 聚 力  ( t e a m  c o h e s i o n )  亦 是 比 賽 表 現 中 關 鍵 的 重 要 因

素  ( F e s t i n g e r ,  S c h a c t e r ,  &  B a c k ,  1 9 5 0 )， 而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則 為 促 使 持 續 參 與 運 動 訓 練 的 主 要 因 素 之 一

（ 涂 志 賢， 1 9 9 9）。當 每 位 球 員 對 球 隊 有 相 當 的 歸 屬 感，對 於

練 習 與 競 賽 整 體 都 有 一 致 性 的 目 標 ， 球 隊 就 如 同 一 個 大 家

庭 ， 此 種 高 度 滿 意 度 促 使 該 團 隊 發 揮 更 佳 潛 能 。 J o w e t t 與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2 )  研 究 指 出，在 運 動 情 境 脈 絡 下，特 別 是 在 訓

練 的 情 境 中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的 建 立 ， 對 選 手 身 心 的 發 展 扮 演

一 個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 教 練 與 選 手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他 們 的 互

動 會 影 響 訓 練 效 果 ， 相 對 的 訓 練 效 果 也 會 影 響 滿 意 度 與 表 現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  J o w e t t  &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2 0 0 7 )。  

  國 外 學 者C a r r o n 與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1 )  也 指 出 ， 教 練 與

選 手 是 否 擁 有 較 佳 的 關 係 品 質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高 低 是 最 可 能

影 響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與 運 動 表 現 。 S t e i n e r  ( 1 9 7 2 )  則 認 為 ， 愈

需 要 隊 員 彼 此 間 密 切 互 動 而 產 生 團 隊 努 力 的 運 動 團 隊 ， 更 需

要 較 強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籃 球 運 動 團 隊 即 屬 之 ， 教 練 扮 演 負 責

整 合 整 個 團 隊 的 重 要 角 色，其 中 包 括 提 升 選 手 動 機、滿 意 度、

運 動 表 現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等 都 是 教 練 必 須 面 對 的 課 題 ， 對 於 來

自 不 同 成 長 背 景 的 球 員 ， 必 須 要 靠 溝 通 、 信 任 以 產 生 良 好 的

合 作 品 質。因 此，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愈 趨 重 要 。  

  近 來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議 題 迅 速 的 發 展，許 多 國 外 的 運 動 心

理 學 專 家 學 者 紛 紛 投 入 該 領 域 的 探 討 ， 使 該 課 題 的 討 論 蔚 為

風 潮 (  J o w e t t  &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3 ;  J o w e t t  &  M e e k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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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g e a u  &  Va l l e r a n d ,  2 0 0 3 ;  P h i l i p p e  &  S e i l e r ,  2 0 0 6；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B a r o t t ,  &  J o w e t t ,  2 0 0 6 )。 整 體 的 研 究 發 現 ，

可 以 由 不 同 手 段 的 研 究 略 見 一 斑 。 例 如 以 質 性 研 究 的 手 法 ，

探 究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的 形 成 內 涵 （ 教 練 與 選 手 所 認 為 的 關 係

為 何 ）， 和 歷 程（ 教 練 與 選 手 如 何 界 定 雙 方 的 關 係 ； J o w e t t  &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3 ;  J o w e t t  &  M e e k ,  2 0 0 0）， 以 及 在 相 關 的 脈 絡

中 教 練 與 選 手 所 呈 現 出 的 經 驗 、 角 色 與 社 會 行 為

（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e t  a l . ,  2 0 0 6）。 另 一 方 面 ， 針 對 不 同 前 置 變

項 與 結 果 變 項 的 量 化 研 究 上，則 發 現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個 別 與

情 境 差 異 。 其 中 包 括 性 別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等 前 置 變 項 的 研 究  

(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J o w e t t  &  D o n  C a r o l i s ,  2 0 0 3 ;  

J o w e t t  &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 與 針 對 動 機 氣 候 、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滿 意 度 等 結 果 變 項 的 探 討  ( O l y m p i o u ,  J o w e t t ,  &  D u d a ,  

2 0 0 8； L a f r e n i e r e ,  J o w e t t ,  Va l l e r a n d ,  D o n a h u e ,  &  L o r i m e r ,  

2 0 0 8 ;  L o r i m e r  &  J o w e t t ,  2 0 0 9； L a f r e n i e r e ,  J o w e t t ,  Va l l e r a n d  

&  C a r b o n n e a u ,  2 0 1 0 )  。  

國 外 學 者 針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相 關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樣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具 有 預 測 力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並 非 是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唯 一 因 素，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影 響 力 並 不 亞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另 外 ， L a f r e n i e r e 等  ( 2 0 1 0 )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教 練 的

自 主 性 支 持 行 為 會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中 介 效 果，進 而 影 響

選 手 的 幸 福 感 ， 顯 示 教 練 的 自 主 性 支 持 行 為 與 幸 福 感 間 ， 不

是 僅 有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單 向 影 響 如 此 單 純 ， 另 一 個 可 能 的 影

響 因 素 ， 是 與 社 會 認 知 策 略  ( s o c i a l  c o g n i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  有

關 的 人 際 互 動 關 係。由 此 推 論，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可 能 在 教



 

5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滿 意 度 間 ， 具 有 中 介 的 效 果 。 國 內 的 研 究 也 發

現，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具 類 似 理 論 背 景 的 領 導 信 任 變 項，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間 ， 扮 演 中 介 的 角 色 （ 陳 鈺 芳 、 高

三 福， 2 0 0 7）。從 以 上 的 實 證 研 究 發 現，提 供 進 一 步 的 佐 證 ，

說 明 了 教 練 -選 手 關 係，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間 ，

可 能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會 產 生 影 響 ， 影 響 的 層 面 為

何 ？ 是 值 得 關 注 的 議 題 。 過 去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大 家 討 論 的 焦

點 ， 大 都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的 影 響 為 主 （ 王 明

月， 2 0 1 0；馬 君 萍， 2 0 0 3；陳 志 榮、張 碧 峰， 2 0 0 8；陳 其 昌 ，

1 9 9 3； 蔣 憶 德 、 季 力 康 ， 2 0 0 6；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  1 9 7 8；

W i e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然 僅 以 單 向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做 為

探 究 的 方 式 ， 似 乎 欠 缺 考 慮 教 練 與 選 手 間 ， 因 社 會 人 際 互 動

而 產 生 之 雙 向 溝 通 模 式 的 影 響。因 此，如 能 加 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探 討 ， 將 可 更 全 面 且 深 入 的 了 解 ， 是 何 種 因 素 對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產 生 影 響 。 據 此 ， 為 了 瞭 解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互 動 品 質 與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關 係，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研 究 是 極 需 被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反 觀，國 內 對 於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相 關 的 文 獻 與 實 證 研 究 卻 失 之

闕 如，因 此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研 究，遂 成 為 本 文 最 主 要 之 研 究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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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於 ： 調 查高 中 甲 級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和 大 專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女 子 籃 球 選 手，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知 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其 次，為 探 究 知 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預 測 情 形 ， 依 其 結 果 提 出 具 體 結 論 與 建 議 事 項 ， 做 為 籃 球

運 動 訓 練 與 學 術 研 究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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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壹、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女 子 籃 球 選 手，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是 否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的 中 介 效 果 ，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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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 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教 練 領 導 行 為、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以 及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和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中 介 角 色。以 國 內 9 9 學 年 度 之

高 中 甲 級 聯 賽 與 大 專 聯 賽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報 名 之 隊 伍 ， 其 註 冊

為 正 式 球 員 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貳 、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單 一 性 別（ 女 性 ） 的 籃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因 此 相 關 的 研 究 結 果 ， 可 能 無 法 完 整 的 推 論 至 不 同 的 性 別 對

象 。  

 二 、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樣 本 ， 僅以 單 項 的 運 動 選 手 為 對 象 ， 並

未 擴 及 不 同 的 運 動 項 目 （ 例 如 ： 各 種 團 體 球 類 運 動 或 者 個 人

項 目 等 ）， 因 此 在 實 務 的 應 用 會 有 所 限 制 。  

 三 、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樣 本 中 ，有 三 個 隊 伍 的 教 練 ， 在 高 中 組

與 大 學 組 是 同 一 教 練 團 ， 大 部 分 的 選 手 亦 是 由 高 中 直 升 大

學 ，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重 疊 性 較 高 。 因 此 可 能 對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差

異 考 驗 產 生 影 響 ， 以 致 在 解 讀 相 關 結 果 時 會 有 所 限 制 。  

 四、本 研 究 只 以 直 觀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做 為 探 討 的 變 項，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理 論 ， 尚 包 括 後 設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實

際 相 似 度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以 及 假 定 相 似 度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等 不 同 的 觀 點。因 此，並 無 法 完 全 窺 探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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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 研 究 的 設 計 係 以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為 主，影 響 個 人 或 運

動 團 隊 表 現 的 因 素 ， 尚 有 同 儕 關 係 ， 以 及 社 會 支 持 （ 家 人 、

重 要 他 人 ）。 因 此 ， 僅 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做 為 探 究 的 變 項 ， 可

能 無 法 完 整 解 釋 運 動 情 境 中 ， 人 際 互 動 的 所 有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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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重 要 名 詞， 就 其 概 念 及 操 作 型 定 義 加 以

解 釋 如 下 ：  

壹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指 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情 感  ( a f f e c t i v e )  、 認 知  

( c o g n i t i v e )， 和 行 為  ( b e h a v i o r a l )  彼 此 相 互 依 賴 的 情 境 。 本

研 究 採 用 季 力 康（ 2 0 0 9）根 據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所

編 製 的 直 接 觀 點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  (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C A RT- Q )， 修 訂 成 中 文 版 本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計 有 三 個 分 量 表，量 表 之 得 分，分 數 愈 高，

表 示 該 向 度 之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愈 佳 。 其 解 釋 如 下 說 明 ：（ 一 ）

親 密 性  ( c l o s e n e s s )： 反 映 於 教 練 與 選 手 對 彼 此 的 信 任 、 關

懷 、 喜 愛 、 受 重 視 、 尊 重 以 及 評 估 雙 方 關 係 時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喜 好 度 ， 描 述 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間 情 感 因 素 的 特 徵 。（ 二 ） 承

諾 感 ( c o m m i t m e n t )： 是 指 雙 方 對 於 關 係 的 長 期 定 位 ， 這 種 定

位 包 括 依 附 的 想 法 和 維 持 關 係 的 意 圖，承 諾 描 繪 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認 知 要 素 。（ 三 ） 互 補 性  ( c o m p l e m e n t a r i t y )： 則 反 映

在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合 作 行 為 上 ， 合 作 的 互 動 包 括 互 相 對 應 的 行

為 ， 互 補 性 描 繪 教 練 -選 手 雙 方 關 係 中 的 行 為 特 徵 。  

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H e r s e y 與 B l a n c h a r d  ( 1 9 7 7 )  認 為 領 導 是 在 一 種 特 殊 的 情

境 下 ， 影 響 個 人 和 群 體 的 活 動 ， 而 達 到 目 標 的 過 程 。 本 研 究

之 量 表，係 參 考 陳 其 昌（ 1 9 9 3）以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8 0 )

編 製 的 英 文 版 之 「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 L e a d e r s h i p  S c a l e  f 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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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o r t s ,  L S S )為 藍 本 所 修 訂 而 成 的 「 運 動 領 導 量 表 （ 中 文

版 ）」，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改 編 而 成 的 ， 計 有 五 個 分 量 表 。 量

表 中 之 得 分 ， 某 向 度 的 分 數 愈 高 ， 表 示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愈 趨 向 該 向 度 的 領 導 行 為。其 解 釋 如 下 說 明：（ 一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t r a i n i n g  a n d  i n s t r u c t i o n )： 教 練 運 用 技 能 、 技 術 和 策

略 的 指 導 ， 強 調 嚴 格 的 訓 練 和 加 強 團 隊 成 員 的 分 工 合 作 ， 以

改 善 選 手 的 表 現 。（ 二 ）民 主 行 為  ( d e m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目 標 設 定 、 練 習 方 法 和 比 賽 的 戰 術 與 策 略 。

（ 三 ）專 制 行 為  ( a u t o c r a t i c  b e h a v i o r )：教 練 在 決 策 過 程 中 ，

會 獨 立 判 斷 與 決 定，以 及 強 調 個 人 權 威，不 會 徵 詢 選 手 意 見。

（ 四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s o c i a l  s u p p o r t  b e h a v i o r )： 教 練 關 心 選

手 的 個 人 福 利 ， 注 重 正 面 的 團 隊 氣 氛 ， 並 嘗 試 與 選 手 建 立 和

諧 的 關 係 。（ 五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p o s i t i v e  f e e d b a c k )： 教 練 對

選 手 的 良 好 表 現 ， 給 予 獎 勵 及 讚 賞 的 行 為 。  

參 、 團 隊 凝 聚 力  

  C a r r o n  ( 1 9 8 2 )  指 出，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團 體 內 的 成 員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追 求 共 同 目 標 的 一 種 力 量 。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 係 參

考 陳 其 昌 （ 1 9 9 3） 所 編 製 的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為 藍 本 所 修

訂 而 成 的 ， 計 有 四 個 分 量 表 ， 量 表 中 之 得 分 ， 分 數 愈 高 ， 表

示 該 向 度 之 團 隊 凝 聚 力 愈 高。其 解 釋 說 明 如 下：（ 一 ）團 隊 合

作：係 指 團 隊 成 員 對 於 團 隊 工 作 能 彼 此 合 作、意 見 一 致。（ 二 ）

人 際 親 和：係 指 團 隊 成 員 能 彼 此 關 心、尊 重，並 且 相 處 愉 快 。

（ 三 ） 團 隊 適 應 ： 係 指 運 動 員 參 加 所 屬 團 隊 任 務 、 活 動 和 接

受 團 隊 目 標 程 度 的 知 覺。（ 四 ）人 際 吸 引：係 指 團 隊 成 員 個 人

在 團 隊 被 接 受 的 程 度 ， 以 及 與 隊 友 人 際 關 係 的 知 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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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內 在 動 機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將 內 在 動 機 定 義 為 ，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了 活 動 本 身 的 興 趣 ， 以 及 從 參 與 中 獲 得 樂 趣 與 滿 足 。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係 參 考 林 季 燕 與 季 力 康 （ 2 0 0 3） 以 P e l l e t i e r ,  

F o r t i e r ,  Va l l e r a n d ,  T u s o n ,  B r i e r e ,與 B l a i s  ( 1 9 9 5 )  編 製 的 「 運

動 動 機 量 表 」  ( S p o r t  M o t i v a t i o n  S c a l e ,  S M S )  為 藍 本 ，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只 擷 取 內 在 動 機 部 分 改 編 而 成 。 量 表 之 得 分 ， 愈

高 表 示 內 在 動 機 愈 高 。  

伍 、 滿 意 度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R i e m e r  ( 1 9 9 7 )  將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的 滿 意 度

定 義 為，運 動 選 手 對 本 身 運 動 經 驗 相 關 的 組 織、過 程 與 結 果，

經 一 連 串 複 雜 的 評 估 ， 所 產 生 的 正 向 知 覺 或 感 受 。 本 研 究 之

量 表，採 用 郭 名 娟（ 2 0 1 0）修 訂 李 炯 煌（ 2 0 0 2）所 編 製 之「 關

係 滿 意 度 量 表 」， 其 中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分 量 表 ， 量 表

之 得 分 ， 愈 高 表 示 受 試 者 滿 意 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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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中 之 各個 變 項 相 關 的 理 論 與 實 徵 研 究

做 進 一 步 探 討，內 容 包 括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等 理 論 研 究 ， 並 依 據 文 獻 探 討

所 得 之 結 果 ， 形 成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假 設 。 說 明 如 下 ：  

 

第 一 節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壹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理 論 內 涵  

  B a r r o w  ( 1 9 9 7 )  將 領 導 定 義 為 「 影 響 個 體 和 團 隊 朝 向 設

定 目 標 的 行 為 過 程 」。依 此 定 義，說 明 在 運 動 情 境 中，領 導 行

為 包 含 多 個 面 向 ， 目 標 設 定 的 方 向 、 領 導 者 的 決 策 過 程 、 引

起 動 機 的 方 法 ， 回 饋 的 提 供 ， 關 係 的 建 立 和 提 升 團 隊 的 自 信

心 與 凝 聚 力（ 簡 曜 輝 等， 2 0 0 8）。因 此，領 導 者 必 須 確 立 團 隊

的 方 向 ， 亦 即 團 隊 的 目 標 。 其 次 ， 鼓 舞 團 隊 成 員 提 升 參 與 的

動 機 ， 提 供 合 適 的 方 法 並 且 有 效 的 執 行 ， 以 及 全 面 整 合 可 用

資 源 來 實 現 願 景 。  

  C h e m e r s  ( 1 9 9 7 )  指 出 ，「 領 導 是 一 種 社 會 影 響 的 過 程 ，

過 程 中 領 導 人 必 須 能 夠 取 得 其 他 人 的 支 持 與 幫 助 ， 完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強 調 在 完 成 目 標 的 過 程 中，人 際 關 係 的 建 立 和 有 效

的 資 源 整 合 。 根 據 上 述 兩 位 學 者 所 提 之 定 義 裡 ， 都 出 現 幾 個

共 同 的 概 念 ， 首 先 ， 領 導 者 必 須 用 個 人 的 力 量 去 處 理 問 題 ，

且 讓 團 隊 或 組 織 順 利 的 形 成 ； 第 二 ， 產 生 領 導 行 為 亦 即 去 改

變 或 指 揮 個 人 的 行 為 ； 第 三 ， 領 導 者 必 須 建 立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領 導 必 然 是 人 與 人 的 互 動 ， 因 此 顯 示 領 導 者 的 溝 通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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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重 要 ； 最 後 ， 領 導 的 最 終 目 的 即 是 要 完 成 團 隊 所 設 定 的

目 標 。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歷 經 數 十年 的 發 展 ， 已 提 出 數 種 的 領 導

取 向 ， 其 中 特 質 論  ( t r a i t  t h e o r y )  認 為 ， 領 導 者 都 具 備 某 些

異 於 追 隨 者 的 人 格 特 質；行 為 論  ( b e h a v i o r  t h e o r y )  指 出，領

導 行 為 是 可 以 透 過 訓 練 學 習 而 來 的 ； 情 境 的 交 互 作 用 論  

( s i t u a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  認 為 ， 有 效 的 領 導 方 式 ， 主 要 來 自 於 領

導 風 格 與 情 境 的 契 合 。 易 言 之 ， 領 導 者 的 特 質 和 行 為 須 與 所

處 的 情 境 能 配 合 才 能 發 揮 最 佳 的 領 導 效 果 。  

  近 來 有 國 外 學 者 提 出 兩 個較 新 的 觀 點 ， 分 別 為 交 易 領 導

理 論 ( t r a n s a c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t h e o r y )及 轉 型 領 導 理 論

(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s h i p  t h e o r y )。交 易 領 導 認 為，領 導 者

與 追 隨 者 是 一 種 動 態 的 利 益 磋 商 與 利 益 交 換 之 過 程 ， 是 一 種

互 相 依 賴 關 係 ， 想 要 達 成 有 效 的 領 導 ， 領 導 者 必 須 能 符 合 團

隊 成 員 的 需 求  ( B a s s ,  1 9 8 5 )  。 相 反 地 ， 轉 型 領 導 指 出 ， 領 導

者 能 夠 用 獨 特 的 方 式 與 追 隨 者 溝 通 ， 互 相 激 勵 與 提 升 雙 方 的

互 動 關 係 ， 追 隨 者 轉 化 為 領 導 者 ， 領 導 者 轉 化 為 道 德 的 促 進

者 。 轉 型 領 導 者 提 供 目 標 願 景 ， 激 發 追 隨 者 的 道 德 價 值 與 高

層 次 需 求  ( Yu k l ,  1 9 9 9 ;  2 0 0 2 )  。  

在 運 動 組 織 中 ， 教 練 的 角 色 是 一 位 領 導 者 是 肯 定 的 。 對

於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或 者 運 動 團 隊 的 表 現 優 劣 ， 具 有 關 鍵 性 的 影

響 。 過 去 許 多 針 對 運 動 情 境 所 做 的 領 導 理 論 研 究 ， 指 出 運 動

教 練 的 工 作 不 再 是 單 純 的 運 動 技 能 的 指 導 ， 教 練 經 常 被 要 求

扮 演 相 當 多 的 角 色 （ 吳 國 銑 ， 2 0 0 0）。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所 發 展 出 的 多 層 面 領 導 模 式 ( M u l t i d i m e n s i o n a l  M o d e l  

o f  S p o r t  L e a d e r s h i p ,  M M L )  與 其 測 量 工 具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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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 l e h ,  1 9 8 0 )，即 運 動 領 導 量 表，將 前 述 主 要 的 領 導 相 關 的 概

念 整 合 ， 並 擴 展 至 運 動 情 境 使 用 ， 其 理 論 模 式 的 基 本 前 提 ，

是 將 領 導 行 為 視 為 複 雜 的 動 態 過 程 ， 過 程 中 許 多 因 素 都 會 影

響 領 導 的 效 果 ， 此 理 論 強 調 領 導 者 、 運 動 員 ， 及 情 境 的 互 動

方 式 ， 是 決 定 領 導 者 影 響 力 的 最 主 要 因 素 ， 並 根 據 理 論 發 展

出 五 種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分 別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並 將 此 五 種 領 導 行 為 歸 類 成

三 種 領 導 層 面 ：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屬 於 工 作 取 向 層 面 ， 主 要 是

以 完 成 訓 練 達 到 目 的 為 主 ； 民 主 行 為 和 專 制 行 為 屬 於 決 策 取

向 層 面 ， 亦 即 教 練 的 判 斷 與 決 定 ； 而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和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則 傾 向 於 關 係 取 向 層 面 ， 教 練 會 去 發 展 人 際 關 係 、 保

持 開 放 的 溝 通 管 道 ， 維 持 正 向 的 社 會 互 動 ， 提 升 每 位 選 手 參

與 的 動 機 。  

從 這 三 種 領 導 層 面 ， 可 清 楚 知 道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在 建 構 情 意 取 向 ， 教 練 會 關 心 選 手 的 福 利 、 感 受 、 前

途 ， 在 選 手 有 好 的 表 現 時 給 予 適 時 鼓 勵 ， 並 且 注 重 團 隊 氣 氛

的 營 造 ； 民 主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在 建 構 認 知 取 向 ， 教 練 在 做 決

策 時 採 用 何 種 方 式，在 於 他 對 自 己 和 選 手 的 想 法，例 如 :針 對

比 賽 的 策 略 運 用 ， 教 練 是 根 據 自 己 的 想 法 獨 斷 做 決 定 ， 或 者

會 參 考 選 手 的 意 見 ， 牽 涉 到 教 練 本 身 的 認 知 和 他 對 選 手 的 認

知 ；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在 建 構 行 為 取 向 ， 教 練 以 身 體 和 技 巧 發

展 的 觀 點 出 發 ， 藉 由 訓 練 和 指 導 的 方 式 ， 提 昇 運 動 員 或 運 動

團 隊 的 表 現 ， 著 重 在 行 為 的 展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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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實 徵 研 究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之 研 究  

黃 金 柱 （ 1 9 9 0） 以 國 家 訓 練 中 心 7 8 位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在 性 別 變 項，男 生 比 女 生 知 覺 較 高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二 ）在 年 齡 變 項，大 專 選 手 知 覺 較 高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賴 世 堤 （ 2 0 0 1） 以 2 9 1 位 高 中 （ 職 ） 的 田 徑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 一 ）高 中（ 職 ）的 田 徑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依 序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民 主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二 ）運 動 年 齡 變 項，在 民 主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兩 個 向 度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民

主 行 為 4 - 6 年 高 於 2 年 及 2 - 3 年，專 制 行 為 4 - 6 年 高 於 7 年 ），

其 餘 向 度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李 柳 汶（ 2 0 0 3）以 參 加 9 0 年 大 專 運 動 會 之 甲 組 跆 拳 道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大 專 甲 組 跆 拳 道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依 序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二 ）在 性 別 變 項 上，男

選 手 比 女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專 制 行 為 ， 女 選 手 比 男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等 三 個 向 度 的 差 異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三 ） 在 運 動 年 齡 變 項 的 差 異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四 ） 在 訓 練 頻 率 變 項 ， 只 有 在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2 - 3 天 高 於 6 天 以 上 ）。  

李 竹 圍 、 石 偉 源 、 陳 榮 山 與 葉 國 輝 （ 2 0 0 6） 以 高 中 2 8 8

位 和 大 學 1 7 8 位 的 手 球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高 中、大

學 手 球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依 序 為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17 
 

為 、 民 主 行 為 ； 高 中 為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大 學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高 中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大 學 為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的 變 項 ， 高 中 與 大 學 的 差 異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三 ）在 訓 練 頻 率 變 項，大 學 的 差 異，呈 現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四 ） 在 運 動 年 齡 的 變 項 ， 高 中 與 大 學 的 差 異 ， 皆 未 呈 現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賴 世 堤 （ 2 0 0 4） 以 國 內 各 級 學 校 7 9 1 名 排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在 年 齡 變 項，年 齡 層 較 低 的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年 齡 層 較 高 的 選 手 則 在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之 知 覺 程 度 高 於 年 齡 層 較 低 的

選 手 。（ 二 ）在 運 動 年 齡 變 項 ， 2 年 以 下 和 3 - 4 年 的 選 手 在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3 - 4 年 和 7 年 以 上 的 選 手 在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之 知

覺 程 度 皆 高 於 5 - 6 年 的 選 手 ； 7 年 以 上 的 選 手 在 專 制 行 為 之

知 覺 程 度 則 高 於 2 年 以 下 的 選 手。（ 三 ）在 訓 練 頻 率 變 項，訓

練 頻 率 低 的 選 手 （ 3 天 /週 以 下 ） 在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之 知 覺 程 度 高 於 練 習 頻 率 高 的 選 手 （ 4 - 5 天 /

週 、 6 天 /週 ）。  

洪 沛 綺、郭 癸 賓 與 廖 俊 欽（ 2 0 0 6）以 3 1 0 位 參 加 9 5 年 度

足 協 盃 大 學 菁 英 賽 的 足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最 高 ， 專 制 行 為 最

低。（ 二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差 異 上，在 不 同 組 別、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 不 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不 同 訓 練 頻 率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向 度 的 差 異 ， 皆 達 到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黃 惠 芝 （ 2 0 0 8） 以 4 7 9 位 大 專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一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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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制 行 為 最 低。（ 二 ）不 同 性 別 變 項，除 了 民 主 行 為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外，其 餘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專 制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差 異，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三 ）不 同

訓 練 頻 率 變 項 ，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差 異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專 制 行

為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根 據 以 上 國 內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研 究 發 現 ， 無 論 是 在 個

人 項 目 或 者 團 體 項 目 ，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最 為 普 遍 （ 李 柳 汶 ， 2 0 0 3；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馬 君 萍 ， 2 0 0 3；賴 世 堤 ， 2 0 0 1； 賴 世 堤 ， 2 0 0 4）， 顯 示 國 內 大

多 數 的 運 動 教 練 ， 在 訓 練 情 境 中 展 現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其 次 ，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年 齡 、 運 動 項 目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運 動 年 齡 、 訓 練 頻 率 ） 的 選 手 ，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發 現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產 生 差 異 。 例 如 ：  

 （ 一 ） 不 同 性 別 變 項 ： 男 女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產 生

差 異（ 李 柳 汶，2 0 0 3；黃 金 柱，1 9 9 0；黃 惠 芝，2 0 0 8）。 

 （ 二 ） 不 同 年 齡 變 項 ： 選 手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樣 出 現 差

異 的 情 形 （ 李 竹 圍 等 ， 2 0 0 6；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黃

金 柱 ， 1 9 9 0； 賴 世 堤 ， 2 0 0 4）。  

 （ 三 ）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變 項 ：出 現 較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賴 世 堤

（ 2 0 0 1）、 賴 世 堤（ 2 0 0 4）與 洪 沛 綺 等（ 2 0 0 6）呈 現

差 異 ， 但 在 李 柳 汶 （ 2 0 0 3） 與 李 竹 圍 等 （ 2 0 0 6） 則

未 呈 現 差 異 。  

 （ 四 ）不 同 訓 練 頻 率：亦 發 現 差 異 的 情 形（ 李 竹 圍 等，2 0 0 6；

李 柳 汶 ， 2 0 0 3；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黃 惠 芝 ， 2 0 0 8；

賴 世 堤 ， 2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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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 不 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李 竹 圍 等 （2 0 0 6） 與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的 研 究 呈 現 差 異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馬 君 萍 （ 2 0 0 3） 針 對 國 內 1 9 9 位 女 子 壘 球 隊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當 選 手 知 覺 較 多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中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及 訓 練 時 間 越 長 ， 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社 會 凝 聚 力 會 越

高。（ 二 ）當 選 手 知 覺 較 多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中 的 民 主 行 為 時，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作 凝 聚 力 會 越 高 。  

王 明 月 （ 2 0 1 0） 以 4 9 1 位 國 內 大 專 院 校 桌 球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 二 ）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多 正 向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時 ， 團 隊 凝 聚 力

與 滿 意 度 愈 高 。  

陳 其 昌 與 王 俊 明 （ 2 0 0 8） 以 2 0 5 位 大 專 院 校 排 球 聯 賽 的

女 子 選 手 為 對 象 ， 調 查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運 動 動 機 的

影 響 ， 結 果 發 現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何 正 峰 、 鍾 陳 偉 、 倪 雅 華 與 王 潔 玲 （ 2 0 0 8） 以 3 4 0 位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公 開 組 第 二 級 選 手 為 對 象 ， 研 究 發 現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呈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專 制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呈 負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陳 志 榮 與 張 碧 峰 （ 2 0 0 8） 以 國 內 兩 所 體 育 學 院 之 5 6 3 位

運 動 員 為 對 象 ， 探 討 有 關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運 動 動 機 的 預 測 ，

結 果 發 現 多 向 度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民 主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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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憶 德 與 季 力 康（ 2 0 0 6）針 對 國 內 5 8 位 社 會 女 子 甲 組 籃

球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 當 選 手 傾 向 教 練 能 多 展 現 民 主 行

為 ， 而 教 練 也 有 較 多 的 民 主 行 為 時 ，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會

較 高 。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的 研 究 發 現，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知 覺 民 主 行 為、知 覺 專 制 行 為、知 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以 及 知 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皆 能 顯 著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We i s s 與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  研 究 發 現 ， 籃 球 校 隊 在 社 會

支 持 與 民 主 行 為 的 知 覺 ， 最 能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從 以 上 的 實 證 研 究 得 知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影 響 部 分 ， 多 層 面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種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具 有 一 定 的 預 測

力。例 如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變 項（ 王 明 月， 2 0 1 0；馬 君 萍， 2 0 0 3），

在 內 在 動 機 變 項（ 何 正 峰 等， 2 0 0 8；陳 志 榮、張 碧 峰， 2 0 0 8；

陳 其 昌 、 王 俊 明 ， 2 0 0 8）， 在 滿 意 度 變 項（ 蔣 憶 德 、 季 力 康 ，

2 0 0 6；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  1 9 7 8；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綜 合 以 上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以 及 所 影 響

的 結 果 變 項 之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一 ）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產 生 顯 著 差 異。（ 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據 此 ， 本 文 旨 在 針 對 國 內 9 9

學 年 度 之 高 中 甲 級 聯 賽 與 大 專 聯 賽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報 名 隊 伍 的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 探 討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 運 動 年

齡 、 訓 練 頻 率 、 與 教 練 相 處 的 時 間 ） 的 選 手 ， 知 覺 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差 異 情 況 。 此 外 也 將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關 係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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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壹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理 論 內 涵  

 一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之 理 論 探 討  

  I s o - A h o l a  ( 1 9 9 5 )  提 出 的 概 念 架 構 ， 指 出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是 受 到 個 體 內 （ 例 如 ， 運 動 員 本 身 的 心 理 技 能 因 應 ） 與 個 體

間（ 例 如，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多 樣 化 的 因 素 所 影 響。該 架 構 強

調 運 動 員 想 要 有 成 功 的 表 現 ， 必 須 同 時 兼 顧 運 動 員 個 體 內 與

個 體 之 間 的 心 理 需 求 。 雖 然 這 兩 者 對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同 樣 地 重

要 ， 但 是 運 動 心 理 學 研 究 者 ， 顯 然 地 對 個 體 內 的 心 理 需 求 較

感 興 趣 ， 譬 如 針 對 運 動 員 在 動 機 、 焦 慮 、 覺 醒 與 目 標 設 定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蓬 勃 發 展 。 相 較 之 下 個 體 之 間 的 人 際 關 係 因 素 研

究 反 而 被 忽 略 。  

  J o w e t t 與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2 )  的 質 性 研 究 指 出 ， 在 運 動 情

境 脈 絡 下 ， 特 別 是 在 訓 練 的 情 境 中 ，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的 建 立

對 選 手 身 心 的 長 期 發 展 扮 演 一 個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 在 一 些 有 關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中 ， 發 現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是 一 種 複 雜 且 動 態

的 發 展。為 了 能 完 全 瞭 解 教 練 -選 手 關 係，其 研 究 必 須 涵 蓋 他

們 在 情 感 、 認 知 、 行 為 三 個 層 面 的 互 動 關 係  ( J o w e t t  &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很 明 顯 地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需 要 更 多 的 研

究 來 證 明 ， 才 能 釐 清 個 體 間 人 際 互 動 關 係 對 運 動 員 身 心 的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運 動 提 供 一 個 良 好 的 情 境， 讓 我 們 探 討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與 關 係。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選 手 的 需 求 是 從 教 練 獲 得 知

識 技 能 ， 教 練 的 需 求 則 是 傳 授 他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K e l l e y  

( 1 9 7 9 )  指 出，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會 持 續 維 持 關 係，是 因 為 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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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能 得 到 益 處，如 果 雙 方 關 係 產 生 不 良 的 代 價（ 例 如 :糾 紛 、

表 現 不 佳、不 滿 意 度 ），教 練 與 選 手 則 會 傾 向 結 束 雙 方 持 續 的

關 係 。 因 此 ， 雙 方 的 關 係 並 不 是 以 固 定 形 式 存 在 ，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從 開 始 結 合 、 發 展 、 維 持 到 結 束 關 係 ， 會 隨 著 時 間 的

改 變 而 轉 變 的 。  

  J o w e t t 與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3 )  認 為 ， 教 練 和 選 手 之 間 的 相

互 信 任 、 尊 重 、 支 持 、 合 作 、 溝 通 和 瞭 解 ， 被 認 為 是 促 成 選

手 成 功 表 現 和 選 手 滿 意 度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B u r k e  ( 2 0 0 1 )  也 指

出 ， 教 練 和 選 手 雙 方 如 果 缺 乏 信 任 、 缺 乏 尊 重 、 教 練 過 度 的

專 斷 、 選 手 盲 目 的 服 從 、 口 頭 羞 辱 、 身 體 與 性 別 上 的 剝 奪 ，

是 造 成 選 手 表 現 不 佳 和 不 滿 意 度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 因 此 ， 在 追

求 卓 越 表 現 的 同 時 ，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關 係 必 須 維 持 正 面 互 動 關

係 ， 才 有 可 能 締 造 最 佳 的 表 現 。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的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情 感 、 認 知 ， 和 行 為 彼 此 相 互

依 賴 的 情 境。而 教 練 -選 手 人 際 關 係 的 情 感、認 知 及 行 為 可 以

經 由 親 密 性、承 諾 感，和 互 補 性 概 念  ( 3 C s )  的 操 作 和 測 量 而

獲 得 。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同 時 也 指 出 ， 親 密 性 在 反

映 教 練 與 選 手 對 彼 此 的 信 任 、 關 懷 、 喜 愛 、 受 重 視 、 尊 重 ，

以 及 評 估 雙 方 關 係 時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喜 好 度，例 如 :選 手 喜 歡 和

信 任 教 練 ， 相 對 的 教 練 也 喜 歡 和 信 任 選 手 ， 親 密 性 描 述 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間 情 感 因 素 的 特 徵。承 諾 感 則 代 表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一 種 分 享 概 念（ 共 同 的 利 益、價 值 觀 與 目 標 ），以 及 雙 方 對 於

關 係 的 長 期 定 位 ， 這 種 定 位 包 括 依 附 的 想 法 和 維 持 關 係 的 意

圖，例 如 :教 練 和 選 手 會 為 自 身 的 利 益 與 價 值 觀 去 溝 通 彼 此 的

目 標 ， 使 之 成 為 雙 方 的 共 同 目 標 ， 並 為 此 共 同 目 標 一 起 攜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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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 力 達 成 目 標 ， 承 諾 感 描 繪 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認 知 要 素  

( J o w e t t  &  M e e k ,  2 0 0 0 )。 互 補 性 則 反 映 在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合 作

行 為 上 ， 合 作 的 互 動 包 括 互 相 對 應 的 行 為 ， 例 如 ： 教 練 給 予

指 示 ， 選 手 就 依 照 指 示 做 出 相 對 應 的 行 為 ， 互 補 性 描 繪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關 係 中 的 行 為 特 徵 （ 盧 俊 宏 、 廖 主 民 、 季 力 康 ，

2 0 0 8）。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可 以 清 楚 了 解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理 論

架 構 ， 親 密 性 在 建 構 情 感 取 向 、 承 諾 感 在 建 構 認 知 取 向 與 互

補 性 在 建 構 行 為 取 向 。  

  另 一 方 面，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亦 指 出 3 C s 的 概

念，反 映 了 教 練 -選 手 在 親 密 性、承 諾 感 和 互 補 性 的 相 互 依 賴

程 度，教 練 與 選 手 的 配 對 關 係 是 相 互 依 賴 的，倘 若 教 練 -選 手

雙 方 知 覺 到 高 度 的 信 任 和 尊 敬 ； 在 未 來 希 望 彼 此 維 持 依 附 和

承 諾；並 在 行 為 上 展 現 出 適 當 回 應 的、友 善 的 及 隨 和 的 方 式，

則 雙 方 關 係 會 更 緊 密 的 結 合。相 反 的，教 練 -選 手 對 關 係 是 較

不 相 互 依 賴 的，倘 若 教 練 -選 手 知 覺 到 缺 乏 互 相 尊 重 及 信 任 ；

對 維 持 長 期 關 係 缺 乏 興 趣 ； 且 欠 缺 在 運 動 場 上 合 作 的 互 動 ，

則 教 練 與 選 手 會 傾 向 結 束 雙 方 持 續 的 關 係 。  

  有 關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的 理 論 建 構 與 其 重 要 性，國 外 學 者 最

早 是 以 質 性 研 究 的 方 式 ， 如 觀 察 法 、 訪 談 法 等 加 以 探 討 ， 從

而 獲 知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互 動 的 脈 絡 。 後 期 則 以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藉 由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等 三 個 取 向

發 展 量 化 研 究 方 法，亦 即 編 製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此 份 問 卷

屬 自 陳 量 表 ， 分 別 針 對 教 練 與 選 手 兩 種 版 本 ， 以 測 量 直 接 觀

點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  

後 來 接 續 發 展 出 後 設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 J o w e t t ,  

2 0 0 5 ;  2 0 0 6 )。 J o w e t t  ( 2 0 0 5 )  指 出，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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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都 能 測 量 教 練 與 選 手 互 相 依 賴 的 程 度。直 接

觀 點 旨 在 評 量 關 係 成 員 本 身 對 另 一 成 員 在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的 知 覺 。 例 如 ：「 我 信 任 教 練 /選 手 」、「 我 尊 重 教 練 /

選 手 」；而 後 設 觀 點 則 在 評 量 關 係 成 員 認 為 另 一 成 員 對 自 己 的

想 法 。 例 如 ：「 教 練 /選 手 信 任 我 」、「 教 練 /選 手 尊 重 我 」。 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對 教 練 和 選 手 的 關 係 品 質 都 具 有 同 樣 的 預

測 力 。 直 接 觀 點 的 重 要 性 在 其 他 的 研 究 已 被 肯 定 （ 黃 義 翔 、

聶 喬 齡 ， 審 稿 中 ； J o w e t t ,  2 0 0 6；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O l y m p i o u  e t  a l . ,  2 0 0 8）。  

直 接 觀 點 之 目 的，在 測 量 選 手 知 覺 到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國 外 的 研 究  (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皆 能 有 效 正 向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作 凝 聚 力 ， 但 在 預 測 社 會 凝 聚 力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亦 即，當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佳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時，團 隊

會 擁 有 較 佳 的 團 隊 工 作 凝 聚 力 。 因 此 ， 本 文 只 針 對 選 手 的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做 探 討 ， 調 查 國 內 女 子 籃 球 運 動 團

隊，在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預 測，是 否

出 現 相 同 的 情 形 ， 或 者 產 生 不 同 的 結 果 。  

 二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之 探 討  

  根 據 前 述 所 探 討 教 練 與 選手 關 係 的 論 述，發 現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某 些 概 念 和 C h e l l a d u r a i m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所 提 出 的 多

層 面 領 導 理 論 ， 在 某 些 面 向 似 乎 有 許 多 相 似 之 處 ， 例 如 :  多

層 面 領 導 理 論 提 到 的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互

補 性 概 念 ， 兩 者 都 強 調 在 行 為 取 向 ， 唯 一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領 導

行 為 著 重 在 教 練 行 為，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則 在 強 調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在 行 為 上 的 互 動。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將 社 會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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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與 正 向 回 饋 兩 種 行 為 歸 類 為 一 種 關 懷 取 向 ， 似 乎 和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概 念 類 似 ， 社 會 支 持 與 正 向 回 饋 兩 種 行 為

強 調 ， 教 練 會 關 心 選 手 的 個 人 福 利 ， 維 持 正 向 的 社 會 互 動 ，

注 重 正 面 的 團 隊 氣 氛，並 嘗 試 與 選 手 建 立 和 諧 的 關 係。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則 反 映 出 教 練 與 選 手 對 彼 此 的 信 任 、 關 懷 、 喜 愛 、

受 重 視 、 尊 重 。 兩 者 都 強 調 在 建 立 一 個 正 面 的 情 感 取 向 。 另

一 方 面 ， 領 導 行 為 的 決 策 模 式 （ 民 主 行 為 和 專 制 行 為 ） 又 可

以 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所 提 出 的 承 諾 感 概 念 有 所 聯 結，教 練 和 選

手 為 達 到 最 佳 表 現 或 者 達 成 目 標 ， 雙 方 需 透 過 溝 通 的 模 式 達

成 共 識 。 民 主 行 為 的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目 標 設 定 、 練 習 方 法

和 比 賽 的 戰 術 與 策 略，這 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承 諾 感 概 念 是

一 致 的 。 相 反 地 ， 專 制 行 為 強 調 教 練 在 決 策 過 程 中 ， 會 獨 立

判 斷 與 決 定 ， 以 及 強 調 個 人 權 威 ， 不 會 徵 詢 選 手 意 見 ， 因 此

與 承 諾 感 概 念 ， 強 調 溝 通 達 成 彼 此 共 識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之 處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S a l e h  ( 1 9 7 8 )  所 提 出 的 多

層 面 領 導 理 論 和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提 出 的 3 C s 的 概

念 ， 兩 者 都 依 據 同 樣 的 脈 絡 發 展 其 理 論 基 礎 ， 亦 即 兩 者 都 是

根 據 情 感 、 認 知 與 行 為 三 個 取 向 為 其 理 論 發 展 之 中 心 點 ， 兩

者 皆 兼 具 社 會 行 為 與 社 會 關 係 的 探 討 。 較 大 之 不 同 處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強 調 的 領 導 行 為，是 單 方 面 的 取 向，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則 較 著 重 於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在 互 動 的 關 係 品 質 ， 亦 即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互 相 依 賴 的 程 度 。  

  國 外 學 者S c h r u i j e r 與 Va n s i n a  ( 2 0 0 2 )  的 主 張，認 為 領 導

行 為 是 領 導 者（ 教 練 ）影 響 跟 隨 者（ 選 手 ）的 一 種 動 態 過 程 ，

亦 是 形 成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品 質 的 重 要 因 素 。 指 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一 種 人 際 之 間 的 互 動 過 程 ， 而 這 樣 的 過 程 反 映 在 教 練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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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的 關 係 發 展 上 。 換 言 之 ， 不 同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塑 造 不

一 樣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W h i t e n e r ,  B r o d t ,  K o r s g a a r d ,與 We r n e r  

( 1 9 9 8 )  認 為 ， 教 練 的 行 為 若 具 一 致 性 、 正 直 、 分 享 與 授 權 、

溝 通 （ 例 如 ： 訊 息 的 準 確 、 決 策 的 說 明 、 開 放 ） 及 關 心 他 人

等 五 種 行 為 ， 則 會 提 高 運 動 員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信 任 感 ， 相 對 亦

會 提 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品 質 。 可 見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品 質

是 受 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影 響 。 不 同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建 構 不 同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由 以 上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論 述 ， 得 知 兩 者 之 間 存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貳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實 徵 研 究  

 一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J o w e t t 與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針 對 1 1 1 名 不 同 類 型 運 動 項 目

的 英 國 大 學 男 女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一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工 作 及 社 會 凝 聚 力 呈 正

相 關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時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作 凝 聚 力 的 解 釋 力 ， 比 單 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時 ， 更 具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但 在 對 社 會 凝 聚 力 的 預 測 ，

則 未 達 顯 著。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黃 義 翔 與 聶 喬 齡 （ 審 稿 中 ） 針 對 國 內1 9 0 位 高 中 甲 級 男

子 籃 球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展 現

較 多 的 民 主 行 為，知 覺 較 佳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並 且 擁 有 較 高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 二 ） 民 主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 三 ） 民 主 與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適 應 變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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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L o r i m e r 與 J o w e t t  ( 2 0 0 9 )  針 對 6 0 組 教 練 和 選 手 配 對 為

對 象，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後 設 觀 點 和 同 理 心 準 確 性，預 測 教

練 和 選 手 在 個 人 對 待 滿 意 度 與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一 ）選 手 的 後 設 觀 點 能 有 效 預 測 個 人 對 待 滿 意 度 與 訓 練

指 導 滿 意 度。（ 二 ）在 教 練 方 面 後 設 觀 點 只 有 在 對 個 人 對 待 滿

意 度 有 預 測 力 ， 在 訓 練 指 導 滿 意 度 則 未 呈 現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這 樣 的 結 果 可 以 解 釋 為 ， 當 個 人 認 為 他 們 的 夥 伴 （ 教 練 或 選

手 ） 信 任 、 喜 歡 且 尊 重 他 們 ， 彼 此 之 間 有 承 諾 且 工 作 關 係 良

好 時 ， 會 產 生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  

  郭 名 娟 （2 0 1 0） 以 國 內 1 7 2 位 高 中 甲 級 男 女 籃 球 選 手 為

對 象，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預 測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發 現，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其 中 以 互 補 性 取 向 最 能 預

測 滿 意 度 。  

從 以 上 的 實 證 研 究 結 果，得 知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但 是 在 J o w e t t 與 C h a u n d y  ( 2 0 0 4 )的

研 究 ， 只 針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兩 個 層 面 （ 工 作 凝 聚 力 、 社 會 凝

聚 力 ），並 未 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層 面（ 團 隊 合 作、人 際 親 和、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納 入 研 究 的 範 圍 。 以 工 作 和 社 會 凝 聚

力 作 為 團 隊 凝 聚 力 測 量 方 式 ， 缺 乏 考 慮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中 ，

有 關 個 人 與 團 隊 之 間 的 差 異 。 換 句 話 說 ， 單 純 考 慮 工 作 與 社

會 凝 聚 力 時 ， 將 無 法 瞭 解 團 隊 成 員 ， 是 受 到 個 人 因 素 （ 想 加

入 團 隊 的 渴 望 ） 或 是 團 隊 因 素 （ 加 入 團 隊 後 ， 和 成 員 互 動 的

吸 引 力 ） 之 間 的 差 別 。  

其 次 ， 黃 義 翔 與 聶 喬 齡 （ 審 稿 中 ） 的 研 究 ， 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決 策 層 面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做 為 研 究 變 項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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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同 時 納 入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工 作 取 向 層 面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與 關 懷 取 向 層 面（ 社 會 支 持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 ）。這 些 領 導

行 為 變 項 在 研 究 中 未 被 納 入 ， 其 他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同 樣 會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產 生 影 響，影 響 的 層 面 為 何 ？ 是 極

需 被 進 一 步 的 討 論 。 據 此 ， 探 究 多 層 面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間 的 關 係，遂 成 為 本 文

最 主 要 的 探 討 議 題 。  

另 外，在 預 測 滿 意 度 的 部 分，則 是 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後

設 觀 點 為 主 要 研 究 方 向 ， 根 據 先 前 的 文 獻 指 出 ， 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同 等 重 要 。 因 此 ， 以 直 接 觀 點 為 取 向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亦 成 為 本 文 所 要 探 究 的 課 題 。  

最 後，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國 外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專 家 投 入 該

領 域 的 研 究（ 參 閱 表 2 - 1）， 但 並 未 發 現 針 對 運 動 員 的 動 機 之

實 證 研 究。根 據 C h e l l a d u r a i ,  H a g g e r t y ,與 B a x t e r  ( 1 9 8 9 )  的 主

張 ， 認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一 種 人 際 互 動 行

為 ， 而 這 種 互 動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響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與 內 在 動

機。且 依 據 先 前 文 獻 指 出，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具

有 類 似 的 概 念。由 此 推 論，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對 內 在 動 機 會

產 生 影 響 。 基 於 此 ， 本 文 亦 將 內 在 動 機 納 入 本 研 究 的 範 圍 ，

探 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內 在 動 機 之

間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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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相 關 之 研 究  

作 者 （ 年 代 ）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結 果  

J o w e t t  &  M e e k  

( 2 0 0 0 )  

奧 運 選 手  

(質 性 訪 談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共

同 取 向 、 互 補 性 有 效 提 升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互 動 的 品 質 。

J o w e t t  &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3 )  

奧 運 選 手  

(質 性 訪 談 )  

1 .  建 構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取

向 ： 親 密 性 （ 尊 重 、 信

任 ）； 共 同 取 向 （ 共 同 目

標 ）； 互 補 性 （ 角 色 及 任

務 的 互 補 ）。  

2 .  選 手 指 出 大 部 分 時 間 與

教 練 有 較 正 面 的 關 係 ， 偶

而 也 會 出 現 負 面 關 係 。  

3 .  選 手 認 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是 影 響 成 功 達 成 目 標 的

因 素 。  

J o w e t t  &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3 )  

 

 

教 練 與 選 手（ 個

人 與 團 體 項 目 ）

（ 希 臘 版 ）  

 

發 展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有

三 個 分 量 表 ， 共 計 1 3 題 ， 分

別 為 親 密 性 有 4 題 、 承 諾 感

有 4 題 與 互 補 性 有 5 題 。  

J o w e t t  &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教 練 與 選 手（ 個

人 與 團 體 項 目 ）

（ 英 國 版 ）  

發 展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有

三 個 分 量 表 ， 共 計 1 1 題 ， 分

別 為 親 密 性 有 4 題 、 承 諾 感

有 3 題 與 互 補 性 有 4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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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i s s  &  F r e t w e l l  

( 2 0 0 5 )  

青 少 年 足 球 運

動 員 與 其 父 親

教 練  

(質 性 訪 談 )  

1 .  雙 親 教 練 在 團 隊 中 ， 營 造

正 向 經 驗 。  

2 .  雙 親 教 練 影 響 選 手 孩 子

社 會 及 情 緒 經 驗 。  

3 .  雙 親 教 練 與 孩 子 選 手 之

關 係 ， 個 人 項 目 與 團 體 項

目 影 響 不 同 。  

P h i l i p p e 等 ( 2 0 0 6 )  男 子 奧 運 游 泳

選 手  

(半結構式訪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需 要 社 會 關

係 (親 密 性 )、 溝 通 與 目 標 設

定 (承 諾 感 )， 接 納 與 尊 重 其

角 色 (互 補 性 )。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B a o t t  &  J o w e t t  

( 2 0 0 6 )  

 

 

文 獻 分 析  1 .  多 元 化 議 題 分 析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結 構 、 實 際 回 饋 與

結 果 變 項 限 制 。  

 

2 .  多 重 網 絡 概 念 分 析 個 人

與 團 體 項 目 (以 社 會 科 學

觀 點 探 討 )  

3 .  多 元 化 理 論 架 構 應 運 用

於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研 究 。  

4 .  測 試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研 究

屬 性 及 問 題 。  

J o w e t t  &  F r o s t  

( 2 0 0 7 )  

1 2 位 非 裔 足 球

選 手（ 半 結 構 式

訪 談 ）  

1 .  選 手 指 出 種 族 背 景 是 影

響 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中 滿

意 及 堅 定 承 諾 取 向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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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選 手 認 為 非 裔 教 練 比 較

適 合 當 他 們 的 教 練 ， 且 會

改 善 雙 方 的 關 係 品 質 ， 例

如 ： 會 有 較 密 切 的 溝 通 及

更 具 同 理 心 。  

O l y m p i o u 等 ( 2 0 0 8 )  團體項目運動員 

 (問 卷 調 查 )  

1 .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所 營 造 之 動 機 氣 候 。

2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包 含 工 作 與 目

標 取 向 。  

3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所 營 造 之

工 作 取 向 氣 候 ， 教 練 經 驗

到 高 度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  

L a f r e n i e r e 等

( 2 0 0 8 )  

 

大 學 運 動 員  

(問 卷 調 查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介 正 向 情

緒 與 主 觀 幸 福 感，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品 質 正 向 預 測 教 練 的

主 觀 幸 福 感 。  

J o w e t t  ( 2 0 0 9 )  學 生 運 動 員  

（ 問 卷 調 查 ）  

1 .  以 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問 卷，採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問

卷 的 效 度 ( 3 C s )。  

2 .  直 接 觀 點 與 後 設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皆 能 正 向

預 測 教 練 的 情 感 維 持 、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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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的 社 會 支 持 ， 以 及 負 向

的 預 測 與 教 練 的 衝 突 。  

E y s ,  L o u g h e a d ,  

B r a y ,  &  C a r r o n  

( 2 0 0 9 )  

高 中 運 動 員  

(焦點團體訪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是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要 素 之 一 (屬 工

作 凝 聚 力 範 圍 )。  

L a f r e n i e r e 等

( 2 0 1 0 )  

 

 

 

 

 

教 練 與 選 手（ 個

人 與 團 體 項 目 ）

1 .  教 練 的 自 主 性 支 持 行 為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介

效 果 ）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幸 福 感 。  

2 .  教 練 的 控 制 行 為 在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 部 分 引 自 郭 名 娟 ， 2 0 1 0， 頁 2 7 -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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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團 隊 凝 聚 力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壹 、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理 論 內 涵  

  凝 聚 力 ( C o h e s i o n )  一 詞 源 起 於 拉 丁 文 ” c o h a e s u s ”，代 表

著 結 合 或 黏 在 一 起 的 意 思 。 凝 聚 力 常 與 一 些 名 詞 ， 像 是 團 隊

合 作 、 團 結 、 親 密 ， 以 及 同 袍 之 間 的 友 誼 被 提 出 來 。 C a r r o n ,  

B r a w l e y ,與 W i d m e y e r  ( 1 9 8 8 )  將 凝 聚 力 定 義 為 ：「 一 種 反 映 一

個 團 隊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保 持 團 結 ， 以 追 求 團 隊 工 具 目 標 ，

以 及 ／ 或 滿 足 隊 員 間 情 感 需 求 傾 向 的 動 態 過 程 」。 依 此 定 義

下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在 團 隊 中 一 種 不 可 或 缺 的 特 質 ， 是 一 種 動

態 的 過 程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團 體 對 其 成 員 的 吸 引 力 ， 以 及 團 體

成 員 間 互 相 的 吸 引 ， 使 團 體 能 緊 密 結 合 在 一 起 ， 並 完 成 所 追

求 的 理 想 與 共 同 的 目 標 。 國 內 學 者 ， 吳 慧 卿 （ 2 0 0 1） 將 團 隊

凝 聚 力 定 義 為：「 凝 聚 力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過 程，其 為 使 團 隊 成 員

願 意 團 結 在 一 起，共 同 為 團 隊 目 標 而 努 力 的 一 種 力 量 」。陳 其

昌 （ 1 9 9 3） 則 主 張 ， 團 隊 與 凝 聚 力 兩 者 是 相 互 依 存 的 關 係 。

在 凝 聚 力 形 成 之 前 必 須 要 有 團 體 存 在 ， 而 團 體 的 維 持 與 發 展

則 有 賴 凝 聚 力 功 能 的 發 揮 。  

  C a r r o n 與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1 )  認 為 凝 聚 力 涵 蓋 二 個 層

面 ： 一 個 為 團 隊 的 整 合  ( g r o u p  i n t e g r a t i o n ,  G I )， 意 指 團 隊 成

員 知 覺 團 隊 為 一 統 整 的 單 位 ； 另 一 為 團 隊 對 個 人 的 吸 引 力

( i n d i v i d u a l  a t t r a c t i o n  t o  t h e  g r o u p ,  AT G )， 旨 在 反 應 個 人 受 到

團 隊 的 吸 引 ， 想 要 繼 續 留 在 團 隊 ， 以 及 對 團 隊 情 感 的 知 覺 。

換 言 之 ， 凝 聚 力 與 團 體 之 間 是 相 輔 相 成 、 相 互 影 響 的 ， 凝 聚

力 因 為 團 體 的 存 在 而 產 生 ， 團 體 則 因 為 凝 聚 力 而 得 以 維 持 發

展 。 C a r r o n ,  W i d m e y e r ,與 B r a w l e y  ( 1 9 8 5 )  也 指 出 ， 團 體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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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項 基 本 知 覺 的 特 點 ： 一 為 工 作 取 向  ( Ta s k  o r i e n t a t i o n ,  T )，

即 是 完 成 團 體 目 標 的 一 般 取 向  (工 作 凝 聚 力 )；另 一 為 社 會 取

向  ( S o c i a l  o r i e n t a t i o n ,  S )， 即 是 為 了 在 團 體 內 培 養 與 維 持 社

會 關 係 及 活 動 的 一 般 取 向（ 社 會 凝 聚 力 ）。根 據 以 上 所 述，凝

聚 力 有 四 種 建 構 ： 團 體 整 合 -工 作  ( G I - T )， 團 體 整 合 -社 會  

( G I - S )， 團 體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力 -工 作  ( AT G - T )， 以 及 團 體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力 -社 會  ( AT G - S )。 根 據 C a r r o n 等 指 出 ， 凝 聚 力 的

基 本 特 徵 是 屬 於 多 向 度 。 可 見 ， 運 動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並 不 是 單

一 取 向 的 ， 而 是 擁 有 數 個 層 面 。  

  國 內 學 者 ， 陳 其 昌 （1 9 9 3） 根 據 C a r r o n 等  ( 1 9 8 5 )  所 提

之 理 論，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種 型 態 分 別 定 義 如 下：（ 一 ）團 體

整 合 -工 作  ( G I - T )  -團 隊 合 作：指 團 隊 成 員 對 於 團 隊 的 工 作 能

彼 此 合 作 、 意 見 一 致 。（ 二 ） 團 體 整 合 -社 會  ( G I - S )  -人 際 親

和：指 團 隊 成 員 能 彼 此 關 心、尊 重，並 且 相 處 愉 快。（ 三 ）團

體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力 -工 作  ( AT G - T )  -團 隊 適 應 ： 指 個 別 團 隊 成

員 參 加 團 隊 訓 練 與 接 受 團 隊 目 標 程 度 的 感 覺。（ 四 ）團 體 對 個

體 的 吸 引 力 -社 會  ( AT G - S )  -人 際 吸 引 ： 指 個 別 團 隊 成 員 加 入

團 隊 被 接 受 的 程 度 以 及 與 隊 友 人 際 關 係 的 知 覺 。 其 中 團 隊 合

作 與 團 隊 適 應 是 屬 於 工 作 的 層 面 ， 而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是

屬 於 社 會 層 面 （ 如 圖 2 - 1）。  

 

 

 

 

 

 



 

35 
 

 

圖 2 - 1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概 念 模 式 圖 

資 料 來 源 ： C a r r o n ,  A .  V. ,  W i d m e y e r ,  W .  N . ,  &  B r a w l e y ,  L .  R .  ( 1 9 8 5 ) .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n  i n s t r u m e n t  t o  a s s e s s  c o h e s i o n  i n  s p o r t  t e a m s :  

T h e  G r o u p  E n v i r o n m e n t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7 ,  

2 4 4 - 2 6 6 .  陳 其 昌 （ 1 9 9 3）。 排 球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暨

驗 證 運 動 情 境 領 導 理 論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凝 聚 力 的 第 二 種 特 徵 是 動 態 的 ( d y n a m i c )。 換 句 話 說 ，

凝 聚 力 並 不 是 以 固 定 形 式 存 在 ， 亦 非 像 特 質  ( t r a i t )  一 樣 不

變 的 。 團 體 的 凝 聚 力 會 從 團 體 的 組 成 、 發 展 、 維 持 到 解 散 ，

不 斷 地 改 變 它 的 強 度 並 以 不 同 形 式 呈 現 ， 例 如 ： 工 作 凝 聚 力

和 社 會 凝 聚 力 （ 盧 俊 宏 等 ， 2 0 0 8， 頁 1 1 3）。  

  凝 聚 力 的 第 三 種 特 徵 為 工 具 性 ( i n s t r u m e n t a l )。 團 體 不

是 為 結 合 而 結 合 ， 而 是 為 了 某 種 目 的 而 結 合 在 一 起 。 也 就 是

說，個 體 會 選 擇 某 個 團 體 是 有 目 的 的，是 為 自 身 利 益 著 想 的。

譬 如 ， 一 個 想 要 加 入 知 名 籃 球 校 隊 的 選 手 ， 他 有 可 能 是 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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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後 能 順 利 加 入 職 業 球 隊 ， 或 者 想 藉 著 球 隊 知 名 度 出 風 頭 。

最 後 ， 凝 聚 力 還 包 含 了 情 意 取 向 。 由 於 社 會 凝 聚 力 與 工 作 凝

聚 力 的 一 致 性 ， 因 而 形 成 一 個 令 人 感 到 愉 快 的 團 體 。 但 是 當

情 意 取 向 消 失 後 ， 團 體 就 會 產 生 利 益 衝 突 、 很 難 再 和 諧 的 相

處 ， 甚 至 會 導 致 團 體 解 散 （ 盧 俊 宏 等 ， 2 0 0 8， 頁 1 1 3）。  

貳 、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實 徵 研 究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差 異 之 研 究 

  陳 寶 億、曹 校 章 與 林 昌 國（2 0 0 7）以 1 8 2 位 的 高 中（ 職 ）

橄 欖 球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 一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展

現 較 多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部 分 ， 則 以 團 隊 合

作 得 分 最 高。（ 二 ）在 不 同 年 級、不 同 運 動 年 齡、不 同 訓 練 頻

率 等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差 異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黃 惠 芝 與 黃 朝 嘉（2 0 0 7）以 9 5 年 全 國 競 技 體 操 錦 標 賽 之

大 專 組 選 手 2 5 位 及 高 中 組 2 9 位 選 手 共 5 4 位 做 為 研 究 對 象，

結 果 發 現：（ 一 ）大 專 競 技 體 操 選 手 的 團 隊 凝 聚 力，以 人 際 親

和 得 分 最 高。（ 二 ）在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變 項，團 隊 凝 聚 力 四 個 向

度 的 差 異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1 0 年 以 上 皆 高 於 1 0

年 以 下 ）。（ 三 ）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組 別 變 項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四 個 向 度 的 差 異 ， 皆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陳 建 彰 與 林 伯 化 （2 0 0 7） 以 2 2 9 位 參 加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團 體 桌 球 賽 甲 組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結 果 發 現：（ 一 ）不 同 性 別

變 項 ， 在 人 際 親 和 向 度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男

選 手 高 於 女 選 手 ）。（ 二 ）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 在 團 隊 適 應 向 度 的

差 異，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1 0 - 1 2 年 高 於 1 3 - 1 5 年 ）。（ 三 ）

桌 球 選 手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取 向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其 中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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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支 持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人 際 吸 引 向 度 相 關 最 高 。  

  楊 志 鴻、廖 妤 姵 與 黃 娟 娟（2 0 1 0）以 1 9 6 位 參 加 9 8 學 年

度 永 信 盃 排 球 錦 標 賽 之 選 手 為 對 象，研 究 發 現：（ 一 ）國 中 排

球 選 手 知 覺 到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以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最 高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則 以 團 隊 合 作 最 高。（ 二 ）在 性 別 變 項，團 隊 適 應

（ 男 生 高 於 女 生 ） 與 人 際 吸 引 （ 男 生 高 於 女 生 ）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三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變 項，團 隊 合 作（ 甲

組 高 於 乙 組 ）的 差 異，達 顯 著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四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變 項 ， 團 隊 合 作 及 團 隊 適 應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團 隊 合 作 4 年 以 上 高 於 1 - 2 年， 2 - 3 年 高 於 1 - 2 年；團 隊

適 應 2 - 3 年 高 於 1 - 2 年 ）。（ 五 ）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在

預 測 整 體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上 ，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最 高 ， 依 序 為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研 究 

  潘 慧 雯 與 蕭 秋 祺（2 0 1 0）以 3 5 5 位 參 加 9 7 學 年 度 全 國 大

專 籃 球 聯 賽 之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大 專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二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以 人 際 吸

引 取 向 得 分 較 高，人 際 親 和 取 向 較 低。（ 三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差 異 的 考 驗 ， 僅 參 賽 組 別 變 項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團 隊 適 應 二 、 三 級 高 於 一 級 ； 人 際 親 和 三 級 高 於 一

級；人 際 吸 引 三 級 高 於 一 級；在 團 隊 合 作 二、三 級 高 於 一 級 ），

其 餘 在 性 別 、 年 齡 、 訓 練 頻 率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四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影 響 力 最 大 ， 其 中 又 以 對 人 際 親 和

取 向 最 具 影 響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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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其 昌（1 9 9 3）以 參 加 8 1 學 年 度 高 中 排 球 聯 賽 與 大 專 排

球 聯 賽 的 1 9 4 位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一 ）在 成 功 球 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部 分 ， 高 中 組 教 練 的 獎 勵 及 讚 賞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及 民 主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 專

科 組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是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 ； 大 學 組 則 以 民 主 行

為 及 權 威 行 為（ 專 制 行 為 ）最 能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二 ）在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上 ， 高 中 組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為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 ； 專

科 組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大 學 組 則

是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三 ）在 團 隊 適 應 方 面，高 中 組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是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 ； 專 科 組 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大 學 組 是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四 ）在 人 際 吸 引 部

分 ， 高 中 組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是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 ；

專 科 組 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大 學 組 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張 志 青 與 吳 忠 政（2 0 0 9）以 2 0 0 7 年 亞 洲 4 強（ 中 國、台

灣、韓 國、日 本 ）男 子 排 球 挑 戰 賽 選 手 為 對 象，研 究 發 現：（ 一 ）

選 手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得 分 依 序 為 團 隊 合 作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二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與 團 隊 合 作 取 向 為 正 相 關 。  

  從 以 上 研 究 得 知 ， 不 同 背景 變 項 在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出 現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較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 例 如 ：  

 （ 一 ）不 同 運 動 年 齡：陳 建 彰 與 林 柏 化（2 0 0 7）、黃 惠 芝 與

黃 朝 嘉 （ 2 0 0 7） 及 楊 志 鴻 等 （ 2 0 1 0） 的 研 究 出 現 差

異，但 在 陳 寶 億 等（ 2 0 0 7）的 研 究，則 未 呈 現 差 異 。 

 （ 二 ） 不 同 的 年 齡 ： 陳 寶 億 等 （2 0 0 7） 與 潘 慧 雯 與 蕭 秋 祺

（ 2 0 1 0） 的 研 究 ， 皆 未 呈 現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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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不 同 訓 練 頻 率 ： 陳 寶 億 等 （2 0 0 7） 與 潘 慧 雯 與 蕭 秋

祺 （ 2 0 1 0） 的 研 究 ， 皆 未 呈 現 差 異 。  

 （ 四 ） 不 同 與 教 練 相處 年 數 ： 潘 慧 雯 與 蕭 秋 祺 （ 2 0 1 0） 的

研 究 ， 未 呈 現 差 異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手 知 覺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產 生 差 異 ， 但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則 未 產 生 差 異 ， 會 有 這 樣 的

情 形 產 生 ， 是 否 有 其 他 因 素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產 生 影 響 ， 而 不 只

是 單 純 的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另 外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方 面 ， 顯 示 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的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形 態（ 例 如 :團 隊 合 作、人 際 親 和、團 隊 適 應、人 際 吸 引 ）。 

  但J o w e t t 與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指 出 ， 領 導 行 為 並 非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唯 一 重 要 因 素。他 們 發 現 運 動 員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知 覺 （ 親 密 性 、 承 諾 、 互 補 性 ） 比 單 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更

能 解 釋 工 作 和 社 會 凝 聚 力 。 因 此 ， 本 研 究 旨 在 ， 探 討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 亦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中 介 變 項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產 生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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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內 在 動 機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壹 、 內 在 動 機 之 理 論 內 涵  

  運 動 員 的 動 機 一 直 是 運 動 心 理 學 研 究 領 域 裡 所 關 切 的

課 題 。 根 據 運 動 員 、 教 練 及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的 共 同 看 法 ， 動 機

是 在 運 動 中 行 為 及 表 現 的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 季 力

康、賴 素 玲、陳 美 燕， 1 9 9 5）。運 動 員 為 了 追 求 卓 越 經 常 會 面

臨 許 多 挑 戰 ， 當 面 臨 這 些 挑 戰 時 ， 不 僅 需 要 身 體 的 耐 力 及 天

賦 ， 也 需 要 心 理 的 力 量 ， 動 機 即 代 表 這 個 心 理 力 量 的 重 要 成

份  ( Va l l e r a n d  &  L o s i e r ,  1 9 9 9 )。 因 此 ， 不 令 人 訝 異 的 是 優 秀

運 動 員 與 選 手 特 別 強 調 在 運 動 中 動 機 的 重 要 性  ( G o u l d ,  

1 9 8 2 )。  

  C h i  ( 1 9 9 3 )  認 為 影 響 動 機 的 歷 程 ， 在 運 動 心 理 學 研 究 中

是 相 當 複 雜 的 現 象 。 為 什 麼 有 些 運 動 員 能 夠 持 續 不 斷 參 與 訓

練 ， 即 使 遇 到 挫 折 還 是 能 夠 百 折 不 撓 的 繼 續 參 與 ， 而 有 些 運

動 員 則 是 遇 到 挫 折 便 退 縮 甚 至 半 途 而 廢 。 要 想 知 悉 其 問 題 所

在 ， 首 先 必 須 要 瞭 解 運 動 員 參 與 運 動 的 動 機 。 根 據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提 出 的 認 知 評 價 理 論 ， 認 為 動 機 一 般 可 分 為 內

在 動 機 與 外 在 動 機 二 種 ， 內 在 動 機 被 定 義 為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是

為 了 活 動 本 身 的 興 趣 ， 以 及 從 中 獲 得 樂 趣 及 滿 足 ， 例 如 某 一

運 動 員 參 與 運 動 是 因 對 活 動 本 身 產 生 興 趣 ， 以 及 從 參 與 中 獲

得 成 就 而 得 到 樂 趣 及 滿 足 。 從 另 一 方 面 而 言 ， 外 在 動 機 是 指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是 外 發 性 的 ， 並 不 是 對 該 項 活 動 本 身 的 興 趣 或

樂 趣 ， 而 是 為 了 外 在 的 誘 因 ， 如 獎 勵 、 獎 金 、 獎 牌 等 。  

  儘 管 這 二 種 動 機 層 面 已 獲得 多 數 運 動 心 理 學 家 普 遍 的 認

同  ( Va l l e r a n d ,  D e c i ,  &  R y a n ,  1 9 8 7 ;  We i s s  &  B r e d e m e i e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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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3 )。但 是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根 據 自 我 決 定 程 度 的 不 同，

提 出 無 動 機 的 心 理 層 面 ， 指 的 是 個 體 在 參 與 活 動 時 自 我 決 定

程 度 最 低 的 動 機 。 一 般 而 言 ， 無 動 機 的 概 念 與 學 得 性 無 助  

( l e a r n e d  h e p l e s s n e s s )  非 常 類 似 ， 當 個 體 對 參 與 某 項 活 動 的

動 機 是 屬 於 無 動 機 時 ， 個 體 無 法 認 知 到 自 己 的 行 為 和 行 為 結

果 有 何 關 聯 ， 因 此 參 與 活 動 的 動 機 既 不 是 由 內 在 動 機 也 非 外

在 動 機 所 引 發 的 。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雖 提 出 動 機 具 有 三 個 層 面 ， 但 D e c i  

( 1 9 7 5 )  也 認 為 外 在 酬 賞、個 體 知 覺 能 力 與 自 我 決 定 過 程 會 影

響 個 體 參 與 活 動 的 內 在 動 機 ， 其 中 知 覺 能 力 與 自 我 決 定 過 程

是 屬 於 個 體 內 的 因 素。根 據 這 樣 的 觀 點，國 外 學 者  Va l l e r a n d

與 R a t e l l e  ( 2 0 0 2 )  將 內 在 動 機 區 分 為 三 種 類 型 ： 一 、 追 求 知

識 的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t o  k n o w )  ， 譬 如 從 事 某

項 活 動 可 以 學 習 、 探 索 和 試 做 中 獲 得 樂 趣 和 滿 足 ， 以 及 瞭 解

新 知 識 。 二 、 完 成 事 物 的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t o  

a c c o m p l i s h  t h i n g s )  、例 如 從 事 某 活 動 可 以 體 驗 到 完 成，或 創

造 某 事 物 ， 或 超 越 原 先 的 自 我 。 三 、 體 驗 刺 激 的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t o  s t i m u l a t i o n )  ， 亦 指 當 某 人 從 是 一 項

活 動 時 可 以 體 驗 快 樂 的 感 官 知 覺 ， 例 如 游 泳 可 以 體 驗 到 飄 浮

水 上 的 快 樂、刺 激 和 美 感 的 樂 趣（ 引 自 盧 俊 宏，莊 尚 榮，2 0 0 8，

頁 8 1）。  

貳 、 內 在 動 機 之 實 徵 研 究  

  李 麗 珍 與 陳 淑 滿 （2 0 0 5） 以 男 生 3 6 4 位 與 女 生 3 4 4 位 ，

共 計 7 0 8 位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一 、 男 生 在 全 額

獎 學 金 組 與 部 分 獎 學 金 組 的 內 在 動 機 高 於 沒 有 獎 學 金 組 ， 差

異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在 女 生 方 面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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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二 、 不 同 性 別 變 項 ， 男 生 的 內 在 動 機 均 高

於 女 生 ， 差 異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三 、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的 相 關 部 分 ，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呈 顯 著 負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其 餘 在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皆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簡 瑞 宇 與 陳 東 韋 （2 0 0 6） 以 3 6 0 位 大 專 網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 一 、 大 專 球 選 手 在 內 在 動 機 最 高 ， 無 動

機 最 低。二、私 立 學 校 的 選 手，內 在 動 機 高 於 公 立 學 校。三 、

每 次 練 習 時 間 較 短 的 選 手 ， 在 無 動 機 、 外 在 動 機 高 於 每 次 練

習 時 間 較 長 的 選 手 （ 無 動 機 2 小 時 高 於 4 小 時 ； 外 在 動 機 2

小 時 高 於 3 小 時 及 4 小 時 ）。  

  馬 君 萍 （2 0 0 3） 針 對 國 內 1 9 9 位 女 子 壘 球 隊 選 手 所 做 的

研 究 發 現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中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其 餘 三 個 取 向（ 指 導 與 訓 練、

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力，則 未 達 顯 著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Va l l e r a n d 與 L o s i e r  ( 1 9 9 9 )  的 研 究 發 現 ， 相 較 於 高 民 主

的 決 策 風 格 ， 高 專 制 行 為 的 決 策 風 格 ， 選 手 有 較 低 的 內 在 動

機 。  

  綜 合 以 上 文 獻 得 知 ， 內 在動 機 雖 不 是 影 響 運 動 員 持 續 參

與 運 動 的 唯 一 因 素 ， 但 卻 是 扮 演 一 個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 因 此 本

文 只 以 內 在 動 機 作 為 研 究 之 效 標 變 項，探 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之 間 的 關 係 ， 亦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承 諾 感、互 補 性（ 中 介 變 項 ）

對 內 在 動 機 產 生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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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滿 意 度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壹 、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內 涵  

  滿 意 度 的 相 關 理 論 與 研 究， 常 見 於 經 營 管 理 行 銷 的 研 究

中 。 H o p p o c k 的 著 作 裡 曾 提 出 工 作 滿 意 度  ( j o b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的 概 念 ， 認 為 工 作 滿 意 度 乃 是 指 工 作 者 心 理 與 生 理 兩 方 面 對

環 境 因 素 的 滿 足 感 受 ， 也 就 是 工 作 者 對 工 作 情 境 的 主 觀 反 應

（ 引 自 王 俊 明 ， 2 0 0 4， 頁 6 4 - 6 5）。 L o c k e  ( 1 9 7 6 )  認 為 工 作 滿

意 度 是 評 估 對 工 作 或 工 作 經 驗 所 產 生 的 愉 快 或 正 面 的 情 緒 狀

態 。 國 內 學 者 許 士 軍 （ 1 9 9 0） 指 出 ， 滿 意 度 是 指 個 人 對 其 從

事 的 環 境 中 實 際 獲 得 的 價 值 ， 與 預 期 應 獲 得 的 價 值 之 間 的 差

距 。 差 距 愈 小 則 滿 意 度 愈 高 ， 反 之 ， 差 距 愈 大 則 滿 意 度 愈 低

（ 引 自 陳 玉 娟 ， 1 9 9 5）。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教 練 的 訓練 方 式 會 影 響 選 手 與 教 練 的 關

係 及 訓 練 滿 意 度 。 盧 俊 宏 （ 1 9 9 5） 曾 提 及 內 在 與 外 在 因 素 對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影 響 ， 認 為 內 在 動 機 包 括 如 ： 成 就 感 、 運 動 本

身 、 自 我 實 現 、 前 途 發 展 等 ， 而 外 在 動 機 如 ： 政 府 政 令 與 制

度 、 獎 盃 、 課 業 、 升 學 、 獎 金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等 。 這 些 來 自

內 在 或 外 在 的 因 素 對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並 非 都 是 正 增 強 的 ， 也 有

可 能 是 負 向 的 回 饋。因 此，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8 4 )  指 出，當 給 與

選 手 的 外 在 酬 賞 或 獎 勵 產 生 負 增 強 時 ， 教 練 可 以 透 過 管 理 的

策 略 提 昇 選 手 的 正 向 內 在 動 機 ， 來 抵 銷 外 在 動 機 對 選 手 不 利

的 影 響 。 換 言 之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影 響 。 C h e l l a d u r a i 與 R i e m e r  ( 1 9 9 7 )  認 為 選 手 如 果 在 訓

練 上 接 受 度 高 ， 自 然 在 訓 練 的 滿 意 情 形 也 就 能 提 昇 ， 並 且 透

過 訓 練 滿 意 度 的 測 量 可 知 其 團 隊 運 作 上 的 效 能 。  



 

44 
 

貳 、 滿 意 度 之 實 徵 研 究  

 一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滿 意 度 差 異 之 研 究 

  陳 玉 娟 （1 9 9 5） 針 對 3 1 0 位 國 內 就 讀 於 國 、 高 中 與 保 送

至 大 專 校 院 之 游 泳 選 手 的 研 究 指 出：（ 一 ）在 年 齡 變 項， 1 3 - 1 4

歲 比 1 8 歲 以 上 的 選 手 知 覺 到 較 高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二 ）

在 不 同 年 齡 變 項，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1 3 - 1 4 歲 高 於 1 8

歲 以 上 的 選 手 。  

  歐 正 明 （2 0 0 6） 以 8 6 位 參 加 9 4 學 年 度 大 專 盃 羽 球 賽 的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滿 意 度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性 別 、 運 動 年 齡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 的 五

個 變 項 的 差 異，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二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外 ， 其 餘 四 個 向 度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對 訓 練 滿 意 度 及 成 績 表 現 滿 意 度 呈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顯 示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愈 高 ， 相 對 地 會 提 昇

選 手 滿 意 度 。  

  劉 雅 燕 、 鄭 俊 傑 與 洪 敦 賓 （2 0 0 6） 以 台 北 市 中 正 盃 1 3 1

名 大 專 院 校 橄 欖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結 果 發 現：（ 一 ）在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大 專 乙 組 對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高 於 大 專 甲 組。（ 二 ）在 不 同 訓 練 頻 率，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滿

意 度 ， 2 - 3 天 /週 高 於 4 - 5 天 /週 。  

  從 以 上 的 研 究 發 現 ， 在 針對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研 究 ， 在 滿

意 度 出 現 較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例 如 ：  

 （ 一 ） 不 同 年 齡 ： 陳 玉 娟 （1 9 9 5） 的 研 究 ， 呈 顯 著 差 異 。  

 （ 二 ） 不 同 訓 練 頻 率 ： 劉 雅 燕 等 （2 0 0 6） 的 研 究 ， 呈 顯 著

差 異 ， 但 歐 正 明 （ 2 0 0 6） 的 研 究 ， 未 呈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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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不 同 運 動 年 齡 ： 歐 正 明 （2 0 0 6） 的 研 究 ， 未 呈 顯 著

差 異 。  

 （ 四 ） 不 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歐 正 明 （2 0 0 6） 的 研 究 ， 未

呈 顯 著 差 異 。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楊 純 碧 （1 9 9 8） 以 大 專 選 手 與 教 練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發 現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正 向 回 饋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  

  李 炯 煌 （2 0 0 2） 針 對 國 內 1 6 3 位 高 中 的 手 球 選 手 所 做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的 研 究 發 現 ：（ 一 ） 高

中 男 子 手 球 選 手 之 知 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知 覺 專 制 行 為 與 知 覺

民 主 行 為 ， 皆 能 顯 著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 二 ） 在 女

子 手 球 選 手 方 面 ， 只 有 知 覺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能 顯 著 預 測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  

  張 家 銘 、 徐 欽 賢 與 曾 崑 輝 （2 0 0 5） 以 2 1 6 位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曲 棍 球 之 男 女 選 手 為 對 象 的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正 面 影 響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簡 瑞 宇（2 0 0 6）以 5 1 6 位 參 加 9 3 學 年 大 專 運 動 會 的 甲 、

乙 組 網 球 男 女 選 手 為 對 象，研 究 發 現：（ 一 ）選 手 所 知 覺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等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直 接 影 響 訓 練 滿 意 度。（ 二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專 制 行 為 亦 會

透 過 內 在 動 機 影 響 訓 練 滿 意 度 。  

  陳 鈺 芳 與 高 三 福 （2 0 0 7） 的 研 究 指 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一 致 性 對 運 動 員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效 果 ， 其 中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的 一 致 性 ， 對 人 際 領 導 滿 意 度 與 專 業 能 力 滿 意 度 具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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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志 榮 與 張 碧 峰 （2 0 0 8） 以 5 6 3 位 國 內 兩 所 體 育 學 院 之

運 動 員 為 對 象 ， 探 討 有 關 運 動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的 預 測 ， 結 果 發

現 無 動 機 、 內 在 動 機 、 外 在 調 節 與 內 射 調 節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 其 中 無 動 機 與 外 在 調 節 具 有 負 向 的 預 測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內 射 調 節 則 具 有 正 向 的 預 測 力 。  

  從 以 上 預 測 滿 意 度 的 研 究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李 炯 煌， 2 0 0 2；陳 志 榮、張 碧 峰， 2 0 0 8；陳 鈺 芳 、

高 三 福， 2 0 0 7；楊 純 碧， 1 9 9 8；歐 正 明，2 0 0 6；簡 瑞 宇， 2 0 0 6）。

國 外 學 者  ( J o w e t t ,  2 0 0 2 )， 強 調 建 立 有 效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在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動 機 與 提 昇 運 動 表 現 ， 雙 方 的 關 係 品 質 扮

演 具 關 鍵 性 的 角 色。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會 對 滿 意 度 產 生

影 響 。  

  根 據 以 上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對 滿 意 度 的 實 證 研 究 ， 得 知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差 異 並 不 一 致 ，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 在 於 調 查 受

試 對 象 在 滿 意 度 的 差 異 情 形 。 其 次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滿 意 度

具 有 預 測 力，以 及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理 論 與 研 究 得 知，無 論 是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或 者 教 練 -選 手 關 係，皆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本

研 究 的 另 一 個 主 要 目 的，旨 在 探 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關 係 ， 亦 即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承 諾 感、互 補 性（ 中 介 變 項 ）對 選

手 滿 意 度 產 生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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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本 章 小 結 

 

  承 上，本 文 已 論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選 手 關 係、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理 論 研 究 ， 得 知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手 ，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會 產 生 差 異 ， 依 據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論 述 中，指 出 兩 者 具 有 類 似 理 論 背

景。可 見，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選 手，知 覺 到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也

可 能 會 產 生 差 異 。 另 外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則 呈 現 較 不 一 致 的 情 形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究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

在 各 個 研 究 變 項 的 差 異 情 形 為 何 ？  

  其 次，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選 手 關 係 等 預 測 變 項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等 結 果 變 項 的 關 係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會 產 生 影 響

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存 有 高 度 的 相 關 ；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可 能 透 過 其 所 形 塑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進 一 步 的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根 據 國 外 學 者B a r o n 與 K e n n y  ( 1 9 8 6 )  探 討 有 關 中 介 與 調

節 的 文 獻 中 ， 提 及 有 關 中 介 的 角 色 ， 主 要 是 研 究 者 對 於 預 測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中 間 產 生 額 外 影 響 的 機 轉  

( m e c h a n i s m )  而 言 。 B a r o n 等 主 張 ， 中 介 效 果 的 產 生 必 須 有

四 個 條 件 同 時 成 立 。 分 別 為 ： 一 、 預 測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效 標

變 項 。 二 、 預 測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中 介 變 項 。 三 、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效 標 變 項。四、當 同 時 考 量 預 測 變 項 與 中 介 變 項 時，

Ｆ 考 驗 要 達 顯 著 水 準 ， 同 時 預 測 變 項 的 解 釋 力 要 低 於 預 測 變

項 單 獨 預 測 效 標 變 項 的 解 釋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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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 合 以 上 對 各 個 變 項 間 關 係 的 論 述 與B a r o n 與 K e n n y  

( 1 9 8 6 )  對 中 介 效 果 的 建 議。本 研 究 的 另 一 個 主 要 目 的，即 在

探 索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為 何 ？  
  本 文 企 圖 以 教 練-選 手 關 係 做 為 中 介 變 項，探 討 其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中 介 效

果。如 果 所 得 答 案 是 肯 定 的，證 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具 有 其 重 要

性。換 言 之，當 教 練 在 展 現 領 導 行 為 時，如 能 考 慮 加 入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三 個 層 面 的 互 動 ， 加

強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關 係 品 質 ， 對 提 昇 團 隊 凝 聚 力 、 選 手 內

在 動 機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上 會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總 結 以 上 ， 本 文 最 主 要 的兩 個 研 究 目 的 為 ： 一 、 調 查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知 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差 異 情 形 。 二 、 檢 視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預 測 情 形 ， 提 供 籃 球 教 練 與 未 來 研 究 人 員 做 為 運 動

訓 練 和 研 究 取 材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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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本 研 究 前 述 研 究 目 的與 研 究 問 題 ， 提 出 研 究 之 假 設

如 下 ：  

壹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其 研 究 假 設 分 述 如 下 ：  

  1 - 1 不 同 運 動 水 準（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1 - 2 不 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1 - 3 不 同 的 運 動 年 齡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1 - 4 不 同 的 訓 練 頻 率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內 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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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貳、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透 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親 密 性、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的 中 介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依 據 B a r o n  &  K e n n y ,  1 9 8 6， 對 中 介 效 果 的 主 張 ）。

其 研 究 假 設 分 述 如 下 ：  

2 - 1 -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  

2 - 1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承 諾 感 。  

2 - 1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互 補 性 。  

2 - 2 - 1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  

2 - 2 - 2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2 - 2 - 3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  

2 - 2 - 4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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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 5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2 - 2 - 6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與 滿 意 度 。 

2 - 3 - 1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  

2 - 3 - 2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2 - 3 - 3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  

2 - 3 - 4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2 - 3 - 5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2 - 3 - 6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  

2 - 4 - 1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合 作 層 面 。  

2 - 4 - 2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人 際 親 和 層 面 。  

2 - 4 - 3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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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團 隊 適 應 層 面 。  

2 - 4 - 4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人 際 吸 引 層 面 。  

2 - 4 - 5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2 - 4 - 6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的 中 介 變 項 能 有 效 預 測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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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在 說 明 本 研究 之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實 施 程 序 以 及 資 料 處 理。共 分 五 節，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以 國 內9 9 學 年 度 之 高 中 甲 級 聯 賽 與 大 專 聯 賽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報 名 之 隊 伍 ， 其 註 冊 為 正 式 球 員 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除 比 較 選 手 在 各 背 景 變 項 之 差 異 情 形 外 ， 最 主 要 在

探 討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以 建 構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中 介 效 果 （ 如 圖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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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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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採 立 意 取 樣 方 式，以 參 加9 9 學 年 度 國 內 高 中 甲 級

與 大 專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籃 球 聯 賽 ， 取 得 前 八 名 之 女 子 籃 球 隊 選

手 為 研 究 對 象 ，共 計 1 6 支 球 隊 ，計 1 9 7 位 選 手 ，其 中 僅 以 註

冊 於 高 中 體 育 總 會 以 及 大 專 體 育 總 會 之 正 式 球 員 ， 進 行 現 場

施 測 。 計 發 出 1 9 7 份 問 卷， 經 剔 除 1 2 份 無 效 問 卷 ， 其 中 無 效

問 卷 皆 為 嚴 重 漏 答 或 者 不 認 真 塡 答 者 ， 最 後 所 得 之 有 效 問

卷 ， 共 計 1 8 5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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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使 用 之 研 究 工 具 包含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表 、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 直 接 觀 點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內 在 動 機 量 表 、 滿 意 度 量 表 ， 其 內 容 分 述 如 下 ：  

壹 、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表  

  基 本 資 料 表 主 要 在 於 瞭 解本 研 究 參 與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 其

內 容 包 括 ： 組 別 、 年 齡 、 球 齡 、 接 受 教 練 指 導 時 間 及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  

貳 、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 係 改 編 自 陳 其 昌 （1 9 9 3） 所 編 製 之 「 運

動 領 導 行 為 量 表 」，目 的 在 檢 測 選 手 知 覺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計

有 五 個 分 量 表。量 表 分 別 為：「 訓 練 和 指 導 行 為 」有 5 題，例

題 為 「 我 的 教 練 會 指 出 每 位 選 手 的 優 缺 點 」；「 民 主 行 為 」 有

4 題 ， 例 題 為 「 我 的 教 練 會 詢 問 選 手 對 特 定 比 賽 策 略 的 意

見 」；「 專 制 行 為 」 有 5 題 ， 例 題 為 「 我 的 教 練 會 常 以 命 令 方

式 指 導 選 手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有 5 題 ， 例 題 為 「 我 的 教 練

會 關 心 選 手 彼 此 是 否 能 和 諧 相 處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有 5 題，

例 題 為「 我 的 教 練 會 公 開 讚 揚 選 手 良 好 的 表 現 」，共 計 2 4 題。

計 分 採 用 李 克 特 四 點 量 表 設 計，由 4  =非 常 同 意 至  1  =非 常 不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量 表 中 之 得 分 ， 某

向 度 的 分 數 愈 高 ， 表 示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愈 趨 向 該 向 度

的 領 導 行 為 。  

  本 量 表 經 原 始 作 者 ， 以 內部 一 致 性 考 驗 量 表 的 信 度 ， 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介 於 . 7 5 至 . 8 9 之 間 。 另 外 ， 再 以 重 測

信 度 方 式 考 驗 量 表 的 信 度 ， 重 測 信 度 係 數 分 別 介 於 . 5 8 至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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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 在 效 度 部 分 ， 分 別 以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量 表 的 效 度 ， 以 及

專 家 評 鑑 量 表 內 容 ， 增 加 量 表 的 內 容 效 度 。 經 此 過 程 檢 定 量

表 的 信 、 效 度 ， 結 果 顯 示 該 量 表 ， 皆 可 達 到 心 理 測 驗 學 上 的

要 求 與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參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 係 引 用 季 力 康 （2 0 0 9） 根 據 J o w e t t 與

N t o u m a n i s  ( 2 0 0 4 )  所 編 製 之 原 題 目 ， 修 正 改 編 的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直 接 觀 點 旨 在 評 量 關 係 成 員 對 另 一 成 員

在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和 互 補 性 的 知 覺 ， 例 如 ： 一 位 選 手 對 於 教

練 親 密 性 的 感 受 非 常 強 烈（ 例 如 ：「 我 相 信 教 練 」，「 我 尊 重 教

練 」）， 或 並 不 強 烈 。 本 研 究 採 取 選 手 的 直 接 觀 點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量 表 ， 根 據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及 互 補 性 ，

從 選 手 的 主 觀 意 識 為 出 發 點 ， 評 量 關 係 成 員 對 另 一 成 員 在 親

密 性、承 諾 感 和 互 補 性 的 知 覺。計 有 三 個 分 量 表，分 別 為「 親

密 性 」 有 5 題 ， 例 題 如 ：「 我 覺 得 和 教 練 很 親 近 」；「 承 諾 感 」

有 5 題 ，例 題 如：「 我 感 謝 教 練 為 了 增 進 我 的 表 現 ，所 做 的 付

出 」；「 互 補 性 」有 7 題 ， 例 題 如 ：「 被 教 練 指 導 時 ， 我 覺 得 自

己 是 有 能 力 的 」，共 計 1 7 題。計 分 採 用 李 克 特 七 點 量 表 設 計 ，

由 7 =非 常 同 意 至  1 =非 常 不 同 意，依 序 給 予 7 分、 6 分、 5 分 、

4 分、 3 分、 2 分、 1 分。量 表 中 之 得 分，某 向 度 的 分 數 愈 高 ，

表 示 所 知 覺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愈 趨 向 該 向 度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本 量 表 經 原 始 作 者 ， 以 內部 一 致 性 考 驗 量 表 之 信 度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三 向 度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為 . 8 8 ,  . 8 9 ,  . 7 8。效 度 部 分，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x 2 = 4 2 1 . 9 4。

顯 示 該 量 表 具 有 可 接 受 之 信 、 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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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團 隊 凝 聚 力 量 表 」 係 改 編 自 陳 其 昌 （1 9 9 3） 所 編 製 的

有 關 運 動 團 隊 凝 聚 力 研 究 量 表 。 計 有 四 個 分 量 表 ， 依 序 為 :  

「 團 隊 合 作 」有 7 題，例 題 如：「 我 們 的 隊 員 會 彼 此 互 相 幫 忙

以 解 決 訓 練 所 發 生 的 困 難 」；「 人 際 親 和 」有 7 題，例 題 如：「 我

們 的 隊 員 在 日 常 相 處 時，彼 此 的 意 見 都 很 一 致 」；「 團 隊 適 應 」

有 6 題，例 題 如：「 我 樂 於 參 加 球 隊 訓 練 的 事 務 」；「 人 際 吸 引 」

有 5 題 ， 例 題 如 ：「 我 覺 得 我 是 一 位 能 被 球 隊 接 受 的 隊 員 」，

共 計 2 5 題 。 計 分 採 用 李 克 特 四 點 量 表 設 計 ， 由 4  =非 常 同 意

至  1  =非 常 不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以 瞭

解 該 團 隊 凝 聚 力 之 傾 向 ， 如 分 數 愈 高 者 便 表 示 傾 向 該 凝 聚 力

形 態 ； 反 之 ， 分 數 愈 低 者 便 表 示 愈 不 傾 向 該 凝 聚 力 形 態 。  

  本 量 表 經 原 始 作 者 ， 以 內部 一 致 性 考 驗 量 表 的 信 度 ， 其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分 別 介 於 . 8 0 至 . 8 9 之 間 。 另 外 ， 再 以 重 測

信 度 方 式 考 驗 量 表 的 信 度 ， 重 測 信 度 係 數 分 別 介 於 . 5 6 至 . 6 5

之 間 。 效 度 部 分 ， 分 別 以 因 素 分 析 建 構 量 表 的 效 度 ， 以 及 專

家 評 鑑 量 表 內 容 ， 增 加 量 表 的 內 容 效 度 。 經 此 過 程 檢 定 量 表

的 信 、 效 度 ， 結 果 顯 示 該 量 表 ， 皆 可 達 到 心 理 測 驗 學 上 的 要

求 與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伍 、 內 在 動 機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 係參 考 林 季 燕 與 季 力 康 （ 2 0 0 3） 以

P e l l e t i e r 等  ( 1 9 9 5 )  編 製 的 「 運 動 動 機 量 表 」 為 藍 本 ， 所 編

製 的「 運 動 動 機 量 表 」，依 本 研 究 之 需 要 只 擷 取 內 在 動 機 部 分

改 編 而 成，計 有 1 0 題，例 題 為「 參 與 籃 球 運 動 是 為 了 從 瞭 解

籃 球 運 動 中 得 到 樂 趣 」。 計 分 採 用 李 克 特 七 點 量 表 設 計 ， 由

7 =非 常 符 合 至  1 =非 常 不 符 合 ， 依 序 給 予 7 分 、 6 分 、 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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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量 表 之 得 分 ， 愈 高 表 示 選 手 內 在 動

機 愈 高。量 表 之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3 . 3 3 %，內 部 一 致 性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6， 顯 示 該 量 表 具 有 可 接 受 之 信 、 效 度 。  

陸 、 滿 意 度 量 表  

  本 研 究 之 量 表，採 用 郭 名 娟（2 0 1 0）修 訂 李 炯 煌（ 2 0 0 2）

所 編 製 之 「 關 係 滿 意 度 量 表 」， 其 中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滿 意 度

分 量 表 ， 共 計 6 題 ， 例 題 為 「 我 對 教 練 採 納 我 的 意 見 的 情 形

感 到 」。計 分 採 用 李 克 特 五 點 量 表 設 計，由 5  =非 常 滿 意 至 1  =

非 常 不 滿 意 ， 依 序 給 予 5 分 、 4 分 、 3 分 、 2 分 、 1 分 。 量 表

之 得 分 ， 愈 高 表 示 選 手 滿 意 度 愈 高 。 量 表 之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6 . 4 5 %，內 部 一 致 性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5，顯 示 該 量 表 具

有 可 接 受 之 信 、 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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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實 施 程 序 

 

  首 先 經 由 學 校 學 術 倫 理 委員 會 的 審 查 通 過 ， 接 著 本 研 究

在 施 測 之 前 ， 由 研 究 者 事 先 以 電 話 跟 代 表 隊 教 練 聯 繫 ， 告 知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並 取 得 施 測 同 意 及 約 定 施 測 時 間 。 時 間 約 定 在

高 中 甲 級 籃 球 聯 賽 準 決 賽 與 大 專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準 決 賽 期 間 。

地 點 為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館 與 文 化 大 學 體 育 館 。 研 究 者 於 每 次 施

測 ， 皆 親 自 事 先 抵 達 現 場 ， 以 熟 悉 受 試 者 並 觀 察 環 境 ， 量 表

的 填 答 以 不 妨 礙 受 試 者 比 賽 為 原 則 ， 並 請 教 練 安 排 集 中 施 測

地 點 後 要 求 教 練 離 開 現 場，然 後 進 行 施 測。施 測 之 前 研 究 者，

先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及 填 答 應 注 意 之 事 項 。 另 外 填 寫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在 高 中 球 員 部 分 尚 未 達 法 定 年 齡 ， 因 此 請 求 家 長 簽

署 家 長 同 意 書 。 受 試 者 填 答 問 卷 是 出 於 自 願 ， 如 有 不 願 填 答

者 可 離 席 。（ 如 圖 3 - 2）  

 

 

 

 

 

 

 

 

 

 

 
圖 3 - 2 實 施 程 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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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將 所 蒐 集 的 資 料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 7 . 0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各 項 分 析 內 容 如 下 ：  

壹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   

呈 現 背 景 變 項 資 料，以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親 密 性、承 諾 感、互 補 性；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與 內 在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的 全 距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偏 態 、 峰 度 。  

貳 、 獨 立 樣 本 t 考 驗  ( t - t e s t )   

  主 要 用 於 檢 定 組 別 變 數（ 高 中 組、大 專 組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與 內 在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參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 o n e  w a y  A N O VA )  

  考 驗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與 教練 相 處 年 數 、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每 週 訓 練 頻 率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專 制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與 內 在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並 以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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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係 數  ( p e a r s o n  p r o d u c t  m o m e n t  

c o e f f i c i e n t  o f  c o r r e l a t i o n )  

  探 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正 向 回 饋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與 內 在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上 的

相 關 情 形 。  

伍 、 多 元 階 層 迴 歸  ( m u l t i p l e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r e g r e s s i o n )  

  分 析 的 策 略 ， 分 別 以 背 景變 項 做 為 控 制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 以 及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做 為 中 介 變 項 。 用 來 驗 證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中 介 效 果，主 要 是 根 據 B a r o n 與 K e n n y  ( 1 9 8 6 )  對 中 介 效 果

檢 定 的 主 張 。 資 料 分 析 區 分 為 四 種 迴 歸 模 式 ： 一 、 預 測 變 項

對 中 介 變 項 的 預 測  ( M 0 )； 二 、 預 測 變 項 對 效 標 的 預 測  

( M 1 )； 三 、 中 介 變 項 對 效 標 變 項 的 預 測  ( M 2 )； 四 、 預 測 變

項 與 中 介 變 項 對 效 標 變 項 的 預 測  ( M 3 )。 在 進 行 每 一 項 迴 歸

分 析 時 ， 控 制 變 項 （ 組 別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 皆 同 時 投 入 分 析 ， 以 排 除 背 景 變 項 的

影 響 。  

陸 、 本 研 究 各 項 統 計 考 驗 力 水 準 訂 為 α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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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章 針 對 研 究 目 的 及 問 題， 依 序 呈 現 資 料 分 析 之 結 果 ，

內 容 共 分 為 五 節 ， 包 含 ： 參 與 者 之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分 析 ；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敘 述 分 析 ；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差 異 考 驗 分 析 ；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相 關 結 果 解 釋 分 析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之

預 測 分 析 ， 以 及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之 中 介 效 果 分 析 。 其 次 提 出 本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之 結 果 與 討 論 。  

 

第 一 節  參 與 者 之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分 析 

 
  本 節 依 據 1 8 5 名 高 中 甲 組 及 大 專 公 開 組 第 一 級 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進 行 樣 本 結 構 分 析，其 平 均 年 齡 為 1 8 . 8 1  ±  1 . 8 8 歲 。

組 別 分 面，高 中 組 佔 整 體 的 4 7 . 6 0 %  ( n = 8 8 )；大 專 組 佔 整 體 的

5 2 . 4 0 %  ( n = 9 7 )。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部 分 ， 3 年 以 下 佔 8 . 1 0 %  

( n = 1 5 )； 3 至 5 年 佔 2 8 . 1 0 %  ( n = 5 2 )； 5 年 以 上 佔 6 3 . 8 0 %  

( n = 1 1 8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方 面， 1 年 以 下 佔 3 6 . 2 0 %  ( n = 6 7 )；

1 至 2 年 佔 2 4 . 3 0 %  ( n = 4 5 )； 2 年 以 上 佔 3 9 . 5 0 %  ( n = 7 3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方 面，3 天 以 下 佔 9 . 2 0 %  ( n = 1 7 )；3 至 5 天 佔 2 1 . 6 0 %  

( n = 4 0 )； 5 天 以 上 佔 6 9 . 2 0 %  ( n = 1 2 8 )。該 樣 本 數 與 所 占 百 分 比

如 表 4 -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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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參 與 者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分 析 摘 要 表 

背 景 變 項  類 別 人 數 （ n）  百 分 比

組 別  高 中 組

大 專 組

8 8  

9 7  

4 7 . 6 0

5 2 . 4 0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3 年 以 下

3 至 5 年

5 年 以 上

1 5  

5 2  

1 1 8  

8 . 1 0

2 8 . 1 0

6 3 . 8 0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1 年 以 下

1 至 2 年

2 年 以 上

6 7  

4 5  

7 3  

3 6 . 2 0

2 4 . 3 0

3 9 . 5 0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3 天 以 下

3 至 5 天

5 天 以 上

1 7  

4 0  

1 2 8  

9 . 2 0

2 1 . 6 0

6 9 .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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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本 節 首 先 針 對 各 研 究 變 項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全 距、平 均 數、標 準 差、偏 態、峰 度 的 結 果 列 於 表 4 - 2。 

壹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之 平 均 數 介 於 5 . 1 9 至 5 . 4 4

間 ， 高 於 7 點 量 表 中 間 值（ 4 普 通 ）， 以 承 諾 感 得 分 最 高 。 結

果 與 國 內 學 者 的 研 究 類 似（ 郭 名 娟， 2 0 1 0）。可 解 釋 為 高 中 甲

級 與 大 專 公 開 第 一 級 的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擁 有 較 佳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品 質 ， 尤 其 在 承 諾 感 取 向 上 ，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有 較 高 的

承 諾 感 ， 表 示 在 維 持 雙 方 持 續 關 係 有 較 強 的 意 圖 ， 以 及 對 團

隊 目 標 有 較 高 的 共 識 。  

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部 分 ， 除 了 專 制 行 為 得 分2 . 4 3， 趨 向 4 點

量 表 中 不 同 意 選 項 ( 2 )，其 餘 變 項 包 括 正 向 回 饋 行 為、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平 均 得 分 則 分 別 介 於

2 . 9 2 至 3 . 0 9 間 ， 趨 向 4 點 量 表 中 同 意 選 項 ( 3 )， 其 中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得 分 最 高 ， 專 制 行 為 得 分 最 低 。 與 國 內 部 分 的 研 究

有 一 致 的 結 果 （ 李 柳 汶 ， 2 0 0 3；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馬 君 萍 ，

2 0 0 3；賴 世 堤， 2 0 0 1；賴 世 堤， 2 0 0 4；潘 慧 雯、蕭 秋 祺， 2 0 1 0），

這 樣 的 結 果 表 示 ， 國 內 高 中 甲 組 與 大 專 公 開 組 的 教 練 ， 在 增

進 技 術 水 準 、 提 升 成 績 方 面 ， 讓 選 手 感 受 最 深 。 而 專 制 行 為

的 知 覺 程 度 最 低 ， 反 映 教 練 在 決 策 的 領 導 行 為 頗 能 符 合 時 代

潮 流 趨 勢 ， 是 相 當 成 功 的 領 導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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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團 隊 凝 聚 力  

  團 隊 凝 聚 力 方 面，四個 分 量 表 的 平 均 得 分，分 別 介 於 3 . 0 8

至 3 . 1 8 間 ， 偏 向 4 點 量 表 中 同 意 選 項 ( 3 )， 其 中 以 團 隊 適 應

變 項 得 分 最 高 。 國 內 針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研 究 ， 則 未 有 一 致 的

結 果 。 部 分 的 研 究 結 果 ， 以 團 隊 合 作 得 分 最 高 （ 陳 寶 億 等 ，

2 0 0 7； 張 志 清 、吳 忠 政 ， 2 0 0 9； 楊 志 鴻 等 ， 2 0 1 0）； 在 黃 惠 芝

與 黃 朝 嘉 （ 2 0 0 7） 的 研 究 ， 以 人 際 親 和 得 分 最 高 ； 人 際 吸 引

在 潘 慧 雯 與 蕭 秋 祺 （ 2 0 1 0） 的 研 究 得 分 最 高 。 會 有 這 種 情 形

發 生 ， 可 能 是 受 試 對 象 不 同 所 致 （ 例 如 ： 不 同 的 性 別 、 運 動

水 準、運 動 項 目 ）。本 研 究 僅 以 單 一 性 別（ 女 性 ）的 籃 球 選 手

為 對 象 ， 未 擴 及 不 同 性 別 與 運 動 項 目 ， 可 能 是 影 響 結 果 產 生

不 一 致 的 因 素 之 一 。 但 整 體 而 言 ，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得 分 仍 是 較 高 的 。 國 內 的 較 高 層 級 的 女 子 籃 球 運 動 團

隊 ， 經 常 面 臨 高 強 度 的 挑 戰 ， 除 了 選 手 本 身 具 備 的 心 理 素 質

以 及 優 越 的 技 能 之 外 ，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影 響 比 賽 成 績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 因 此 ， 教 練 在 展 現 領 導 行 為 時 ， 必 須 同 時 兼 顧 個

別 選 手 的 需 求 與 團 隊 效 能 的 營 造 。  

肆 、 內 在 動 機  

  內 在 動 機 部 分 ， 得 分 為5 . 8 3， 高 於 7 點 量 表 中 間 值 （ 4

普 通 ），顯 示 選 手 參 與 籃 球 運 動，主 要 是 因 個 體 本 身 對 該 運 動

有 興 趣，且 從 中 獲 得 樂 趣 與 滿 足 感，以 致 有 較 高 的 內 在 動 機。 

伍 、 選 手 滿 意 度  

  選 手 滿 意 度 方 面 ， 平 均 得 分 為3 . 6 0， 高 於 5 點 量 表 中 間

值（ 3 普 通 ）。 結 果 與 郭 名 娟（ 2 0 1 0）的 研 究 類 似 。 說 明 了 在

國 內 的 女 子 籃 球 運 動 團 隊 中 ， 選 手 喜 歡 教 練 的 領 導 風 格 ，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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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形 成 較 佳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品 質 ， 因 此 對 教 練 產 生 較 高 的 滿

意 度 。  

  綜 合 以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選 手 知 覺 較 高 的 正 向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偏 低 的 專 制 行 為，以 及 感 受 到 較 佳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品 質 。 相 對 的 ， 擁 有 較 高 的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以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 可 以 解 釋 為 ， 當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較 為 運 動 員 所 接 受 時 ，

教 練 與 選 手 會 產 生 較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繼 而 提 升 運 動 員 的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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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摘 要 表 ( n = 1 8 5 )  

變 項  全 距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偏 態  峰 度  

親 密 性  1 - 7  5 . 3 0 1 . 2 3 - 0 . 7 3  0 . 3 6
承 諾 感  1 - 7  5 . 4 4 1 . 1 9 - 1 . 1 0  1 . 6 7
互 補 性  1 - 7  5 . 1 9 1 . 2 5 - 0 . 7 8  0 . 8 0
訓 練 指 導 行 1 - 4  3 . 0 9 0 . 4 7 - 0 . 3 8  1 . 6 5
民 主 行 為  1 - 4  2 . 9 2 0 . 5 1 - 0 . 1 3  0 . 9 2
專 制 行 為  1 - 4  2 . 4 3 0 . 6 0 0 . 2 7  0 . 0 7
社 會 支 持 行 1 - 4  3 . 0 8 0 . 4 9 - 0 . 3 7  1 . 1 1
正 向 回 饋 行 1 - 4  3 . 0 6 0 . 5 2 - 0 . 2 7  0 . 6 9
團 隊 合 作  1 - 4  3 . 1 7 0 . 4 6 0 . 0 6  0 . 6 1
人 際 親 和  1 - 4  3 . 0 8 0 . 5 2 - 0 . 3 3  1 . 1 9
團 隊 適 應  1 - 4  3 . 1 8 0 . 4 2 0 . 2 3  - 0 . 0 5
人 際 吸 引  1 - 4  3 . 1 2 0 . 3 9 0 . 1 8  0 . 4 5
內 在 動 機  1 - 7  5 . 8 3 0 . 8 4 - 0 . 5 1  - 0 . 1 4
選 手 滿 意 度 1 - 5  3 . 6 0 0 . 7 7 - 0 . 3 8  0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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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的 差 異 考

驗 分 析 與 討 論  

 
  本 節 旨 在 將 高 中 甲級 及 大 專 公 開 第 一 級 之 女 子 籃 球 選

手 ， 在 不 同 的 組 別 、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和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等 背 景 變 項 ， 進 行 差 異 性 考 驗 ， 並 比 對 相 關 文

獻 ， 以 提 出 結 果 及 討 論 。 由 於 研 究 限 制 關 係 ， 在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與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兩 背 景 變 項 ， 因 樣 本 極 端 值 差 異 頗 大

（ 詳 見 表 4 - 1）， 因 此 將 不 納 入 本 節 中 探 討 。  

壹 、 組 別  

  以 獨 立 樣 本t 檢 定 考 驗 組 別（ 高 中 組、大 專 組 ），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教 練 領 導 行 為、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結 果 由 表 4 - 3 得 知，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與 承 諾 感 兩

個 變 項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得 分 高 於 大

專 組  ( t = 2 . 3 5 ,  M = 5 . 5 2 > 5 . 1 1； t = 2 . 2 5 ,  M = 5 . 6 4 > 5 . 2 5 ,  p < . 0 5 )，

互 補 性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結 果 可 以 解 釋

為，高 中 組 選 手 的 年 齡 較 低（ 介 於 1 5 至 1 7 歲 ），在 心 智 方 面

尚 未 達 成 熟 階 段 ， 有 可 能 在 情 感 （ 例 如 ： 例 題 我 關 心 教 練 、

我 喜 歡 教 練 ）及 認 知（ 例 如：例 題 我 想 要 繼 續 跟 著 教 練 練 習 ）

方 面 較 依 賴 教 練 ， 相 對 的 教 練 也 可 能 付 出 較 多 耐 心 與 關 懷 行

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民 主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等 三 個 變 項 的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得

分 高 於 大 專 組 ( t = 3 . 8 8 ,  M = 3 . 2 3 > 2 . 9 7； t = 3 . 4 9 ,  M = 3 . 0 5 > 2 . 8 0；

t = 2 . 9 2 ,   M = 3 . 1 8 > 2 . 9 8 ,  p < . 0 5 )， 其 他 變 項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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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其 結 果 與 國 內 部 分 研 究 類 似（ 李 竹 圍 等，

2 0 0 6； 洪 沛 綺 等 ， 2 0 0 6； 黃 金 柱 ， 1 9 9 0； 賴 世 堤 ， 2 0 0 4）。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 決 策 層 面 （ 民 主 行 為 ） 與 關 懷 層 面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高 中 組 得 分 高 於 大 專 組 ， 對 於 結 果 的 解 讀 ，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類 似。 至 於 行 為 層 面（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的 差 異 ，

大 專 組 的 選 手 在 技 術 層 面 與 高 中 組 相 較 之 下 ， 是 趨 於 較 成 熟

階 段 。 因 此 ， 教 練 在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的 頻 率 低 於 高 中 組 ， 可 能

符 合 實 務 的 情 況 。  

在 團 隊 凝 聚 力 部 分，僅 有 團 隊 適 應 變 項 的 差 異，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得 分 高 於 大 專 組  ( t = 2 . 4 2 ,  

M = 3 . 2 6 > 3 . 1 1 ,  p < . 0 5 )， 另 外 在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等 三 個 變 項 的 差 異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結 果 與

國 內 部 分 研 究 有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變 項 ， 皆

未 有 顯 著 差 異 （ 陳 建 彰 、 林 柏 化 ， 2 0 0 7； 陳 寶 億 等 ， 2 0 0 7；

潘 慧 雯、蕭 秋 祺， 2 0 1 0）。最 後，內 在 動 機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兩 個

變 項 的 差 異，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針 對 預 測 變 項（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差 異 的 部 分 ， 研 究 假 設 1 - 1 獲

得 部 分 支 持 。 而 在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 僅 團 隊 適 應 變 項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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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不 同 組 別 選 手 在 教 練-選 手 關 係、教 練 領 導 行 為、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高 中 組 n = 8 8  大 專 組 n = 9 7   組 別 因 素 

研 究 變 項  M  S D  M  S D  
t  

親 密 性  5 . 5 2 1 . 1 3 5 . 1 1 1 . 3 0  2 . 3 5 *

承 諾 感  5 . 6 4 1 . 0 4 5 . 2 5 1 . 2 9  2 . 2 5 *

互 補 性  5 . 2 8 1 . 0 6 5 . 1 0 1 . 2 9  1 . 0 4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3 . 2 3 0 . 4 6 2 . 9 7 0 . 4 6  3 . 8 8 *

民 主 行 為  3 . 0 5 0 . 4 8 2 . 8 0 0 . 5 0  3 . 4 9 *

專 制 行 為  2 . 4 2 0 . 6 3 2 . 4 4 0 . 5 8  - 0 . 1 9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3 . 1 8 0 . 4 6 2 . 9 8 0 . 5 0  2 . 9 2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3 . 1 2 0 . 5 2 3 . 0 0 0 . 5 2  1 . 5 5
團 隊 合 作  3 . 2 1 0 . 4 5 3 . 1 2 0 . 4 7  1 . 2 7
人 際 親 和  3 . 1 1 0 . 5 5 3 . 0 5 0 . 5 0  0 . 7 8
團 隊 適 應  3 . 2 6 0 . 4 1 3 . 1 1 0 . 4 2  2 . 4 2 *

人 際 吸 引  3 . 1 7 0 . 4 3 3 . 0 8 0 . 3 6  1 . 4 8
內 在 動 機  5 . 9 1 0 . 8 9 5 . 7 6 0 . 7 9  1 . 2 2
滿 意 度  3 . 6 7 0 . 8 3 3 . 5 1 0 . 7 1  1 . 4 1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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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考 驗 不 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教 練 領 導 行 為、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差 異 。 由 表 4 - 4 的 結 果 ， 顯 示 出 各 研 究 變 項 在 各 分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研 究 假 設 1 - 2 未 獲 得

支 持 。  

  國 內 的 相 關 研 究 ， 顯 示 不同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在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李 竹 圍 等， 2 0 0 6；洪 沛 綺 等， 2 0 0 6），

在 李 竹 圍 等 的 研 究 指 出 ， 高 中 組 與 大 學 組 在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產 生 差 異 。 但 本 研 究 的 設 計 ， 在 該 變 項 ， 主 要 是 以 全 體 受 試

者 作 為 分 組 ， 並 未 另 外 作 組 別 的 區 分 ， 可 能 是 造 成 研 究 不 一

致 的 部 分 原 因 。 本 研 究 依 據 實 務 的 經 驗 ， 將 該 背 景 變 項 區 分

為 三 組（ 1 年 以 下； 1 至 2 年； 2 年 以 上 ），國 內 普 遍 的 情 況 ，

新 進 的 選 手 在 一 年 級 時 ， 與 教 練 相 處 的 年 數 不 會 超 過 1 年 ，

由 此 類 推 ， 如 此 的 分 組 是 符 合 實 際 情 形 。 但 並 未 同 時 考 量 組

別 的 因 素（ 高 中 組 與 大 學 組 ），這 樣 的 研 究 設 計，似 乎 有 不 周

全 的 疑 慮。尤 其 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變 項 上，教 練 與 選 手 關 係 的

發 展 是 長 時 間 養 成 的 過 程 ， 較 短 時 間 的 相 處 ， 可 能 無 法 看 出

真 正 的 關 係 品 質 。  

  其 次 ， 在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數 與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兩 個 背 景 變

項 ， 由 於 極 端 值 差 異 太 大 而 未 進 行 分 析 。 國 內 甲 組 的 籃 球 生

態 ， 與 一 般 組 別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選 手 為 了 爭 取 最 佳 的 成 績 ，

選 手 的 運 動 生 涯 ， 大 都 從 小 就 接 受 正 規 的 訓 練 ， 因 此 能 在 甲

組 生 存 的 運 動 員 ， 大 致 上 球 齡 都 較 長 （ 本 研 究 球 齡 在 5 年 以

上 ； n = 1 1 8  佔 6 3 . 8 0 %）， 以 致 造 成 分 組 時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另

外，由 於 戰 績 的 壓 力，訓 練 的 頻 率（ 本 研 究 在 5 天 以 上；n = 1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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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6 9 . 2 0 %）， 高 於 一 般 水 準 的 選 手 ， 亦 是 普 遍 的 情 況 ， 以 致

形 成 較 大 的 差 異 。 基 於 此 ， 本 研 究 未 將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與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兩 個 背 景 變 項 納 入 分 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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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不同與教練相處年數在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行

為、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之差異性考驗 

* p <  . 0 5  

 

 
類別 

變項 

     與教練相處年數 
變異 df SS MS F 事後比較 

 1 2 3 

親密性 
n 67 45 73 組間 2 1.06 0.53   

M 5.38 5.20 5.25 組內 182 266.73 1.47 0.36  

SD 1.30 1.00 1.25 總和 184 267.80    

承諾感 
n 67 45 73 組間 2 1.12 0.56   

M 5.59 5.39 5.48 組內 182 253.88 1.40 0.40  

SD 1.26 1.02 1.20 總和 184 255.00    

互補性 
n 67 45 73 組間 2 0.07 0.03   

M 5.07 5.10 5.11 組內 182 289.70 1.60 0.02  

SD 1.29 1.15 1.30 總和 184 289.76    

訓練指導

行為 

n 67 45 73 組間 2 0.06 0.03   

M 3.09 3.05 3.09 組內 182 47.35 0.27 0.11  

SD 0.56 0.45 0.50 總和 184 47.41    

民主 

行為 

n 67 45 73 組間 2 0.44 0.22   

M 3.06 3.00 2.95 組內 182 40.44 0.22 0.98  

SD 0.45 0.50 0.47 總和 184 40.88    

專制 

行為 

n 67 45 73 組間 2 0.33 0.17   

M 2.37 2.46 2.46 組內 182 65.87 0.36 0.46  

SD 0.58 0.61 0.61 總和 184 66.20    

社會支持 

行為 

n 67 45 73 組間 2 0.33 0.16   

M 3.08 2.97 3.05 組內 182 44.62 0.25 0.67  

SD 0.45 0.57 0.50 總和 184 44.94    

正向回饋 

行為 

n 67 45 73 組間 2 0.86 0.43   

M 3.17 3.12 3.01 組內 182 70.52 0.39 1.11  

SD 0.62 0.57 0.65 總和 184 71.37    

團隊 

合作 

n 67 45 73 組間 2 0.11 0.06   

M 3.21 3.15 3.20 組內 182 36.12 0.20 0.28  

SD 0.44 0.45 0.45 總和 184 36.23    

人際 

親和 

n 67 45 73 組間 2 0.17 0.08   

M 3.06 3.11 0.50 組內 182 46.20 0.25 0.33  

SD 0.48 3.13 0.53 總和 184 46.37    

團隊 

適應 

n 67 45 73 組間 2 0.20 0.10   

M 3.27 3.19 3.24 組內 182 39.87 0.22 0.45  

SD 0.50 0.47 0.43 總和 184 40.06    

人際 

吸引 

n 67 45 73 組間 2 0.22 0.11   

M 3.03 3.02 3.10 組內 182 28.40 0.16 0.71  

SD 0.42 0.42 0.35 總和 184 28.62    

內在 

動機 

n 67 45 73 組間 2 2.35 1.18   

M 5.86 5.64 0.93 組內 182 127.37 0.70 1.68  

SD 0.87 5.93 0.74 總和 184 129.72    

選手 

滿意度 

n 67 45 73 組間 2 1.77 0.89   

M 3.72 3.54 3.50 組內 182 106.90 0.59 1.51  

SD 0.70 0.72 0.85 總和 184 10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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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節  各 研 究 變 項 之 相 關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研 究 以 皮 爾 遜 積 差 相 關 係數 ， 解 釋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首 先 說 明 預 測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與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選 手 滿 意 度 ） 之 間 的 關 係 。 其 次 ， 敘 述 預 測

變 項（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中 介 變 項（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間 的

關 係。最 後，呈 現 中 介 變 項（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效 標 變 項（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選 手 滿 意 度 ） 之 間 的 相 關 。 其 結 果 詳

見 表 4 - 4。  

壹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之 關 係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中 的專 制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變 項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 相 關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其 餘 變 項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 皆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成 正 相

關 ，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與 內 在 動 機 的 相 關 ， 教 練 的 專

制 領 導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的 相 關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其 他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變 項 與 內 在 動 機 有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在 選 手 滿 意 度 方 面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為 負 相 關 ， 達 統 計 的 考 驗 水 準 ， 其 他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則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呈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相 關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呈 負 相 關 ， 達 統 計 的 考 驗 水 準 。 其

他 變 項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訓 練 與

指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為 中 度 的 正 相 關，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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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之 關 係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四 個 變 項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呈 正 相 關，達 統 計 的 考 驗 水 準；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與 內 在 動 機 呈 低 度 正 相 關 ， 達 統 計 的 考 驗 水 準 ； 與

選 手 滿 意 度 則 呈 現 中 度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由 表4 - 4 的 結 果 發 現，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以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各 分 量 表 之 間 具 有 中 、 高 度 的 相 關 。 因 此 ，

進 行 共 線 診 斷 。 根 據 國 內 統 計 學 者 （ 吳 明 隆 ， 2 0 0 7） 建 議 ，

允 差 值  ( t o l e r a n c e )  介 於 0 至 1 之 間 ， 其 數 值 越 大 ， 表 示 越

無 共 線 的 情 形 ， 本 研 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分 量 表 的 允 差 值

介 於 . 2 2 至 . 9 1 之 間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分 量 表 的 允 差 值

介 於 . 1 5 至 . 2 1 之 間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分 量 表 的 允 差 值 介

於 . 1 9 至 . 2 9 之 間 ， 顯 示 共 線 問 題 屬 可 接 受 範 圍 。 另 外 在 變 異

數 膨 脹 因 子  ( v a r i a n c e  i n f l a t i o n  f a c t o r  ,  V I F )  的 診 斷 ， 國 外

學 者 H a i r ,  A n d e r s o n ,  Ta t h a m ,與 B l a c k  ( 1 9 9 8 )  曾 指 出，當 V I F

值 超 過 1 0 時，即 代 表 共 線 問 題 有 可 能 造 成 預 測 變 項 與 效 標 變

項 共 線 檢 驗 上 的 扭 曲 現 象 。 本 研 究 的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分 量 表 的 V I F 值 介 於 1 . 1 0 至 4 . 4 7 之 間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分 量 表 的 V I F 值 介 於 4 . 8 5 至 6 . 6 7 之 間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分 量 表 的 V I F 值 介 於 3 . 5 0 至 5 . 3 3 之 間 ， 表

示 共 線 情 形 緩 和 。 由 以 上 針 對 共 線 問 題 所 進 行 的 診 斷 ， 發 現

變 項 之 間 的 共 線 問 題 並 不 嚴 重 ， 適 合 進 行 迴 歸 分 析 。  

 

 

 



 

77 
 

表 4 - 5 研 究 變 項 之 相 關 矩 陣 摘 要 表 

* p <  . 0 5  

 

 1  2  3  4  5  6  7  8  9  1 0  1 1  1 2  1 3  1 4  

親 密 性   ( 1 )  ( . 9 4 )     

承 諾 感   ( 2 )  . 9 0 *  ( . 9 5 )   

互 補 性   ( 3 )  . 8 6 *  . 8 8 *  ( . 9 5 )  

訓 練 指 導 ( 4 )  . 6 1 *  . 6 4 *  . 6 0 *  ( . 8 3 )  

民 主 行 為 ( 5 )  . 6 2 *  . 6 2 *  . 6 0 *  . 6 7 *  ( . 7 9 )  

專 制 行 為 ( 6 )  - . 2 4 *  - . 2 4 * - . 2 2 * - . 0 9  - . 1 3 * ( . 8 2 )  

社 會 支 持 ( 7 )  . 6 2 *  . 6 2 *  . 6 1 *  . 7 3 *  . 7 4 * - . 2 4 * ( . 8 5 )  

正 向 回 饋 ( 8 )  . 6 4 *  . 6 1 *  . 6 3 *  . 7 0 *  . 7 2 * - . 2 5 * . 8 4 *  ( . 8 6 )       

團 隊 合 作 ( 9 )  . 4 2 *  . 3 7 *  . 4 0 *  . 4 3 *  . 3 6 * - . 0 4  . 4 7 *  . 4 7 *  ( . 9 1 )      

人 際 親 和 ( 1 0 )  . 4 0 *  . 3 3 *  . 4 1 *  . 3 7 *  . 3 0 * - . 0 4  . 4 5 *  . 4 1 *  . 8 6 *  ( . 9 0 )     

團 隊 適 應 ( 1 1 )  . 5 0 *  . 4 5 *  . 4 5 *  . 5 0 *  . 3 9 * - . 0 4  . 5 2 *  . 5 3 *  . 8 1 *  . 7 3 *  ( . 8 6 )    

人 際 吸 引 ( 1 2 )  . 4 4 *  . 3 8 *  . 3 9 *  . 4 1 *  . 3 3 * . 0 1  . 4 4 *  . 4 4 *  . 7 7 *  . 7 6 *  . 8 0 *  ( . 8 0 )   

內 在 動 機 ( 1 3 )  . 2 2 *  . 2 6 *  . 2 2 *  . 2 8 *  . 1 5 * . 0 3  . 2 5 *  . 2 6 *  . 3 7 *  . 3 4 *  . 4 2 *  . 3 5 *  ( . 9 6 )  

滿 意 度   ( 1 4 )  . 6 5 *  . 6 3 *  . 6 7 *  . 5 8 *  . 5 5 * - . 2 6 * . 6 5 *  . 6 6 *  . 4 0 *  . 3 9 *  . 4 6 *  . 4 1 *  . 2 2 *  ( .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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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多 元 階 層 迴 歸 預 測 分 析 與 討 論 

 
壹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預 測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採 多 元 階 層 迴 歸 統 計 分 析，以 中 介 變 項（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為 效 標 變 項 ， 首 先 以 控 制 變 項

（ 背 景 變 項 ） 做 為 進 入 迴 歸 的 第 一 步 ， 接 著 再 投 入 預 測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是 為  ( M 0 )。  

由 表 4 - 6 的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分 別 在 親 密 性  ( F ( 5 , 1 7 9 ) = 3 3 . 1 7 ,  p <  . 0 5 )，解 釋 量 為

4 6 %； 承 諾 感  ( F ( 5 , 1 7 9 ) = 3 5 . 2 2 ,  p < . 0 5 )， 解 釋 量 為 4 8 %； 互 補

性  ( F ( 5 , 1 7 9 ) = 3 3 . 4 5 ,  p < . 0 5 )， 解 釋 量 為 4 7 %。 研 究 假 設 2 - 1 - 1 ,  

2 - 1 - 2 ,  2 - 1 - 3 獲 得 支 持 。  

另 外 ， 各 個 分 量 表 的 預 測 力 ， 在 預 測 親 密 性 上 ，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2 3 ,  . 2 4 ,  p <  . 0 5 )； 在 承 諾 感 部 分 ，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3 1 ,  . 2 4 ,  - . 1 3 ,  p <  . 0 5 )； 在 互 補 性 方 面 ，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2 2 ,  . 2 3 ,  . 2 7 ,  p <  . 0 5 )。  

從 結 果 得 知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 皆 能 預

測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從 理 論 的 概 念 性 定 義 分 析，訓

練 指 導 行 為 指 的 是 教 練 運 用 技 能 、 技 術 和 策 略 的 指 導 ， 強 調

嚴 格 的 訓 練 和 加 強 團 隊 成 員 的 分 工 合 作 ， 以 改 善 選 手 的 表

現 。 例 如 量 表 的 例 題 「 在 訓 練 時 能 臨 場 指 導 ， 並 親 自 實 施 對

選 手 的 操 練 」，教 練 在 訓 練 時，能 親 自 示 範 技 能 動 作，同 時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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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手 在 訓 練 的 情 境 中 ， 擁 有 較 多 正 面 的 互 動 ， 可 能 會 增 強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互 動 的 關 係 品 質（ 親 密 性、承 諾 感、互 補 性 ）。 

其 次 ， 民 主 行 為 是 教 練 允 許 選 手 參 與 目 標 設 定 、 練 習 方

法 和 比 賽 的 戰 術 與 策 略 。 例 如 例 題 「 讓 選 手 參 與 決 策 制 定 的

過 程 」，教 練 能 尊 重 並 採 納 選 手 的 意 見，讓 運 動 員 感 受 到 被 重

視 及 信 任 ， 同 樣 的 會 正 向 影 響 雙 方 關 係 的 發 展 。  

另 外 ， 屬 於 領 導 決 策 層 面 的 專 制 行 為 對 承 諾 感 是 負 向 的

預 測，專 制 行 為 強 調 教 練 在 決 策 過 程 中，會 獨 立 判 斷 與 決 定，

以 及 強 調 個 人 權 威 ， 不 會 徵 詢 選 手 意 見 。 例 如 例 題 「 對 於 團

隊 的 事 務，不 允 許 別 人 參 與 決 定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無 法 透 過

溝 通 討 論 的 方 式 取 得 共 識 ， 並 導 致 選 手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關 係 漸

漸 疏 遠 ， 降 低 雙 方 想 要 繼 續 維 持 關 係 的 意 圖 ， 最 終 結 束 雙 方

的 關 係。可 見，教 練 的 專 制 行 為 可 能 對 承 諾 感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因 此 ， 教 練 在 展 現 此 一 行 為 時 ， 應 謹 慎 為 之 。  

最 後 ， 除 了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之 外 ， 另 一 個 會 影

響 互 補 性 的 因 素 ， 是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係 指 當 選 手 有 好 的 表 現 時 ， 教 練 會 給 予 讚 賞 及 鼓 勵 。

例 如 例 題 「 輕 拍 選 手 的 背 或 對 選 手 微 笑 ， 表 示 對 選 手 的 激

賞 」，教 練 正 向 的 口 語 或 者 肢 體 語 言 的 表 現 回 饋，選 手 可 能 會

感 到 自 己 的 表 現 受 到 肯 定 ， 進 而 影 響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在 合 作

行 為 上 的 互 動 ， 亦 即 對 互 補 性 關 係 產 生 正 面 的 影 響 。  

當 談 到 運 動 情 境 中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影 響 的 層 面 ， 大 家 重

視 的 焦 點 ， 通 常 是 運 動 團 隊 的 表 現 與 效 能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R e i m e r ,  1 9 9 8 )。 而 滿 意 度 則 是 另 一 個 同 受 到 重 視 的 變 項 。

C h e l l a d u r a i 和 他 的 同 僚 曾 經 提 及，滿 意 度 可 以 區 分 為 4 個 分

類 共 計 2 8 個 不 同 的 層 面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R e i m e r ,  1 9 9 8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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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表 8 )。 其 中 ， 有 部 分 的 概 念 又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變 項

上 ， 具 有 類 似 的 定 義 （ 例 如 隸 屬 感 / b e l o n g n e s s、 人 際 整 合

/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i n t e g r a t i o n、 共 同 目 標 / d e p l o y m e n t、 忠 誠 支 持

/ l o y a l t y  s u p p o r t）等（ 引 自 黃 義 翔、聶 喬 齡，審 稿 中 ）。可 見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產 生 影 響，理 論 上 是 獲 得 支 持

的 。  

由 以 上 的 結 果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部 分 變 項 ， 在 單 獨

的 預 測 力，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有 部 分 變 項 則 未 達 顯 著。

但 在 相 關 係 數 的 檢 定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變 項 與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的 相 關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詳

見 表 4 - 5）。 會 有 這 樣 的 現 象 ， 推 論 可 能 是 兩 個 因 素 所 造 成

的 ， 其 一 是 變 項 間 存 有 共 線 的 問 題 （ 邱 皓 政 ， 2 0 0 6， 頁

1 4 - 1 7）。 其 二 乃 是 肇 因 於 變 項 間 存 在 類 似 的 潛 在 因 素 ， 當 同

時 進 入 迴 歸 分 析 時 ， 具 有 獨 特 性 的 變 項 被 凸 顯 而 達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反 之 ， 變 項 本 身 較 不 具 特 殊 性 ， 其 影 響 力 被 其 他 變 項

稀 釋 或 取 代 ， 而 產 生 未 顯 著 的 影 響 。  

在 本 研 究 中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變 項 ， 經 共 線 診 斷 ，

顯 示 共 線 的 情 況 並 不 嚴 重 。 因 此 ， 會 產 生 預 測 變 項 在 整 體 解

釋 力 達 顯 著 ， 但 部 分 單 獨 的 預 測 變 項 未 達 顯 著 的 情 形 。 預 測

變 項 對 效 標 變 項 未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力 ， 推 估 極 有 可 能 被 其 他 變

項 稀 釋 ， 而 產 生 未 顯 著 的 現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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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教 練-選 手 關 係 之 階 層 迴 歸 摘 要 表  

  效 標 變 項 

預 測 變 項  
親 密 性  承 諾 感  互 補 性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β 值  β 值  β 值  
組 別  . 0 0 . 0 4 . 1 1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 0 9 . 0 9 . 1 2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 0 2 - . 0 2 . 0 0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 0 6 . 1 2 . 1 4  

(∆R 2 )  ( . 0 5 ) ( . 0 5 * ) ( . 0 4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2 3 * . 3 1 * . 2 2 *  
民 主 行 為 . 2 4 * . 2 4 * . 2 3 *  
專 制 行 為 - . 1 2 - . 1 3 * - . 0 9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0 1 . 0 2 . 0 5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2 6 . 1 9 . 2 7 *  

(∆R 2 )  ( . 4 6 * ) ( . 4 8 * ) ( . 4 7 * )  
F 值  3 3 . 1 7 * 3 5 . 2 2 * 3 3 . 4 5 *  

* p <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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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之 預 測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第 一 步 投 入 控 制 變

項（ 背 景 變 項 ），第 二 步 再 投 入 預 測 變 項（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是 為  ( M 1 )。 由 於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僅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相 關 ， 基 於 此 在 後 續 的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中 ， 只 有 在 該 變 項 投 入 。 從 表 4 - 7 的 結 果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取 向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整

體 的 解 釋 量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合 作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5 %， F 考 驗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4 , 1 8 0 ) = 1 4 . 7 3 ,  p <  . 0 5 )， 研 究 假 設

2 - 2 - 1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以 民 主 行 為 及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貢 獻 度 最

大  ( b e t a =  . 2 4 ,  . 2 6 ,  p <  . 0 5 )，其 結 果 與 國 內 研 究 結 果 類 似（ 張

志 青 、 吳 忠 政 ， 2 0 0 9； 陳 其 昌 ， 1 9 9 3）。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是 有 效 的 預 測 變 項 ( F ( 4 , 1 8 0 ) = 1 1 . 7 1 ,  

p <  . 0 5； ∆R 2＝ . 2 1 )， 研 究 假 設 2 - 2 - 2 獲 得 支 持 。 以 民 主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兩 個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2 6 ,  . 2 2 ,  p <  . 0 5 )， 在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變 項 ， 與 陳 其 昌

（ 1 9 9 3）的 結 果 相 符（ 專 科 組、大 學 組 ）， 但 在 高 中 組 部 分 ，

則 有 不 一 致 的 情 況 （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具 有 預 測 力 ， 達 統 計 的

考 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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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整 體的 解 釋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4 , 1 8 0 ) = 1 8 . 5 5 ,  p <  . 0 5； ∆R 2＝ . 2 9 )， 研 究 假 設 2 - 2 - 3 獲 得 支

持 。 在 各 單 獨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以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與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是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  ( b e t a =  . 1 9 ,  . 3 4 ,  p <  . 0 5 )，在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變 項 ， 與 陳 其 昌（ 1 9 9 3）的 結 果 相 符（ 專 科 組 、 大 學 組 ），

高 中 組 則 有 不 一 致 的 結 果 （ 以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及 民 主 行 為 具 有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在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整 體的 解 釋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4 , 1 8 0 ) = 1 1 . 3 8 ,  p <  . 0 5； ∆R 2＝ . 2 0 )， 研 究 假 設 2 - 2 - 4 獲 得 支

持 。 在 各 單 獨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四 個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五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整 體的 解 釋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4 , 1 8 0 ) = 4 . 3 1 ,  p <  . 0 5；∆R 2＝ . 0 9 )，研 究 假 設 2 - 2 - 5 獲 得 支 持 。

在 各 單 獨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最 具 預 測 力  

( b e t a =  . 2 3 ,  p <  . 0 5 )， 其 餘 三 個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結 果 與 國 內 研 究 相 符 （ 何 正 峰 等 ， 2 0 0 8； 陳 志 榮 、 張 碧

峰 ， 2 0 0 8； 陳 其 昌 、 王 俊 明 ， 2 0 0 8）。  

六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滿 意 度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整 體 的 解 釋 力 達 顯 著 水 準  ( F ( 5 , 1 7 9 ) = 3 5 . 5 5 ,  

p <  . 0 5； ∆R 2＝ . 4 8 )， 研 究 假 設 2 - 2 - 6 獲 得 支 持 。 在 各 單 獨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以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最 具 預 測 力  ( b e t a =  . 3 6 ,  

p <  . 0 5 )， 其 餘 四 個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結 果 與

李 炯 煌 （ 2 0 0 2） 的 研 究 相 符 ， 與 其 他 研 究 則 有 部 分 結 果 類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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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鈺 芳 、 高 三 福 ， 2 0 0 7； 楊 純 碧 ， 1 9 9 8； 簡 瑞 宇 ， 2 0 0 6；

C h e l l a d u r a i  &  S a l e h ,  1 9 7 8； We i s s  &  F r i e d r i c h s ,  1 9 8 6）。  

由 以 上 的 結 果 分 析 指 出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中 的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與 團 隊 適 應 ， 以 及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主 要 是 強 調 教 練 關 心

及 鼓 勵 每 一 位 選 手 ， 例 如 問 卷 的 例 題 「 幫 助 選 手 尋 求 方 法 解

決 困 難 」， 以 及 「 鼓 勵 每 一 位 選 手 與 其 他 選 手 合 作 」。 國 內 學

者 的 研 究 指 出 ， 教 練 若 能 常 展 現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可 增 強 團 隊

成 員 的 互 動 關 係 ， 進 而 促 進 選 手 能 彼 此 和 諧 相 處 ， 減 少 團 隊

成 員 的 內 部 衝 突 ， 最 後 ， 在 團 隊 中 形 成 一 股 溫 暖 的 團 隊 氣 氛

（ 陳 其 昌 ， 1 9 9 3， 頁 1 0 2）。 國 外 的 研 究 也 認 為 ， 教 練 表 現 出

較 多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在 團 隊 成 員 間 ， 會 建 立 一 種 親 切 感 ，

進 而 提 升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We s t r e  &  We i s s ,  1 9 9 1 )。 由 此 可 見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的 影

響 ， 扮 演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與 人 際 親 和 的 凝 聚 力 ， 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是 除 了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之 外 ， 另 一 個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因

素 。 國 內 的 相 關 研 究 指 出 ， 教 練 能 夠 讓 選 手 有 較 多 決 定 團 隊

事 務 的 權 力 時 ， 選 手 們 對 於 共 同 所 決 定 的 事 務 必 然 會 團 結 一

致 而 全 力 以 赴 ， 進 而 完 成 團 隊 的 目 標 。 除 此 之 外 ， 選 手 在 獲

得 教 練 信 任 的 情 形 下 ， 選 手 會 滿 足 於 成 為 團 隊 一 份 子 的 認 同

感（ 引 自 陳 其 昌 ， 1 9 9 3， 頁 1 0 1）。 而 團 隊 合 作 與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則 再 強 調 因 具 有 共 同 工 作 目 標 ， 因 而 持 續 待 在 團 隊 的

力 量 G I - T（ 團 隊 合 作 ）， 和 因 團 隊 人 際 關 係 而 待 在 團 隊 中 的

力 量 G I - S（ 人 際 親 和 ）。 國 外 的 相 關 研 究  ( We s t r e  &  We i s s ,  

1 9 9 1 )，在 此 一 向 度 的 研 究 也 和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一 致，研 究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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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所 以 會 影 響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主 要 是 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能 建 立 選 手 們 共 同 執 行 團 隊 目 標 的 最 大 承 諾 。 國 內 的

學 者 也 指 出 ， 團 體 成 員 若 具 有 共 同 的 背 景 、 共 同 的 目 標 、 共

同 的 利 益 、 共 同 的 興 趣 與 愛 好 等 ， 這 類 的 共 同 性 越 高 ， 其 團

隊 擁 有 的 凝 聚 力 越 大（ 王 加 微， 1 9 8 0）。由 此 可 見，教 練 的 民

主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有 著 深 遠 的 影 響 。  

在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上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是 另

一 個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因 素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係 指 教 練 在 訓

練 時 ， 能 親 自 下 場 示 範 ， 指 導 選 手 技 術 與 策 略 運 用 ， 以 改 善

選 手 的 技 能 表 現 。 而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則 在 強 調 團 體 對 個 體 吸

引 力 -工 作 凝 聚 力  ( AT G - T )，亦 即 選 手 是 受 到 因 教 練 所 塑 造 的

團 隊 目 標 的 吸 引 而 進 入 團 隊 ， 也 樂 意 接 受 團 隊 所 分 配 的 任

務 。 另 外 ， 國 外 針 對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研 究 指 出 ， 教 練

的 指 導 訓 練 行 為 是 選 手 最 喜 愛 的 領 導 行 為 之 一  （ C h e l l a d u r a i ,  

1 9 9 3 )。基 於 此，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具 有

影 響 力 是 肯 定 的 。  

最 後 ， 在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上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但 在 各 單 一 取 向 卻 出 現 未

顯 著 之 情 形 ， 其 產 生 未 顯 著 的 原 因 ， 可 能 由 於 各 單 一 變 項 之

間 存 有 類 似 的 潛 在 因 素 ， 分 別 對 整 體 解 釋 力 產 生 貢 獻 ， 然 各

個 變 項 並 不 具 有 較 強 的 獨 特 性 ， 以 致 在 整 體 解 釋 力 達 顯 著 水

準 ， 而 在 個 單 一 取 向 未 達 顯 著 的 現 象 。  

在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部 分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是 有 效 的 預 測 變

項 ， 與 國 內 部 分 研 究 一 致 （ 何 正 峰 等 ， 2 0 0 8； 陳 志 榮 、 張 碧

峰 ， 2 0 0 8； 陳 其 昌 、 王 俊 明 ， 2 0 0 8）， 但 也 有 研 究 指 出 ， 教 練

的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是 有 效 的 預 測 變 項（ 馬 君 萍， 2 0 0 3）。在 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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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是 負 向 的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 1 1 ,  p >  . 0 5 )， 基 本 上 並 不 符 合 理 論 。

但 會 有 這 樣 的 情 形 產 生 ， 可 能 是 統 計 誤 差 所 造 成 的 原 因 ， 在

解 釋 上 需 特 別 小 心 。  

另 外 值 得 提 醒 教 練 的 地 方 ， 教 練 在 展 現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時 ， 可 能 因 選 手 對 知 覺 教 練 的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產 生 某 種 程 度

的 曲 解 ， 進 而 降 低 內 在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是 屬

於 一 種 報 酬 的 性 質 。 國 外 的 實 證 研 究 曾 指 出 ， 當 老 師 使 用 報

酬 的 方 式 ， 學 生 知 覺 到 是 訊 息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的 方 向 ， 亦 即

學 生 認 為 老 師 對 其 能 力 或 表 現 的 肯 定 ， 會 促 使 學 生 有 較 高 的

內 在 動 機 。 反 之 ， 當 報 酬 被 解 釋 為 是 控 制  ( c o n t r o l )  的 方 向

時 ， 亦 即 學 生 認 為 老 師 對 其 能 力 不 足 或 者 表 現 欠 佳 的 暗 示 ，

則 會 降 低 個 人 的 內 在 動 機  ( D e c i ,  N e z l e k ,  &  S h e i n m a n ,  

1 9 8 1 )。因 此，教 練 在 運 用 此 一 策 略 時，應 特 別 注 意，才 不 致

於 對 運 動 員 造 成 負 面 的 影 響 。  

在 預 測 滿 意 度 方 面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具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力。 L e u n e s 與 N a t i o n  ( 1 9 8 9 )的 研 究，認 為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會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產 生 影 響 ， 也 有 國 外 的 研 究 指 出 ， 較 佳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帶 來 較 高 的 選 手 滿 意 度  ( M a r t e n s  &  P e t e r s o n ,  

1 9 7 1  ； W i l l i a m s  &  H a c k e r ,  1 9 8 2 )。由 此 得 知 ， 滿 意 度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是 互 為 影 響 的 變 項 ， 本 研 究 中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對 這 兩 者 皆 具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換 言 之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會 影 響

滿 意 度 ， 進 而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或 者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會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 進 而 影 響 滿 意 度 。 這 個 課 題 值 得 未 來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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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7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階 層 迴 歸 摘 要 表  

* p <  . 0 5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團隊合作 人際親和 團隊適應 人際吸引 內在動機 滿意度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組別 .02 .00 -.10 -.12 -.14 .11 

正規訓練年數 .01 .02 .02 .06 .06 .05 

與教練相處年數 .05 .08 .03 .06 .03 -.11 

每週訓練頻率 .02 -.04 -.04 -.14 -.13 .12 

(∆R2) (.01) (.01) (.04) (.04) (.03) (.03) 

訓練指導行為 .10 .07 .19* .15 .19 .13 

民主行為 .24* .26* .05 .17 -.02 .14 

專制行為      -.11 

社會支持行為 .26* .22* .34* .17 .23* .36* 

正向回饋行為 -.03 -.03 .03 .04 -.11 .15 

(∆R2) (.25*) (.21*) (.29*) (.20*) (.09*) (.48*) 

F值 14.73* 11.71* 18.55* 11.38* 4.31* 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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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之 預 測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第 一 步 投 入 控 制 變

項 （ 背 景 變 項 ）， 接 著 在 第 二 步 投 入 中 介 變 項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 做 為 預 測 變 項 是 為  ( M 2 )。

由 表 4 - 8 的 結 果 發 現，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取 向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整 體 的 解 釋 力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一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聯 合 貢 獻 的 解 釋 量，呈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3 , 1 8 1 ) = 1 3 . 1 1 ,  p <  . 0 5； ∆R 2＝ . 1 8 )， 研 究 假 設

2 - 3 - 1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以 親 密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3 6 ,  p <  . 0 5 )， 承 諾 感 及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二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聯 合 的 解 釋 量 為 2 0 %， F 值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3 , 1 8 1 ) = 1 4 . 7 3 ,  p <  . 0 5 )， 研 究 假 設

2 - 3 - 2 獲 得 支 持 。 三 個 變 項 之 預 測 力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3 5 ,  - . 3 7 ,  . 4 5 ,  p <  . 0 5 )， 其 中 承 諾 感 是 負 向 的 影

響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三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聯 合 貢 獻 的 解 釋 量，呈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3 , 1 8 1 ) = 1 8 . 5 0 ,  p <  . 0 5； ∆R 2＝ . 2 3 )， 研 究 假 設

2 - 3 - 3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以 親 密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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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水 準  ( b e t a =  . 3 7 ,  p <  . 0 5 )， 承 諾 感 及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四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是 正 向 的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F ( 3 , 1 8 1 ) = 1 4 . 3 5 ,  p <  . 0 5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1 9 %，研 究 假 設

2 - 3 - 4 獲 得 支 持 。 又 以 親 密 性 最 具 預 測 力  ( b e t a =  . 4 5 ,  

p <  . 0 5 )， 承 諾 感 及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五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聯 合 的 解 釋 量 為 7 %， F 值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3 , 1 8 1 ) = 4 . 4 3 ,  p <  . 0 5 )，研 究 假 設 2 - 3 - 5

獲 得 支 持 。 三 個 變 項 之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 1 2 ,  . 3 4 ,  . 0 3 ,  p <  . 0 5 )。  

 六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滿 意 度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聯 合 的 解 釋 量 為 4 5 %， F 值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3 , 1 8 1 ) = 5 0 . 9 2 ,  p <  . 0 5 )， 研 究 假 設

2 - 3 - 6 獲 得 支 持 。 其 中 以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b e t a =  . 4 6 ,  p <  . 0 5 )。 親 密 性 與 承 諾 感 的 預 測 力 ， 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總 括 以 上，在 針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研 究 結

果，顯 示 整 體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變 項，皆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變 項 。 但 在 國 內 外 卻 缺 乏 這 部 份 的 研 究 （ 針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向 度 ）。都 是 僅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工 作 凝 聚 力 及 社

會 凝 聚 力 （ 郭 名 娟 ， 2 0 1 0；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國 內 的 研 究 部 分，郭 名 娟（ 2 0 1 0）的 研 究，教 練 -選 手 關

係 預 測 工 作 凝 聚 力 及 社 會 凝 聚 力 的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 皆 達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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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F = 1 2 . 8 0 ,  p <  . 0 5 ,  R 2 = . 1 9；F = 7 . 3 1 ,  p <  . 0 5 ,  

R 2 = . 1 2 )。 但 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各 關 係 層 面 上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國 外 的 研 究 部 分 ， J o w e t t 與 C h a u n d y  ( 2 0 0 4 )  

的 研 究，顯 示 整 體 的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工 作 凝 聚 力 的 預 測 達 顯

著 水 準 ， 其 中 以 承 諾 感 具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親 密 性 及 互 補 性

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在 社 會 凝 聚 力 方 面 ， 整 體 的 解 釋 力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但 其 研 究 乃 是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所 產 生 的 結

果。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預 測 力 被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稀 釋 掉，因 此 並

無 法 窺 其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實 際 的 影 響 為 何 。  

在 本 研 究 中，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皆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變 項 。 親 密 性 強 調 的 是 教 練 與 選 手 在 情 感 上

的 互 相 依 賴 ， 包 彼 此 的 信 任 、 尊 重 、 關 懷 與 受 重 視 。 因 此 ，

無 論 是 與 工 作 凝 聚 力 類 似 的 團 隊 合 作 與 團 隊 適 應 ， 還 是 與 社

會 凝 聚 力 類 似 的 人 際 親 和 與 人 際 吸 引 ， 親 密 性 都 具 舉 足 輕 重

的 影 響 力 。 但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國 內 外 相 關 的 研 究 ， 產 生 較 不 一

致 的 結 果 ， 可 能 的 原 因 ， 在 上 一 段 已 有 論 述 ， 未 來 應 可 進 一

步 加 以 探 討 。  

另 外 ， 值 得 注 意 的 部 分 ， 在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的 凝 聚 力 上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承 諾 感 產 生 負 向 的 預 測，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此 一 結 果 ， 從 理 論 上 的 解 釋 ， 似 乎 不 合 理 。 其 產 生 的

原 因，可 能 是 肇 因 於 迴 歸 分 析 的 統 計 方 法，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 在 簡 單 相 關 時 ， 皆 為 正 相 關 ， 達 顯 著 水 準 ， 簡 單

相 關 是 在 解 釋 兩 個 單 一 變 項 之 間 的 關 係 。 然 在 迴 歸 分 析 時 ，

當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變 項 同 時 進 入 迴 歸 分 析 時，可 能 由 於

變 項 之 間 的 潛 在 性 質 差 異，而 產 生 不 同 方 向 的 預 測 力。因 此，

當 親 密 性 及 互 補 性 為 正 向 時 ， 相 對 的 承 諾 感 成 為 負 向 ， 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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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負 向 ， 指 的 是 不 同 的 方 向 ， 而 不 是 承 諾 感 對 人 際 親 和 的 凝

聚 力 真 正 產 生 負 向 的 預 測 力 。  

在 內 在 動 機 方 面 ， 本 研 究 根 據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的 關 係，以 及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存 在 的 相 似 性 ，

進 而 推 論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對 內 在 動 機 會 產 生 影 響。獲 得 之

結 果 是 肯 定 的 ， 然 而 偏 低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 以 及 在 各 關 係 變 項

皆 未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因 此 可 能 尚 有 其 他 的 影 響 因 素 ， 代 表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內 在 動 機 之 間 的 關 係 ， 仍 有 研 究 發 展 的 空

間 ， 值 得 未 來 進 一 步 的 探 究 。  

在 預 測 滿 意 度 方 面，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滿 意 度 的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在 單 一 取 向 的 預 測 力 ， 以 互

補 性 是 顯 著 的 預 測 變 項。國 內 相 關 的 研 究 結 果（ 郭 名 娟，2 0 1 0）

與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是 一 致 的 。 互 補 性 強 調 的 是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方

在 合 作 行 為 的 互 相 依 賴，亦 即 支 配 與 服 從 的 互 動 行 為 ( J o w e t t  

&  C o c k e r i l l ,  2 0 0 3 )。 由 此 可 見 ， 當 教 練 與 選 手 之 間 的 互 動 密

切 且 合 作 無 間 時 ， 有 助 於 選 手 滿 意 度 的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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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8 教 練-選 手 關 係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階 層 迴 歸 摘 要 表  

* p <  . 0 5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團隊合作 人際親和 團隊適應 人際吸引 內在動機 滿意度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組別 -.06 -.08 -.17 -.17 -.18 .00 

正規訓練年數 -.03 -.04 -.04 .02 .02 -.01 

教練相處年數 .06 .08 .05 .08 .07 -.11 

每週訓練頻率 -.04 -.10 -.11 -.18 -.18 .01 

(∆R2) (.01) (.01) (.04) (.04) (.03) (.03) 

親密性 .36* .35* .37* .45* -.12 .22 

承諾感 -.16 -.37* -.04 -.12 .34 .03 

互補性 .23 .45* .17 .12 .03 .46* 

(∆R2) (.18*) (.20*) (.23*) (.19*) (.07*) (.45*) 

F值 13.11* 14.73* 18.50* 14.35* 4.43* 5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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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之 預 測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以 團 隊 凝 聚 力 （ 團 隊 合 作、 人 際 親 和 、 團 隊 適 應 、 人 際

吸 引 ）、內 在 動 機、滿 意 度 做 為 效 標 變 項，第 一 步 投 入 控 制 變

項 （ 背 景 變 項 ）， 接 著 在 第 二 步 投 入 中 介 變 項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親 密 性、承 諾 感、互 補 性 ），最 後 在 第 三 步 投 入 預 測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 專 制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是 為  ( M 3 )。 其 分 析 的 策 略 ，

在 於 控 制 中 介 變 項 ， 觀 察 預 測 變 項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之 變 化 ， 假

使 解 釋 量 下 降 ， 且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是 為 部 分 中 介 效

果  ( p a r t i a l  m e d i a t i o n )。 倘 若 解 釋 量 降 低 ， 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則 為 完 全 中 介 效 果  ( t o t a l  m e d i a t i o n ;  B a r o n  &  

K e n n y ,  1 9 8 6 )。 另 外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僅 與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的 相 關 ， 因 此 在 後 續 的 階 層 迴 歸 中 ， 只 有 在 該 量 表 投 入

分 析 。  

 一、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之 結 果 分 析  

由 表 4 - 9 的 結 果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 M 1 )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5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當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M 3 )  下 降 為 8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解 釋 量 ， 被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稀 釋，但 仍 達 顯 著 水 準，說 明 了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間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的 角 色 。 研 究

假 設 2 - 4 - 1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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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之 結 果 分 析  

從 表 4 - 9 的 結 果 顯 示，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時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效 果 明 顯 的 下

降  (∆R 2 = . 0 7 ,  p <  . 0 5 )，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具 有 部 分 的 中 介 效 果 。 研 究 假 設 2 - 4 - 2 獲

得 支 持 。  

 三、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之 結 果 分 析  

從 表 4 - 9 的 結 果 得 知，當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的 解 釋 力 ， 由

原 先  ( M 1 :  ∆R 2 = . 2 9 ,  p <  . 0 5 )， 下 降 為  ( M 3 :  ∆R 2 = . 1 0 ,  

p <  . 0 5 )，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間 ， 具 有 部 分 的 中 介 效 果 。 研 究 假 設 2 - 4 - 3 獲 得 支 持 。  

 四、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之 結 果 分 析  

從 表 4 - 9 的 結 果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在  ( M 1 )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2 0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當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M 3 )  下 降 為 5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解 釋 量 ， 被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稀 釋，但 仍 達 顯 著 水 準，說 明 了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間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的 角 色 。 研 究

假 設 2 - 4 - 4 獲 得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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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之 結

果 分 析  

從 表 4 - 9 的 結 果 顯 示，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時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效 果 明 顯 的 下 降

(∆R 2 = . 0 4 ,  p >  . 0 5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代 表 著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內 在 動 機 間 ， 具 有 完 全 的 中 介 效

果 。 研 究 假 設 2 - 4 - 5 獲 得 支 持 。  

 六、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同 時 預 測 滿 意 度 之 結 果

分 析  

從 表 4 - 9 的 結 果 得 知，當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時，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滿 意 度 的 解 釋 力，由 原 先  ( M 1 :  

∆R 2 = . 4 8 ,  p <  . 0 5 )， 下 降 為  ( M 3 :  ∆R 2 = . 1 0 ,  p <  . 0 5 )， 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間 ， 具 有 部 分 的 中 介 效

果 。 研 究 假 設 2 - 4 - 6 獲 得 支 持 。  

根 據 以 上 對 中 介 效 果 的 檢 定，顯 示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取 向 上 ，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的 角

色 。 結 果 可 以 解 釋 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間 ， 存 在 其

他 的 影 響 因 素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並 非 影 響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唯 一 因

素 。 國 外 相 關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工 作

凝 聚 力 與 社 會 凝 聚 力，當 加 入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時，增 加 了 顯 著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工 作 凝 聚 力 ），在 社 會 凝 聚 力 部 分，則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J o w e t t  &  C h a u n d y ,  2 0 0 4 )。國 內 的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黃 義 翔 、 聶 喬 齡 ， 審 稿 中 ）也 指 出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的 決 策 領 導 行 為 （ 民 主 與 專 制 行 為 ）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具 有 部 分 與 完 全 中 介 的 效 果 。 此 國 內 外 的 研 究 發 現 ， 皆 呼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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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之 結 果 ， 證 明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團 隊 凝 聚 力 間 ， 尚 有 其

他 的 影 響 因 素 。  

在 內 在 動 機 的 部 份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扮 演 完 全 中 介 的 角

色，顯 示 在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層 面，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影 響 力 遠

大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換 言 之 當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時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影 響 消 失 了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然 研 究 也 發 現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內 在 動 機 的 預 測 解 釋 量 皆 偏 低  (∆R 2 = . 0 9 ,  . 0 7 ,  p <  . 0 5 )。

顯 示 可 能 尚 有 其 他 因 素 影 響 內 在 動 機 （ 例 如 ： 父 母 、 同 儕 等

重 要 他 人 ）。另 外，運 動 員 的 動 機 層 面 不 僅 只 有 內 在 動 機 之 單

一 取 向，根 據 D e c i 與 R y a n  ( 1 9 8 5 )  的 主 張，動 機 包 含 三 個 取

向（ 內 在 動 機、外 在 動 機、無 動 機 ）。因 此，這 些 原 因 可 能 是

造 成 解 釋 變 異 量 偏 低 的 因 素 。  

  在 預 測 選 手 滿 意 度 方 面，教 練-選 手 關 係 具 有 部 分 中 介 的

效 果 ， 可 解 釋 為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 有 部 分 的 影 響 是 來 自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國 內 學 者 （ 陳 鈺 芳 、 高 三 福 ， 2 0 0 7）， 針 對

領 導 信 任 的 中 介 效 果 的 研 究 指 出 ， 運 動 員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

並 不 是 僅 單 純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一 致 性 （ 知 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喜 愛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一 致 性 ），而 是 教 練 的 關 懷 行 為 能 獲 得

運 動 員 的 信 任 ， 進 而 影 響 運 動 員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 另 外 ， 國

外 的 研 究 也 發 現，教 練 給 予 選 手 自 主 性 支 持 行 為 ， 透 過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的 中 介 效 果 ， 進 而 影 響 選 手 的 幸 福 感  ( L a f r e n i e r e

等， 2 0 1 0 )。以 上 的 國 內 外 研 究 發 現，雖 然，在 研 究 變 項 不 盡

相 同，包 括 預 測 變 項（ 國 外 的 研 究：教 練 的 自 主 性 支 持 行 為 ）

與 中 介 變 項（ 國 內 的 研 究：領 導 信 任 ），但 都 與 本 文 之 研 究 變

項 具 有 類 似 的 概 念 。 其 結 果 與 本 研 究 具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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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關 懷 層 面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 所 塑 造 的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 從 教 練 與 選 手 彼 此 的 信 任 、 尊 重 與 重 視 對 方 ， 到

強 烈 的 想 要 繼 續 維 持 關 係 的 意 圖 ， 展 現 在 雙 方 合 作 行 為 上 ，

進 而 影 響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  

  從 以 上 的 研 究 結 果，發 現 教 練-選 手 關 係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間 扮 演 部 分 的 與 完 全 的 中

介 的 角 色 。 顯 示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間 ， 尚 有 其 他

的 影 響 因 素 。 亦 即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並 非 影 響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的

唯 一 因 素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樣 會 對 相 關 結 果 變 項 產 生 影 響

力。可 見，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重 要 性 並 不 亞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據 此 ， 教 練 在 運 用 領 導 策 略 時 ， 如 能 同 時 考 量 教 練 與 選 手 雙

向 互 動 的 關 係 。 教 練 如 能 透 過 對 選 手 的 關 懷 、 尊 重 、 重 視 等

情 感 上 的 互 相 依 賴 ， 建 立 彼 此 的 互 相 信 任 ； 在 認 知 上 ， 經 由

有 效 的 溝 通 方 式 ， 對 維 持 雙 方 關 係 有 著 強 烈 的 意 圖 ， 並 形 成

共 同 的 目 標 ； 進 而 在 合 作 行 為 上 能 相 互 配 合 且 擁 有 絕 佳 默

契 。 相 信 對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以 及 選 手 的 滿 意

度 之 提 昇 會 有 相 當 的 助 益 。  

 

 

 

 

 

 

 

 

 



 

98 
 

表 4 - 9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與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階 層 迴 歸 摘 要 表  

* p <  . 0 5  

 

 

     效標變項 
團隊合作 人際親和 團隊適應 人際吸引 內在動機 滿意度 

預測變項 

迴歸模式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β值 
組別 .02 -.06 .00 .00 -.08 -.03 -.10 -.17 -.12 -.12 -.17 -.13 -.14 -.17 -.17 .11 .00 .07 

正規訓練年數 .02 -.03 .00 .02 -.04 -.03 .02 -.04 .00 .06 .02 .04 .06 .02 .04 .05 -.01 .00 

教練相處年數 .05 .06 .04 .08 .08 .06 .03 .05 .02 .06 .08 .05 .03 .07 .03 -.11 -.11 -.12 

每週訓練頻率 .02 -.04 .00 -.04 -.10 -.07 -.04 -.11 -.07 -.14 -.17 -.15 -.13 -.18 -.18 .12 .00 .06 

(∆R2) (.01) (.01) (.01) (.01) (.01) (.01) (.04) (.04) (.04) (.04) (.04) (.04) (.03) (.03) (.03) (.03) (.03) (.03) 

訓練指導行為 .10  .13 .07  .11 .19*  .18 .15  .16 .19  .20 .13  .12 

民主行為 .24*  -.10 .26*  -.16 .05  -.19 .17  -.12 -.02  -.22 .14  -.06 

專制行為                -.11  -.07 

社會支持行為 .26*  .19 .22*  .38* .34*  .18 .17  .17 .23*  .05 .36*  .17 

正向回饋行為 -.03  .19 -.03  -.02 -.03  .23 .04  .10 -.11  .14 .15  .22 

(∆R2) (.25*)  (.08*) (.21*)  (.07*) (.29*)  (.10*) (.20*)  (.05*) (.09*)  (.04) (.48*)  (.10*) 

親密性  .36* .29  .35* .31  .37* .30  .45* .40*  -.12 -.13  .22 .12 

承諾感  -.16 -.25  -.37* -.44*  -.04 -.12  -.12 -.19  .34* .29  .03 -.07 

互補性  .23 .11  .45* .36*  .17 .05  .12 .03  .03 -.01  .46* .33* 

(∆R2)  (.18*)   (.20*)   (.23*)   (.19*)   (.07*)   (.45*)  

 R2   .28*   .28*   .37*   .28*   .14*   .58* 

F值 14.73* 13.11* 6.00* 11.71* 14.73* 6.21* 18.55* 18.50* 9.07* 11.38* 14.35* 6.15* 4.31* 4.43* 2.49* 35.55* 50.92*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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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係 針 對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等 變 項 ， 進 行 實 證 性 的 研 究 。 其 中 以

t 考 驗 比 較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間，在 上 述 的 變 項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比 較 在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三 組 間 ， 在 上 述 的 變 項 上 差 異 的 情 形 ； 以 階 層 迴 歸 分 析 了 解

預 測 變 項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中 介 變 項 （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 與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 之 間 的 影 響 。

進 而 檢 定 中 介 變 項（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預 測 變 項（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與 效 標 變 項 （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 的 中

介 效 果 。 依 此 得 到 的 研 究 結 果 及 討 論 ， 本 章 將 歸 納 研 究 的 發

現 ， 做 成 結 論 ， 並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 提 供 籃 球 教 練 或 未 來 研 究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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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結 論 

 
依 據 前 一 章 之 結 果 與 討 論 ， 歸 納 本 研 究 之 結 論 如 下 ：  

壹、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在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比 較  

 一 、 組 別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 

 （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1 .在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的 向 度 上，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教 練 比 大 專

組 的 教 練 較 強 調 此 項 行 為 。  

 2 .在 民 主 行 為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教 練 比 大 專 組

的 教 練 較 強 調 此 項 行 為 。  

 3 .在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的 向 度 上，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教 練 比 大 專

組 的 教 練 較 強 調 此 項 行 為 。  

 4 .在 專 制 行 為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5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二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1 .親 密 性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選 手 知 覺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親 密 性 高 於 大 專 組 的 選 手  



 

101 
 

 2 .承 諾 感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選 手 知 覺 與 教 練 之 間

的 承 諾 感 高 於 大 專 組 的 選 手 。  

 3 .互 補 性 的 向 度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 三 ） 團 隊 凝 聚 力 

 1 .團 隊 合 作 取 向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2 .人 際 親 和 取 向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3 .團 隊 適 應 取 向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存 在 差 異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高 中 組 的 團 隊 凝 聚 力 高 於 大 專

組 。  

 4 .人 際 吸 引 取 向 上 ，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 四 ） 內 在 動 機 向 度 上 ， 高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 五 ） 在 滿 意 度 取 向 上 ， 高中 組 與 大 專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二 、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向 度、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向 度 、

團 隊 凝 聚 力 的 四 個 向 度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在 三 組 間 （ 1

年 以 下、 1 至 2 年、 2 年 以 上 ）的 差 異，皆 未 達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綜 合 以 上 對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的 結 論 發 現 ， 除 了 組 別 因 素 大

部 分 支 持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外 ， 其 他 在 與 教 練 相 處 年 數 、 接 受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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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訓 練 年 數 及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皆 無 法 支 持 本 研 究 的 假 設 。 主 要

原 因 可 能 是：1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有 三 個 隊 伍 的 相 似 性 太 高（ 亦

即 高 中 組 與 大 專 組 都 是 由 同 一 個 教 練 團 執 教 ）。2 .在 接 受 正 規

訓 練 年 數 及 每 週 訓 練 頻 率 兩 個 背 景 變 項 ， 則 是 因 極 端 值 差 異

太 大 ， 而 未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請 參 閱 表 4 - 1）。  

貳、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 與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滿 意 度 之 間 的 影 響  

 一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教 練-選 關 係 的 預 測 ( M 0 )  

 （ 一 ） 親 密 性 取 向 ， 整 體 的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親 密

性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二 ） 承 諾 感 取 向 ， 整 體 的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承 諾

感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三 ） 互 補 性 取 向 ， 整 體 的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互 補

性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及 專 制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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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對 團 隊 凝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預

測 ( M 1 )  

 （ 一 ） 團 隊 合 作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二 ） 人 際 親 和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民 主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三 ） 團 隊 適 應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與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專 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民 主 行 為 及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四 ） 人 際 吸 引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的 五

個 向 度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 五 ） 內 在 動 機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其 餘 四 個 取 向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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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 在 滿 意 度 取 向 ， 整 體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教 練 的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其 餘 四 個 取 向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三、教 練-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的 預

測 ( M 2 )  

 （ 一 ）團 隊 合 作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合 作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親 密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則 未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 二 ）人 際 親 和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親 和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及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皆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其 中

承 諾 感 是 負 向 預 測 力 。  

 （ 三 ）團 隊 適 應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團

隊 適 應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親 密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則 未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 四 ）人 際 吸 引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人

際 吸 引 凝 聚 力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親 密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承 諾 感 與 互 補 性 則 未 有 顯

著 的 預 測 力 。  

 （ 五 ）內 在 動 機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內

在 動 機，各 單 一 取 向 上，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向 度

的 預 測 力 ， 皆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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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在 滿 意 度 取 向，整 體 的 教 練-選 手 關 係 能 有 效 預 測 滿

意 度 ， 各 單 一 取 向 上 ， 互 補 性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親 密 性 與 承 諾 感 的 預 測 力 ， 未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參、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同 時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M 3：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中 介 效 果 的 檢 定 )  

 一 、 團 隊 合 作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角 色 。  

 二 、 人 際 親 和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角 色 。  

 三 、 團 隊 適 應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角 色 。  

 四 、 人 際 吸 引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角 色 。  

 五 、 內 在 動 機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完 全 中 介 角 色 。  

 六 、 在 滿 意 度 取 向 ， 教 練-選 手 關 係 扮 演 部 分 中 介 角 色 。  

綜 合 以 上 的 結 論 發 現 ， 整 體 而 言 皆 支 持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

但 仍 有 部 分 研 究 結 果 與 國 內 的 學 者 的 研 究 ， 產 生 不 一 致 的 現

象 （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預 測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的 部

分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情 形，可 能 的 原 因 是： 1 .受 試 樣 本 的 不 同

所 產 生 的 差 異（ 例 如 ： 性 別 、 運 動 項 目 ）。 2 .研 究 工 具 的 歧 異

（ 例 如 ： 特 定 名 詞 、 題 數 、 量 尺 、 指 導 語 ）。  



 

106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 本 研 究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 作 為 從 事

籃 球 教 練 或 未 來 研 究 的 參 考 。  

壹 、 為 改 善 教 練 與 選 手 互 動 關 係 的 品 質 ， 以 及 增 強 團 隊 凝 聚

力 、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選 手 對 教 練 的 滿 意 度 ， 教 練 必 須

根 據 選 手 的 成 熟 度 選 擇 適 當 的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組 別 變 項 與 年 齡 變 項 息 息 相 關 ， 青 少 年 （ 高 中 組 ） 與 青

年（ 大 專 組 ），不 但 年 齡 層 不 同，心 智 成 熟 度 與 教 育 程 度 也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而 不 同 年 齡 階 段 的 個 體 具 有 不 同 的 心 理 需 求 ，

相 對 的 ， 運 動 員 在 不 同 年 齡 階 段 的 心 理 與 技 能 的 需 求 也 會 有

所 差 異 。 因 此 本 文 依 據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 建 議 教 練 應 注 意 的 方

向 ：  

 一 、 對 於 技 能 低 成 熟 水 準 或較 年 輕 的 選 手 而 言 ， 普 遍 希 望

能 學 習 更 多 的 技 術 ， 以 便 在 競 技 場 上 ， 展 現 自 己 的 能 力 。 教

練 如 能 在 訓 練 或 比 賽 時 ， 增 加 訓 練 指 導 行 為 ， 相 信 對 運 動 員

在 技 能 的 成 長 會 有 很 大 的 助 益 。  

 二 、 由 於 年 輕 選 手 大 多 數 是心 智 未 趨 成 熟 ， 對 於 環 境 的 適

應 能 力 或 者 未 來 發 展 的 不 確 定 性 ， 而 產 生 的 不 安 全 感 ， 是 教

練 必 須 重 視 的 課 題 。 據 此 ， 教 練 應 關 心 個 別 運 動 員 的 福 祉 ，

並 嘗 試 和 他 們 建 立 溫 暖 的 關 係 ， 亦 即 教 練 應 多 表 現 出 社 會 支

持 的 行 為 。 根 據 多 層 面 領 導 理 論 指 出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有 別 於

正 向 回 饋 行 為 ，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是 獨 立 於 運 動 員

的 表 現 。 換 言 之 ， 社 會 支 持 行 為 不 是 僅 在 運 動 員 有 好 的 表 現

時 才 給 予 的 ， 而 是 時 時 刻 刻 表 現 關 懷 的 行 為 ， 且 不 只 侷 限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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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由 於 大 環 境 的 變 遷 ， 社會 越 趨 開 放 民 主 ， 運 動 員 感 染

這 種 氛 圍 ， 自 然 想 要 擁 有 較 多 的 自 主 權 ， 以 及 團 隊 事 務 的 參

與 權 。 教 練 應 適 時 釋 放 較 多 團 隊 參 與 的 權 力 給 予 選 手 。 傳 統

的 專 制 行 為 已 不 能 為 選 手 接 受 ， 教 練 應 調 整 心 態 ， 才 不 致 於

破 壞 教 練 與 選 手 的 關 係 品 質 ， 進 而 影 響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 最 後 造 成 團 隊 凝 聚 力 下 降 ， 甚 至 團 隊 分 裂 的 情 況 。  

貳 、 教 練 應 強 化 與 選 手 的 互 動 關 係 品 質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結 果 發 現，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影 響 力 並 不 亞

於 教 練 領 導 行 為，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對 團 隊 凝 聚 力、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正 向 的 影 響 力 。 因 此 ， 教 練 在 運 用 領 導 行 為 時 ， 如

能 兼 顧 教 練 與 選 手 互 動 的 關 係 品 質 ，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運 動 員 的

內 在 動 機 和 滿 意 度 進 而 增 強 團 隊 的 效 能 。 擁 有 較 佳 的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品 質 的 關 鍵 ， 在 於 有 效 率 的 溝 通 。 溝 通 必 須 是 涉 及

至 少 兩 個 人 以 上 ， 且 具 備 有 意 義 的 訊 息 交 換 。 因 此 ， 教 練 應

透 過 舉 行 定 期 與 不 定 期 的 個 人 會 議 及 團 隊 會 議 ， 了 解 選 手 與

團 隊 的 需 求 ， 滿 足 其 需 求 ； 發 現 問 題 ， 解 決 問 題 。 當 需 求 被

滿 足、問 題 被 解 決，選 手 自 然 而 然 對 教 練 會 產 生 尊 重、信 任 、

重 視 等 情 感 上 的 依 賴 ， 且 擁 有 想 要 繼 續 跟 隨 教 練 的 強 烈 意

圖 ， 進 而 反 映 在 合 作 行 為 上 的 互 補 。 當 團 隊 中 每 位 成 員 與 教

練 在 親 密 性 、 承 諾 感 、 互 補 性 有 高 度 的 互 相 依 賴 時 ，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會 增 強 ， 選 手 滿 意 度 會 提 升 ， 隨 之 而 來 的 將 是 團 隊

擁 有 較 高 的 凝 聚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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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 教 練 應 加 強 有 關 領 導 行 為 的 技 巧 ， 以 營 造 較 佳 的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品 質，進 而 提 昇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以 及

團 隊 凝 聚 力 。  

  國 內 的 教 練 普 遍 較 不 重 視運 動 心 理 學 的 知 識 ， 甚 至 有 漠

視 的 情 況 屢 屢 可 見 ， 通 常 依 據 過 往 的 經 驗 而 土 法 煉 鋼 ， 無 法

了 解 何 種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 對 運 動 員 的 身 心 以 及 對 團 隊 效 能 造

成 影 響 。 如 果 教 練 只 是 一 味 的 強 調 選 手 的 技 能 表 現 或 者 團 隊

的 成 績，而 忽 略 選 手 的 心 理 需 求，可 能 會 造 成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破 裂 ， 進 而 降 低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 而 促 使 選 手 選

擇 離 開 團 隊 ， 導 致 整 個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下 降 ， 團 隊 非 但 無 法 在

比 賽 中 獲 得 勝 利 ， 甚 至 可 能 使 團 隊 面 臨 解 散 的 地 步 。 雖 然 團

隊 凝 聚 力 並 非 影 響 獲 勝 的 唯 一 因 素 ， 但 是 當 團 隊 擁 有 較 高 的

凝 聚 時，成 員 便 會 緊 密 的 結 合 在 一 起，團 隊 的 衝 突 隨 之 減 少，

而 能 全 力 去 達 成 既 定 的 目 標 。 據 此 ， 為 了 提 昇 選 手 的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以 及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教 練 應 針 對 團 隊 成 員 的 個 別

心 理 需 求，採 取 適 當 的 領 導 行 為，進 而 塑 造 較 佳 品 質 的 教 練 -

選 手 關 係 。  

肆 、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一 、 本 研 究 發 現 ， 教 練 的 社會 支 持 行 為 對 團 隊 凝 聚 力 、 內

在 動 機 、 滿 意 度 的 預 測 力 ， 達 顯 著 的 統 計 考 驗 水 準 ，

但 對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的 三 個 取 向 的 預 測 力 ， 卻 未 達 顯

著 。 此 一 現 象 似 乎 與 理 論 不 符 ， 其 中 是 否 有 其 他 因 素

的 影 響 ， 未 來 應 可 針 對 此 問 題 ， 進 一 步 的 釐 清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之 間 的 關 係 。  

二 、 進 一 步 針 對 不 同 運 動 屬 性 的 受 試 者 （ 例 如 ： 性 別 、 運

動 項 目 ） 作 深 入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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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 研 究 設 計 主 要 以 教 練-選 手 關 係 為 主，影 響 運 動 團 隊

的 因 素 ， 尚 有 同 儕 關 係 以 及 社 會 支 持 （ 家 人 、 重 要 他

人 ）的 影 響，這 些 變 項 是 否 和 教 練 -選 手 關 係 具 有 同 樣

的 效 果 ， 亦 值 得 未 來 繼 續 加 以 研 究 。  

 四 、 在 運 動 情 境 中 ， 受 到 學者 專 家 、 教 練 與 運 動 從 業 人 員

所 關 注 的 焦 點 ， 不 外 乎 是 團 隊 效 能 的 提 升 ， 而 另 一 個

同 樣 受 到 重 視 的 變 項 ， 則 是 運 動 員 與 團 隊 的 成 績 表

現 。 未 來 應 可 朝 運 動 表 現 ， 做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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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h a v i o r  i n  s p o r t s :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  l e a d e r s h i p  s c a l e .  

J o u r n a l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  2 ,  3 4 - 4 5 .  

C h i ,  L .  K .  ( 1 9 9 3 ) .  P r e d i c t i o n  o f  t h e  a c h i e v e m e n t - r e l a t e d  

c o g n i t i o n  a n d  b e h a v i o r s  i n  t h e  p h y s i c a l  d o m a i n :  A  t e s t  o f  

t h e  t h e o r i e s  o f  g o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a n d  s e l f - e f f i c a c y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o c t o r a l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P u r d u e ,  

I n d i a n a .  

D e c i ,  E .  L .  ( 1 9 7 5 )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N e w  Yo r k :  P l e n u m .  

D e c i ,  E .  L . ,  N e z l e k ,  &  S h e i n m a n ,  L .  ( 1 9 8 1 ) .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o f  

t h e  r e w a r d e r  a n d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o f  t h e  r e w a r d e e .  

J o u r n a l  o f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4 0 ,  1 - 1 0 .  

D e c i ,  E .  L . ,  &  R y a n ,  R .  M .  ( 1 9 8 5 )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i n  h u m a n  b e h a v i o r.  N e w  Yo r k :  

P l e n u m .  

E y s ,  M .  A . ,  L o u g h e a d ,  T.  M . ,  B r a y ,  S .  R . ,  &  C a r r o n ,  A .  V.  

( 2 0 0 9 ) .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c o h e s i o n  b y  y o u t h  s p o r t  

p a r t i c i p a n t s .  T h e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  2 3 ,  3 3 0 - 3 4 5 .  

F e s t i n g e r ,  L . ,  S c h a c t e r ,  S . ,  &  B a c k ,  K .  ( 1 9 5 0 ) .  S o c i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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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s s u r e s  i n  i n f o r m e d  g r o u p s :  A  s t u d y  o f  h o u s i n g  p r o j e c t .  

N e w  Yo r k :  H a r p e r  &  R o w.  

G o u l d ,  D .  ( 1 9 8 2 ) .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i n  t h e  1 9 8 0 ’ s :  S t a t u s  

d i r e c t i o n  a n d  c h a l l e n g e  i n  e d u c a t i o n  i n  y o u t h  s p o r t s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4 ,  2 0 3 - 2 1 8 .  

H a i r ,  J .  F. ,  A n d e r s o n ,  R .  E . ,  Ta t h a m ,  R .  L . ,  &  B l a c k ,  W.  C .  

( 1 9 9 8 ) .  M u l t i v a r i a t e  d a t a  a n a l y s i s  ( 3 t h  e d . ) .  U p p e r  

S a d d l e  R i v e r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H e r s e y ,  P. ,  &  B l a n c h a r d ,  K .  H .  ( 1 9 7 7 ) .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3 t h  e d .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I s o - A h o l a  S .  E .  ( 1 9 9 5 ) .  I n t r a p e r s o n a l  a n d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f a c t o r s  i n  a t h l e t i c  p e r f o r m a n c e .  S c a n d i n a v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  5 ,  1 9 1 - 1 9 9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2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i n  s p o r t :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U n p u b l i s h e d  D i s s e r t a t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E x e t e r ,  U K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5 ) .  O n  r e p a i r i n g  a n d  e n h a n c i n g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I n  S .  J o w e t t  &  M .  J o n e s  

( E d s .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c o a c h i n g  ( p p .  1 4 - 2 6 ) .  

L e i c e s t e r :  B r i t i s h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S o c i e t y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6 ) .  I n t e r p e r s o n a l  a n d  s t r u c t u r a l  f e a t u r e s  o f  

g r e e k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d y a d  p e r f o r m i n g  i n  i n d i v i d u a l  s p o r t s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1 8 ,  6 9 - 8 1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9 ) .  Va l i d a t i n g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e a s u r e s  w i t h  t h e  n o m o l o g i c a l  n e t w o r k .  M e a s u r e m e n t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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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h y s i c a l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E x e r c i s e  S c i e n c e s ,  1 3 ,  3 4 - 5 1 .  

J o w e t t ,  S . ,  &  C h a u n d y ,  V.  ( 2 0 0 4 ) .  A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i n t o  

t h e  i m p a c t  o f  c o a c h  l e a d e r s h i p  a n d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o n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 G r o u p  D y n a m i c :  

T h e o r y ,  R e s e a r c h  a n d  P r a c t i c e ,  8  ( 4 ) ,  3 0 2 - 3 1 1 .  

J o w e t t ,  S . ,  &  C o c k e r i l l ,  I .  M .  ( 2 0 0 2 ) .  I n c o m p a t i b i l i t y  i n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  I n  I .  M .  C o c k e r i l l  ( E d . ) ,  S o l u t i o n s  i n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p p .  1 6 - 3 1 ) .  L o n d o n :  T h o m s o n  

L e a r n i n g .  

J o w e t t ,  S . ,  &  C o c k e r i l l ,  I .  M .  ( 2 0 0 3 ) .  O l y m p i c  m e d a l i s t s ’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f  t h e  a t h l e t e - c o a c h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  1 4 ,  3 1 3 - 3 3 1 .  

J o w e t t ,  S .  &  D o n  C a r o l i s ,  G.  ( 2 0 0 3 ) .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a n d  p e r c e i v e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e a m  

s p o r t .  I n  R .  S t e l t e r  ( E d . ) ,  X 1 t h  E u r o p e a n  

C o n g r e s s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P r o c e e d i n g s  ( p p .  

8 3 - 8 4 ) .  C o p e n h a g e n ,  D e n m a r k :  D e t  

S a m f u n d s v i d e n s k a b e l i g e  F a k u l t e t s .  

J o w e t t ,  S . ,  &  F r o s t ,  T .  ( 2 0 0 7 ) .  R a c e / E t h n i c i t y  i n  t h e  

a l l - m a l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B l a c k  

f o o t b a l l e r s ’  n a r r a t i v e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5  ( 3 ) ,  2 5 5 - 2 6 9 .  

J o w e t t ,  S . ,  &  M e e k ,  G.  ( 2 0 0 0 ) .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i n  m a r r i e d  c o u p l e s :  A n  e x p l o r a t o r y  

c o n t e n t  a n a l y s i s .  T h e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  1 4 ,  

1 5 7 - 1 7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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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w e t t ,  S . ,  &  N t o u m a n i s ,  N .  ( 2 0 0 3 ) .  T h e  G r e e k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C A RT- Q ) :  S c a l e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a n d  v a l i d a t i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3 4 ,  1 0 1 - 1 2 4 .  

J o w e t t ,  S . ,  &  N t o u m a n i s ,  N .  ( 2 0 0 4 ) .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C A RT- Q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i n i t i a l  v a l i d a t i o n .  S c a n d i n a v i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e d i c i n e  a n d  S c i e n c e  i n  S p o r t ,  1 4 ,  2 4 5 - 2 5 7 .  

J o w e t t ,  S . ,  &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A .  ( 2 0 0 7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a l .  I n  S .  J o w e t t ,  &  D .  L a v a l l e e  

( E d s . ) ,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i n  s p o r t .  ( p p  3 - 1 4 ) .  

C h a m p a i g n ,  I L :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  

K e l l y ,  H .  H .  ( 1 9 7 9 ) .  P e r s o n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  T h e i r  s t r u c t u r e s  

a n d  p r o c e s s e s .  H i l l s d a l e ,  N J :  E r l b a u m .  

L a f r e n i e r e ,  M .  K . ,  J o w e t t ,  S .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D o n a h u e ,  E .  G. ,  

&  L o r i m e r ,  R .  ( 2 0 0 8 ) .  P a s s i o n  i n  s p o r t :  O n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3 0 ,  5 4 1 - 5 6 0 .  

L a f r e n i e r e ,  M .  K . ,  J o w e t t ,  S .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  C a r b o n n e a u ,  

N .  ( 2 0 1 0 ) .  P a s s i o n  f o r  c o a c h i n g  a n d  t h e  q u a l i t y  o f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T h e  m e d i a t i n g  r o l e  o f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s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  

2 5 ,  1 - 9 .  

L e U n e s ,  A .  D . ,  &  N a t i o n ,  J .  R .  ( 1 9 8 9 ) .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C h i c a g o ,  I L :  N e l s o n - H a l l .  

L o r i m e r ,  R . ,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9 ) .  E m p a t h i c  a c c u r a c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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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 a - p e r s p e c t i v e ,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J o u r n a l  o f  A p p l i e d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2 1  

( 2 ) ,  2 0 1 - 2 1 2 .  

L o c k e ,  E .  A .  ( 1 9 7 6 ) .  T h e  n a t u r e  a n d  c a u s e  o f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M .  D .  D u n r e t t e  ( E d . ) ,  H a n d b o o k  o f  i n d u s t r i a l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p p .  1 2 9 7 - 1 3 5 0 ) .  C h i c a g o :  

R a n d  M c N a l l y .  

M a r t e n s ,  R . ,  &  P e t e r s o n ,  J .  ( 1 9 7 1 ) .  G r o u p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a s  a  

d e t e r m i n a n t  o f  s u c c e s s  a n d  m e m b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e a m  

p e r f o r m a n c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R e v i e w  o f  S p o r t  S o c i o l o g y ,  6 ,  

4 9 - 6 1 .  

M a g e a u ,  G.  A . ,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2 0 0 3 ) .  T h e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A  m o t i v a t i o n a l  m o d e l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S c i e n c e s ,  2 1 ,  8 8 3 - 9 0 4 .  

O l y m p i o u ,  A . ,  J o w e t t ,  S . ,  &  D u d a ,  J .  L .  ( 2 0 0 8 ) .  T h e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i n t e r f a c e  o f  t h e  c o a c h - c r e a t e d  

m o t i v a t i o n a l  c l i m a t e  a n d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T h e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  2 2 ,  4 2 3 - 4 3 8 .  

P e l l e t i e r ,  L .  G. ,  F o r t i e r ,  M .  S .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T u s o n ,  K .  M . ,  

B r i e r e ,  N .  M . ,  &  B l a i s ,  M .  R .  ( 1 9 9 5 ) .  To w a r d  a  n e w  

m e a s u r e  o f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e x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a n d  a m o t i v a t i o n  i n  s p o r t :  T h e  S p o r t  M o t i v a t i o n  S c a l e  

( S M S )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P s y c h o l o g y ,  1 7 ,  

3 5 - 5 3 .  

P h i l i p p e ,  R .  A .  &  S e i l e r  R .  ( 2 0 0 6 ) .  C l o s e n e s s ,  c o - o r i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m p l e m e n t a r i t y  i n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W h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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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l e  s w i m m e r s  s a y  a b o u t  t h e i r  m a l e  c o a c h e s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  7 ,  1 2 5 - 1 4 2 .  

P o c z w a r d o w s k i ,  A . ,  B a r o t t ,  J .  E . ,  &  J o w e t t ,  S .  ( 2 0 0 6 ) .  

D i v e r s i f y i n g  a p p r o a c h e s  t o  r e s e a r c h  o n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S p o r t  a n d  E x e r c i s e ,  7 ,  

1 2 5 - 1 4 2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D e c i ,  E .  L . ,  &  R y a n ,  R .  M .  ( 1 9 8 7 )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i n  s p o r t .  I n  K .  P a n d o l f  ( E d . ) ,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s c i e n c e  r e v i e w s  ( p p .  3 8 9 - 4 2 5 ) .  N e w  Yo r k :  

M a c m i l l a n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  L o s i e r ,  G.  F.  ( 1 9 9 9 ) .  A n  i n t e g r a t i v e  

a n a l y s i s  o f  i n t r i n s i c  a n d  e x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i n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11 ,  1 4 2 - 1 6 9 .  

Va l l e r a n d ,  R .  J . ,  &  R a t e l l e ,  C .  F.  ( 2 0 0 2 ) .  I n t r i n s i c  a n d  

e x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A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m o d e l .  I n  E .  L .  D e c i  

&  R .  M .  R y a n  ( E d s . ) ,  H a n d  b o o k  o f  s e l f -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r e s e a r c h  ( p p .  3 7 - 6 4 ) .  N e w  Yo r k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S c h r u i j e r ,  S .  G .  L . ,  &  V a n s i n a ,  L .  S .  ( 2 0 0 2 ) .  L e a d e r ,  

l e a d e r s h i p ,  a n d  l e a d i n g :  F r o m  i n d i v i d u a l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t o  r e l a t i n g  i n  c o n t e x t .  J o u r n a l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2 3 ,  8 6 9 - 8 7 4 .  

S t e i n e r ,  I .  D .  ( 1 9 7 2 ) .  G r o u p  p r o c e s s  a n d  g r o u p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  

N e w  Yo r k :  A c a d e m i c .  

S t i p e k ,  D .  J .  ( 1 9 9 3 ) .  M o t i v a t i o n  t o  l e a r n :  F r o m  t h e o r y  t o  

p r a c t i c e .  B o s t o n :  A l l y n  &  B a c o n .  

We i s s ,  M .  R . ,  &  B r e d e m e i e r ,  B .  J .  ( 1 9 8 3 )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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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A  t h e o r e t i c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f o r  s t u d y i n g  

c h i l d r e n  i n  s p o r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5 ,  

2 1 6 - 2 3 0 .  

We i s s ,  M .  R . ,  &  F r i e d r i c h s ,  W.  D .  ( 1 9 8 6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l e a d e r  b e h a v i o r ,  c o a c h  a t t r i b u t e s ,  a n d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v a r i a b l e s  o n  p e r f o r m a n c e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c o l l e g i a t e  

b a s k e t b a l l  t e a m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y ,  8 ,  3 3 2 - 3 4 6 .  

We i s s ,  M .  R . ,  &  F r e t w e l l  S .  D .  ( 2 0 0 5 ) .  T h e  

p a r e n t - c o a c h - a t h l e t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i n  y o u t h  s p o r t :  C o r d i a l  

c o n t e n t i o u s  o r  c o n u n d r u m ?  R e s e a r l y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7 6  ( 3 ) ,  2 8 6 - 3 0 4 .  

We s t r e ,  K .  R .  &  We i s s ,  M .  R .  ( 1 9 9 1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p e r c e i v e d  c o a c h i n g  b e h a v i o r  a n d  g r o u p  c o h e s i o n  i n  h i g h  

s c h o o l  f o o t b a l l  t e a m .  T h e  S p o r t  P s y c h o l o g i s t ,  5 ,  4 1 - 5 4 .  

W h i t e n e r ,  E .  M . ,  B r o d t ,  S .  E . ,  K o r s g a a r d ,  M .  A . ,  &  W e r n e r ,  J .  

M .  ( 1 9 9 8 ) .  M a n a g e r s  a s  i n i t i a t o r s  o f  t r u s t :  A n  e x c h a n g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m a n a g e r i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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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 l l i a m s ,  J .  M . ,  &  H a c k e r ,  C .  ( 1 9 8 2 ) .  C a u s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a m o n g  c o h e s i o n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w o m e n ’ s  i n t e r c o l l e g i a t e  f i e l d  h o c k e y  t e a m s .  J o u r n a l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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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受試者同意書 

研究計劃名稱：不同運動水準的女子籃球選手在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

行為、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計劃主持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學系；助理教授：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研究生：黃義翔 

本人在此同意義務無給參與本項研究之問卷填寫的工作，以協助本研究計劃完

成資料蒐集工作。我對於本研究的背景、目的、實施方式、程序、潛在風險及

資料的蒐集等訊息在施測者所提供之書面或口頭說明中有充分的瞭解。因此我

參與完全出自於本人的自由意志，並無受任何外力之強迫，我參與本研究是因

為我想要參加。同時我也瞭解我所提供的資訊是完全匿名，研究者必須盡一切

的努力保護本人資料之隱密性。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除了提供相關研究資料

分析與相關報告之撰寫與呈現外，非經本人同意不得另作他用。同時我也清楚

瞭解，在問卷填答的過程中，我仍可以自由選擇填答與否。  

 

 

 

 

 

受試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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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家長同意書 

 

研究計劃名稱：不同運動水準的女子籃球選手在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

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 

計劃主持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體育學系；助理教授：聶喬齡 

              國立臺灣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研究生：黃義翔 

 

敬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協助本問卷調查工作，本調查之目的在於調查不同運動水準的女子籃球選手在

教練-選手關係、教練領導行為、團隊凝聚力、內在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研究結果將可做

為日後對教練-選手關係議題有興趣之研究者的參考。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問卷填

寫的時間將不超過 15 分鐘，受試者需要安靜的將心中的想法反映於問卷的題目上，進行簡單

的問卷填寫。本次研究的對象為大專組與高中組的女子籃球選手，在HBL準決賽期間進行問卷

蒐集。球員無任何義務或理由參與本研究，在加入後仍可在任何時間、任何理由下退出本研究，

球員的任何權利將不會因退出而受到影響。球員的姓名將不會出現在問卷上，您無須擔心球員

個人隱私外洩可能。受試者同意書與問卷會分開處理，同時問卷在蒐集分析後將統一保存於一

隱密地點，於五年後自動銷毀。研究為問卷填寫，答案沒有正確答案，並無任何之立即風險。

研究完成之後如果您有需要的話，本研究結果的摘要將免費提供給您參考。由於您的孩子未滿

受試者之法定年齡，因此需要您簽署此家長同意書，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家長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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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第 一 部 分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與教練之間關係的看法與感受，題目的答案

無所謂『對』或『錯』，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的敘述，並依照您真

實的狀況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謝謝！ 

   無 有 不 非 

非 同 有  點  常 

常  點 意 不 同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見 意 意 意 

1.我覺得和教練很親近。                 7 6 5 4 3 2 1 

2.我喜歡教練。                      7 6 5 4 3 2 1 

3.我信任教練。                      7 6 5 4 3 2 1 

4.我尊重教練。                      7 6 5 4 3 2 1 

5. 我關心教練。                      7 6 5 4 3 2 1 

6.我對於教練有承諾感。                  7 6 5 4 3 2 1 

7.我感謝教練「為了增進我的表現，所做的付出」。    7 6 5 4 3 2 1 

8.我願意付出時間及精力跟著教練練習。 7 6 5 4 3 2 1 

9.我覺得在我的運動生涯中，被教練指導是值得的。  7 6 5 4 3 2 1 

10.我想要繼續跟著教練練習。 7 6 5 4 3 2 1 

11.被教練指導時，我覺得自己是有能力的。         7 6 5 4 3 2 1 

12.被教練指導時，我覺得是有趣的。 7 6 5 4 3 2 1 

13.被教練指導時，我覺得教練瞭解我的狀況。         7 6 5 4 3 2 1 

14.被教練指導時，我會全力以赴。 7 6 5 4 3 2 1 

15.被教練指導時，我感到自在。               7 6 5 4 3 2 1 

16.被教練指導時，我感受到教練給我的回應。 7 6 5 4 3 2 1 

17.被教練指導時，我的態度是容易親近的。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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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部 分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所感受到目前的教練所表現出的特定行為，題目

的答案無所謂『對』或『錯』，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的敘述，並依照您

真實的狀況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謝謝！ 

  不 非 

非 同  常 

常  同 不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我的教練會：     

1.指出每位選手的優缺點。 4 3 2 1 

2.常以命令方式指導選手。 4 3 2 1 

3.詢問選手對特定比賽策略的意見。               4 3  2  1  

4.關心選手彼此是否能和諧相處。 4 3 2 1 

5.公開讚揚選手良好的表現。                  4 3  2  1  

6.個別指導每位選手的運動技能。 4 3 2 1 

7.在訓練時能臨場指導，並親自實施對選手的操練。        4 3  2  1  

8.表情嚴肅，使選手不敢與其接近。 4 3 2 1 

9.不允許選手當眾反駁他的意見。                4 3  2  1  

10.讓選手參與決策制定的過程。 4 3 2 1 

11.鼓勵選手對練習的方法提出建議。             4 3  2  1  

12.鼓勵選手們互相讚賞。 4 3 2 1 

13.適時給予選手有利的幫助。                 4 3  2  1  

14.輕拍選手的背或對選手微笑，表示對選手的激賞。 4 3 2 1 

15.給予表現良好的選手口頭上的鼓勵。             4 3  2  1  

16.注意選手動作的錯誤並加以改正。 4 3 2 1 

17.向每位選手解釋該運動項目的技術與戰術。           4 3  2  1  

18.強迫選手無條件接受他的意見。 4 3 2 1 

19.對於團隊的事務，不允許別人參與決定。            4 3  2  1  

20.允許選手自行去試驗或嚐試新的練習方法。 4 3 2 1 

21.幫助選手尋求方法解決困難。 4 3 2 1 

22.鼓勵每一位選手與其他選手合作。               4 3  2  1  

23.很積極獎勵選手的表現。 4 3 2 1 

24.在選手有好的表現時給予嘉許。               4 3  2  1  

請接續下一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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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部 分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在團隊中相處情形及對於團隊的看法，題目的答

案無所謂『對』或『錯』，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的敘述，並依照您真實

的狀況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謝謝！ 

  不 非 

非 同  常 

常  同 不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我們的隊員會彼此互相幫忙以解決訓練所發生的困難。 4 3 2 1 

2.我們的隊員在日常相處時，彼此的意見都很一致。 4 3 2 1 

3.我覺得我是一位能被球隊接受的隊員。 4 3 2 1 

4.我樂於參加球隊訓練的事務。 4 3 2 1 

5. 我們的隊員會共同討論比賽時出現的缺失。          4 3 2 1 

6. 我們的球員會彼此協助在訓練上的事務。 4 3 2 1 

7. 我們的球員都能尊重彼此對生活上的看法。          4 3 2 1 

8. 我們的球員在平時都能互相關心。 4 3 2 1 

9. 我會找隊友協助解決我在生活上遭遇的困難。 4 3 2 1 

10. 我的好朋友中有些是我隊裡的伙伴。 4 3 2 1 

11. 在球隊中，我覺得能發揮本身的能力。 4 3 2 1 

12. 我認為跟隨團隊參加比賽能獲得樂趣。 4 3 2 1 

13. 我們的隊員不管表現如何都會相互的支持。 4 3 2 1 

14. 我們的隊員對於團隊目標的看法都很一致。 4 3 2 1 

15. 我們的隊員在日常生活中的相處都很愉快。 4 3 2 1 

16. 我們的隊員都能接受彼此的個性。 4 3 2 1 

17. 我覺得我是一位在球隊中受歡迎的人物。 4 3 2 1 

18. 我們的隊員會關心我的生活上的問題。 4 3 2 1 

19. 我喜歡與球隊共同外出比賽。 4 3 2 1 

20. 我能接受團隊的批評以改進自己的技術。 4 3 2 1 

21. 我們的球隊對於團隊的事務能有一致的看法。 4 3 2 1 

22. 我們的隊員能互相幫忙，以促進彼此的技術水準。 4 3 2 1 

23. 我們的隊員能彼此暢談心事。 4 3 2 1 

24. 我覺得與隊友聊天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4 3 2 1 

25. 我能樂意接受球隊所分配的任務。 4 3 2 1 

請接續下一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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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四 部 分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參與籃球運動的內在真實想法，

題目的答案無所謂『對』或『錯』，請仔細閱讀每一題

的敘述，並依照您真實的狀況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謝謝！ 

   無 有 不 非 

非 符 有  點  常 

常  點 意 不 符 不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見 合 合 合 

1.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從運動中讓我增加對於籃球

運動的知識而感到滿足。 

7 6 5 4 3 2 1 

2.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從瞭解籃球運動中得到樂趣。7 6 5 4 3 2 1 

3. 參與籃球運動是因為我享受經由參與運動獲得進

步的感覺。  

7 6 5 4 3 2 1 

4.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當我感到完全融入在運動時

所經驗到的樂趣。   

7 6 5 4 3 2 1 

5.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當學習到這項運動時所經驗到

的樂趣。  

7 6 5 4 3 2 1 

6.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從運動中讓我經驗到正向的感

覺而享受樂趣。 

7 6 5 4 3 2 1 

7.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從熟練這項運動技巧及戰術中

所得到的樂趣。  

7 6 5 4 3 2 1 

8. 我參與籃球運動是因為當我發現新的表現策略時，

會讓我感到愉快 

7 6 5 4 3 2 1 

9. 參與籃球運動是為了當我達成我個人目標時所感覺

到的滿足感。 

7 6 5 4 3 2 1 

10. 我會參與籃球運動是因為在運動中，發現許多新的

籃球技巧而得到樂趣。 

7 6 5 4 3 2 1 

請接續下一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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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五 部 分  

【填答說明】 
以下的問題係描述您對於教練採取的相處方式的看法，題目的答案無

所謂『對』或『錯』，請仔細閱讀每一題的敘述，並依照您真實的狀

況圈選最符合的數字。 

         謝謝！ 

   不 非 

非 滿 有  常 

常  點 滿 不 

滿  滿  滿 

意 意 意 意 意 

1.我對教練採納我的意見的情形感到               5  4 3  2 1 

2.我對教練鼓勵我的方式感到                  5 4 3 2 1 

3.我對教練信任我的程度感到                  5 4 3  2 1 

4.我對教練糾正我的態度感到                  5 4 3 2 1 

5.我對教練給予我的獎懲方式感到                5 4 3  2 1 

6.我對教練能讓我充分表達意見的情形感到            5 4 3 2 1 

  

 

第 六 部 分  

【填答說明】 

請填寫相關的個人基本資料，並在適合個人狀況的方格內打  

 

1.年級：  (1)高一       (2)高二        (3)高三 

            (1)大專一     (2)大專二      (3)大專三      (4)大專四 

2.球齡(接受正規訓練)：  (1)三年以下  (2)三至五年  (3)五年以上 

3.與現任教練相處年數：  (1)一年以下  (2)一至二年    (3)二年以上 

4.每週訓練頻率：        (1)三天以下  (2)三至五天  (3)五天以上 

 

請再次檢查有無遺漏做答，感謝您的熱心協助。祝您 健康快樂！ 

  


